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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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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少傑議員  

THE HONOURABLE NGAI SHIU-KIT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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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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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先生， J.P. 
MR LAM WOON-KW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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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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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而正式提交：  

 
項  目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 1997 年最高法院規則（修訂）（第 3 號）規則  

  （ 1997 年第 313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80/97 

 

 《 1997 年地方法院民事訴訟程序（表格）  

  （修訂）規則（ 1997 年第 314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81/97 

 

 《 1997 年死因裁判官（表格）（修訂）規則  

  （ 1997 年第 315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82/97 

 

 《 1997 年裁判官（表格）（修訂）規則  

  （ 1997 年第 355 號法律公告）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83/97 

 

 《香港終審法院規則》  ...........................  384/97 

 

 《香港終審法院費用規則》  .......................  385/97 

 

 《 1997 年婚姻及子女（雜項修訂）條例  

  （ 1997 年第 69 號）  

  1997 年（生效日期）公告》  .................  3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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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S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4)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Subjec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Amendment) (No.3) 
  Rules 1997 (L.N. 313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80/97 
 
 District Court Civil Procedure (Forms) 
  (Amendment) Rules 1997 (L.N. 314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81/97 
 
 Coroners (Forms) (Amendment) Rules 1997 
  (L.N. 315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82/97 
 
 Magistrates (Forms) (Amendment) Rules 1997 
  (L.N. 355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83/97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Rules .............................  384/97 
 
 Hong Kong Court of Final Appeal Fees Rules ....................  385/97 
 
 Marriage and Children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Ordinance 1997 (69 of 1997) (Commencement) 
  Notice 1997 ................................................................  387/97 
 
 
主席：本會現在開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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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SSPORTS BILL 
 
《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CHINESE NATIONALITY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BILL 
 
《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5) BILL 1997 
 
 
秘書：《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  
 《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法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法案二讀。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草案》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主席：政務司司長。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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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1997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aims to suspend the oper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hanges effected 
by seven Ordinances which were introduced by Members of the previous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passed at the last sitting of the 1996-97 Legislative 
Session. 
 
 These seven Ordinances are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4) 
Ordinance 1997,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5) Ordinance 1997,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dinance 1997, Trade Unions (Amendment) (No. 2) Ordinance 1997,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 and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Most of these Ordinances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perations which have not been fully considered before enactment.  
Indeed, only three were scrutinized by a Bills Committee, that is,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No. 4) Ordinance 
1997 and the Trade Unions (Amendment) (No. 2) Ordinance 1997. 
 
 The provisions of the five labour-related Ordinances were not based on 
any consensus reached by the Labour Advisory Board.  This move has 
undermined the well-established tripartite consultative forum comprising 
employers, employee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it adversely affects the 
harmonious labour relations which Hong Kong currently enjoys.   
 
 In particular, the Employees' Rights to Representation, Consultation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Ordinance has immediate an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existing labour relations system in Hong Kong.  The Ordinance affects over 
1.3 million employees, or 57% of the total number of employees in Hong Kong.  
It is likely to disrupt industrial harmony by inducing intense rivalries amongst 
different trade unions in competing for members and recognition for 
representation and by imped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current labour dispute 
mechanism through direct and voluntary negotiations between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he Ordinance requires employers to consult employees through 
their representative trade unions on sensitive commercial decisions such as 
changes in own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It is also very likely to adversely affect 
Hong Kong's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nd attractiveness to overseas 
investment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en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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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or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Ordinance establishes a presumption against 
reclamation in the central harbour and will seriously undermine our ability to 
provide more land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Although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Bill was studied by a Bills Committee,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passed at the last sitting were not studied 
because they were proposed after the Bills Committee had concluded its work. 
 
 The Bill of Right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intends to repeal all 
legislation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BORO) and 
this includes not just legislation invoked by the Government or public authorities 
but those affecting inter-citizen rights.  However, section 7 of the BORO sets 
out in very clear terms that the BORO only binds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e Bill of Right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may 
raise certain legal uncertainties and we need to consider its effect further with a 
view to removing any doubt ov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BORO. 
 
 The five labour-related Ordinances,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Amendment) Ordinance 1997 and the Protection of Harbour Ordinance have 
already come into operation.  As they represent a major departure from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ay have adverse long-term consequences for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e consider it prudent to review each piece of legislation 
carefully to asses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We will 
consult all relevant parties, such as the Labour Advisory Board, before deciding 
on the way forward.  We will be making a decision on these Ordinances 
individually since they vary in nature and complexity.  This in turn will affect 
the time required for scrutiny.  In all cases, we aim to complete the review not 
later than September this year. 
 
 I can also assure Members that this Council will be consulted on the 
outcome of the review.  The Legislative Provisions (Suspension of Operation) 
Bill, therefore, represents a pragmatic approach which allows for a proper 
scrutiny of the various legislative chang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ir provisions 
are trul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course of our review, we will als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Ordinance and the Housing (Amendment) 
Ordinance which were introduced by Members of the previous Legislative 
Council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hey should come into operation.  We will also 
be looking at the Crimes (Amendment) (No. 2) Ordinance which was 
substantially amended during the Committee stage at the last sitt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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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Legislative Council. 
 
 In order to minimize and contain the changes effected by the seven 
Ordinances which have already come into force, it is highly desirable to proce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ith the Bill.  However, I understand that Members have 
reservations over whether we should complete all three readings of the Bill in 
one sitting today.  In view of this and in order to allow Members more time to 
consider the Bill, I propose to deal with the Bill in the normal manner, that is by 
moving the adjournment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I appeal to Members to support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is Bill at the next sitting on 16 July and to pass this Bill.  In the next 
few days, we will be happy to provide an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r explanation 
on the Bill which Members may require. 
 
 Madam President, I fully accept that the proposal to suspend operation of 
the seven Ordinances is an unusual move.  Let me assure Members that we have 
not taken this action lightly.  However, in the light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 have outlined above,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at it would be 
irresponsible to allow these Ordinances to operate in the absence of a clear 
assessment of how these provisions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We also need to allow time for various interested parties to express their 
views.  It is already clear from the wider views expressed so far that there is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hasty enactment of these Ordinances during the last 
Legislative Session.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trongly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early passage of the Bill.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1997 年法律條文（暫時終止實施）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法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

論，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保安局局長。  

 

 

《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SSPORTS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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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此法案

為修訂及撤銷特區護照以及其他有關事宜訂定條文，《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四條說明，“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法律給持有香港特

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護照”。雖然《基本法》已在 7 月 1 日起生效而中央政府授予特區政府簽發

特區護照的權力，也隨之生效，但我們仍須制定本地法例，以釐定簽發特區

護照的細則，包括重申申請人的資格，列明護照的有效期，本地及海外的申

請方式，各項有關服務及收費等。  

 

  至於法案的內容，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首先，法案擬定 1997 年 7 月 1

日為生效日期，我們建議該法案應有追溯性，兩項考慮因素如下：  

 

  第一，從 7 月初開始，入境事務處收到一批緊急的旅遊證件申請，申請

人由於急需到海外，而原有的旅遊證件已過期或不再予以簽發，所以須在短

時間內獲發旅行證件。為了方便巿民及確保巿民能及時前往外地，入境事務

處已由 7 月 3 日開始，陸續替這些急需前往海外的香港巿民簽發特區護照。

既然中央授權是在 7 月 1 日開始與《基本法》同時生效，而入境事務處亦已

簽發特區護照，法案理應相應配合追溯至 7 月 1 日開始生效，使各項簽發細

則及收費亦隨特區政府所獲的授權在 7 月 1 日開始具有法律基礎。  

 

  第二個考慮因素就是，這條法案的內容只針對發出護照及有關事宜，並

沒有涉及任何刑事罪行。即使這條法案追溯至 7 月 1 日生效，也不會導致追

究刑事責任的情況。除了追溯性問題外，也值得留意的是，法案附表中所訂

的各項收費。這些有關簽發特區護照及各項有關服務的收費建議都是經過仔

細考慮而提出的。我們詳細參考過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及有關服務收費以

及考慮到香港巿民的負擔能力。雖然各項服務的建議收費也低於成本，例如

簽發一本 32 頁護照的收費只佔製作成本約五成。我們最終依然建議採納與

過往簽發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相若的一系列收費。將來在適當時候，我們

會考慮逐步調整這項收費，以達到收回成本的目標。  

 

  我順帶一提法案中的海外申請收費。條例草案第 8(3)條提及的附加費

是用作支付把護照發送予海外申請人的費用。這項附加費會根據本港的郵政

費及私營速遞公司收費而調整，並由入境事務處處長經財政司司長批准，藉

憲報公布。在釐訂這項附加費時，我們會盡量收回全數成本。由於簽發特區

護照的工作已應巿民需求而展開，我們實在適宜早日制定有關執行細則的法

例。 

 

  我相信本法案的內容並不複雜，也不涉及政策性的問題。假如內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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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沒有異議的話，我將建議在兩星期後恢復二讀辯論，希望本會能盡快通過

該項法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予以

二讀。法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論，交由內務

委員會處理。保安局局長。  

 

 

《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CHINESE NATIONALITY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根據

《 1997 年全國性法律》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於 1997 年 7 月 1

日起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同時，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

於 1996 年 5 月 15 日的第十九次會議上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該解釋除了為《中國國籍法》於

特區的實施提供了具體細則之外，也授權特區政府入境事務處處理所有在特

區內有關中國國籍的申請。因此，由 1997年 7月 1日起，特區入境事務處便

即時須要接受市民就中國國籍提出的各項申請，包括改變國籍的聲明，加

入、放棄或恢復中國國籍等。  

 

    雖然入境事務處已獲授權處理這些事務，但我們仍然須要制定本地的

法例，提供法律基礎，以讓入境事務處在執行上實施某些細節，例如收費及

列明一些與國籍申請有關的罪行等，由於《中國國籍法》在某些方面，例如：

加入、放棄或恢復中國國籍等，只提供了綱領式的法律基礎，我們也須要授

予入境事務處處長權力，在有需要時可以以附屬法例形式，訂明申請人就國

籍申請或有關事宜所需遵從的規定，及在特區實施《國籍法》所須要的其他條

文。 

 

    我現在動議二讀的法案，就是為了這些目的而草擬的。關於法案的內

容，我想介紹 3 個要點：  

 

    第一，本法案訂明了各項國籍申請的收費，我們釐定一般收費的原則

是要求收回成本，與本法案有關的各項申請也不例外。但由於在現階段尚未

能夠確定在這方面的工作量，因此也未能十分準確地計算處理這些申請的成

本。在釐定這些收費時，我們已參考入境事務處於 1997 至 98 年度提供類似

服務的費用，以及過往有關英國《國籍法》在香港實施的收費準則。我相信

法案所訂定的收費，在正常情況下，應該可以收回成本，並且是合理和可以

為市民所接受的。但如果日後我們發現這些收費與成本有距離時，我們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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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調整收費。  

 

    第二，本法案訂明，凡行使酌情決定權而批准或拒絕批准的國籍申

請，申請人均不可就該申請的決定向法院上訴，而該決定也不可在法院覆

核，入境事務處亦無須就該決定給予理由。我們認為這條文是必須的，因為

在行使酌情決定權處理如入籍一類申請時，我們往往須要考慮一些敏感資

料，如有關申請人的品格等。因此，不適宜透露決定背後的理由。在考慮上

述因素後所作的決定，也較難以客觀標準再次審訂，因此亦不適宜在法院提

出上訴。法案中的這條文只適用於行使酌情權的決定，其他屬於個人權利範

圍內的申請，如改變或放棄國籍的申請則不受影響，入境事務處的權力也不

會因這條文而變得過大。這做法與入境事務處過往處理與英國《國籍法》有

關事宜的做法是大致相同的。  

 

    最後，我們建議這條法案的生效日期追溯至本年 7 月 1 日，雖然這做法

並不常見，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已於 7 月 1 日開始在香港實施，

同時入境事務處也已獲授權，這項法案作為提供某些雜項事務的基礎條文，

也應於同日開始實施。唯一例外的就是，其中有關罪行的條文，我們建議該

項條文應該在本會通過法案之後，即時生效。由於入境事務處須於 7 月 1 日

起履行人大對《國籍法》解釋賦予的職權，而開始接受有關中國國籍的申請，

我們實在適宜早日制定有關的執行細則的條文。  

 

    本法案的內容並不複雜，如果內務委員會沒有異議的話，我將建議於

兩星期後恢復二讀辯論，希望這項法案能盡快於本會獲得通過。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中國國籍（雜項規定）條例草案》，予

以二讀。法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論，交由內

務委員會處理。工商局局長。  

 

 

《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  

UNITED NATIONS SANCTIONS BILL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如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於保安及對外關係理由而實施制裁時，是中央人民政府，即我們的主權

國政府的責任。為了使我們的主權國政府能履行她的國際責任，執行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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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是有必要的。這做法也有助維護香港作為一個可靠的貿易及金融中心的

聲譽，以及防止一些國家利用香港作為渠道試圖把貨物、服務及資金提供予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決議所指明的禁制地區及與這些地區有關

的人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沒有本地法例來施行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過去，香港是

根據英國樞密院頒令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多項制裁。這些樞密院頒令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午夜已告失效。《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八）項規定特

區行政長官需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包括屬於外交事務範圍的聯合國制裁。  

 

 不過，儘管行政長官必須執行中央人民政府有關實施聯合國制裁的指

令，這些指令並不賦權行政長官以公布方式給予該等制裁法律效力，所以，

我們須在本地立法，才能使聯合國制裁得以執行。我們已獲得中央人民政府

的同意制定法律，賦權行政長官獲得人民政府外交部的指令後，制定規例，

以便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執行在《聯合國憲章》第七章下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外地區所實施的制裁。  

 

    主席，我請會員留意法案第 3 條第 5 款，若該法案獲通過後，在該法案

下所制定的規例將不會呈交予立法會作被動審議。我們採取該項罕有的方法

全因為聯合國制裁是屬於對外事務，在《基本法》規定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並沒有外交事務上的主權，但可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下從事有關事務。所

以，建議中的安排須確保是否施行制裁、制裁性質及範圍仍由中央人民政府

決定。而在香港執行制裁，則是香港特區政府的責任。我可向議員保證該方

法將不會對其他在《基本法》規定下，香港特區擁有自主權的事情構成先例。  

 

    最近行政長官已收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指令，須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訂立

措施，以執行幾項聯合國指定的制裁。因此，當法案在這次會議通過後及行

政長官在與中央人民政府磋商後，將盡快制定規例，以便將收到的指令付諸

實行。  

 

    主席，我們有必要盡量將過去執行聯合國制裁的措施已被取替，但新

措施卻尚未實施的期間出現的空隙，減至最少，以避免出現法律真空，這也

是中央人民政府曾經表示的意願，否則，或許會有人利用香港從事違背或規

避聯合國制裁的活動。這會導致我們的宗主國違反她在國際契約下的責任，

也會損害香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金融及貿易中心的聲譽。正如本人剛才所解

釋，該項法案是為了讓中央人民政府在其職權範圍內發出的指令得以生效的

立法工具。我相信議員也會與政府合作，盡快通過該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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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聯合國制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法

案依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第 (4)款的規定，押後辯論，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保安局局長。  

 

 

《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辯論《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

草案》。上星期數百名內地兒童到入境事務處，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規定，在香港有居留權。政府正就這些個案進行審

核，並循現有慣例，讓要求者擔保外出，不過，我們不能夠容許這情況繼續

下去。社會大眾認為家庭成員應該一起居住，我們當然認同，分隔兩地的家

庭成員應該有團聚的機會，這就是我們同意那些獲發單程通行證的人來港定

居的理由所在。我們早已注意到《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可

能帶來的影響，並且將單程證的每天配額提高，以配合這些合資格兒童的需

求。但在過去幾天，前來聲稱有居留權的兒童，沒有遵循這既定途徑前來香

港居住，對於那些根據單程通行證制度的規定，耐心輪候的人是不公平的。

更重要的是，會嚴重打擊讓內地的人有秩序前來香港定居的政策。  

 

  今年年初，有大量內地兒童非法湧入香港，他們後來向入境事務處自

首，聲稱有合法居留權，他們都是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謠言誤

導，以為會有特赦。我們通過與內地當局合作，已經成功地粉碎謠言及遏止

了偷渡潮。不過，我們仍然要繼續關注有關情況，尤其是《基本法》在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之後，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專責小組，已經在 5 月初成

立，負責處理這個問題，專責小組建議實施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以處理《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所規定的合資格兒童的問題。專責小組

的建議已經在昨天提交行政會議審議，並且獲得通過。  

 

  這計劃的目的基本是提供有效渠道，讓這些合資格兒童有秩序地來香

港。有關辦法是，規定他們先出示香港特區居留權的證明，才讓他們入境。

根據這項計劃，合資格兒童的居留權資格獲得正式核實之後，他們會繼續根

據單程通行證制度來香港。他們必須在所須的核實程序完成之後，才會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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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香港，亦即必須先獲得內地有關當局簽發單程通行證批准出境，加上由

香港特區入境事務處簽發而附加在單程通行證上的居留權證明書，證明在香

港有居留權，才能夠獲得批准進入香港。有些沒有居留權證明書的兒童，即

使已經通過其他方法到香港，亦會被拒絕入境，或被遣送離境。  

 

  法案如獲通過，將賦予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律權力，以推行一個審查制

度，即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以核實聲稱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項的規定，在香港有居留權的內地兒童的居留資格，及把那些來港

前，其居留權資格未獲核實的人遣送離境。  

 

  在昨日的行政會議通過居留權證明書計劃之後，我們第一時間來臨時立

法會（“臨立會”）向各位議員解釋這計劃的內容及所需的法案。大多數議

員都明白事態嚴重及其迫切性，立即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研究法案，並工作

至深夜，甚至今天下午 1時 30分之後，亦繼續開會。在此，我代表政府向議

員表示敬意，並特別向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的工作致謝。  

 

  在研究法案的過程之中，議員提出了幾個要點，我想在此再解釋一下，

首先，有議員質疑這法案是否有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的地方。我想強調

一點，我們並不是剝削合資格兒童根據《基本法》規定所享有的權利，亦沒

有違反《基本法》。其實這計劃使他們得以有秩序地，以合法途徑進入香港

及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及福利。他們的資格獲核實之後，他們便得以透過內

地當局簽發的單程通行證，獲批准出境，前來香港生活。他們跟那些非法前

來香港的兒童是不同的，不須要躲避當局，而且會獲發身分證；他們可以上

學讀書，並好像其他正常人一樣享有其他服務。  

 

  我相信所有父母都必須讓他們的子女享受這種正常的生活方式，同時這

計劃亦會確保我們的社會支援服務，特別是教育服務，不會因為短期內不能

夠配合，以至超過負荷，質素下降。如果我們准許所有合資格兒童同時來香

港，我們的教育、社會福利及房屋醫療設施都會遭遇配合上的困難。無論對

本地兒童，或剛剛來港的兒童，都是無益的。  

 

  此外，有議員質疑為何我們今天才將法案提交臨立會審議，其實一直以

來，我們都有效及順利地透過單程通行證，讓這些合資格人士有秩序地來香

港定居。年初時候，內地兒童的偷渡潮令人關注到蛇頭的無良及謠言的可

怕，所以，我們必須制訂一個讓合資格的人順利有秩序來香港，並將一些不

守秩序，甚至混水摸魚的人摒諸門外的計劃，這個計劃必須是合法、合理及

合乎社會需求的，內容必須清楚，不能夠留有灰色地帶，以帶出毫不含糊的

信息，讓有資格及已獲核實者可以有秩序來香港，然而，不遵循這途徑者，

一律會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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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這個計劃，實在需要時間。在 5 月初成立的專責小組，以審慎但趕

快的步伐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期間我們與內地的公安機構緊密聯繫及討

論，因為落實任何方案或計劃，都須要雙方配合。草擬法案的工作，亦馬不

停蹄，正如我昨天向議員所解釋，這法案的文本是在上周末才能夠完成，昨

天才可以提交給行政會議的，而今天我們就已向臨立會提交，可以說我們並

沒有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在昨晚逐條研究這法案的時候，特別委員會的議員都提出過意見，而我

們在考慮之後，接納了大部分意見，並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些修正。  

 

  主席，各位議員，這法案有幾方面是特別值得注意的。法案第 1 條訂

明，除了有關刑事罪行的條文之外，全部條文追溯至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實

施。我們認為本法案必須具有追溯力，這法案的目的是訂明核實根據《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士的有效方法。《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已經在 7 月 1 日起生效，如果法案不具有追溯力，在法案

通過之前來香港，並聲稱在《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下有居

留權的人的身分就不可以按次序被審核，或會在不按既定程序的情況下，得

到審核。即使最終其身分不獲核實，他們亦可以在審核期間留在香港。這對

那些奉公守法，耐心留在大陸，等候核實身分及發出單程證的人士是絕對不

公平的，亦會向外間發出偷步者會佔便宜的信息。  

 

  法案第 2 條提供了法案中所用詞語的釋義；第 3 條清楚指明，任何人只

能在不牴觸這法案加入條文的情況下，才可以享有自由進入，不被遣送，或

被遞解離境等的權利。法案第 4 條亦是本法案的主要部分，這條就主體條例

附表一第 2C 段，即《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所指的人，訂定

如何確立其身分的條文。法案規定，居留權只可以藉持有 3 類文件而確立，

其中一類就是居留權證明書，其餘兩類就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及特區護

照。在這法案下，入境事務處處長獲賦權簽發居留權證明書，在大陸的人士

若聲稱在主體條例附表一第 2C 段下有居留權，除非他們已經取得永久性居

民身分證，或特區護照，又或已經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發給居留權證明書，

否則其居留權是不獲確立的，並可被遣送出境。入境事務處處長須在憲報公

布申請居留權證明書的具體形式及程序，因處長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申請

人，可以向入境事務審裁處提出上訴。但在其提出上訴的時候，申請人不能

身在香港，在審裁處作出決定之前，他亦不能夠申請司法覆核，這條文的目

的是避免申請人濫用這上訴渠道，延長逗留在香港的期間。  

 

  此外，居留權證明書的申報，可以透過代表人提交，但法案禁止為報酬

而以代表人的身分行事，律師除外。法案第 5 條禁止就居留權證明書作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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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不當的行為；第 6 條將向政務司司長就有關居留權證明書所作出的決定提

出反對的權利局限於若干行為；法案第 10 條及第 11 條，對《人民入境規例》

及《人事登記規例》作出相應修訂。很多議員都關注到，假如法案獲得通過，

而居留權證明書計劃得以實行，六萬多名合資格兒童須要多久才能夠全數來

香港。有人提議他們應在兩年內全部來港，即每天要接收 90 名合資格兒

童。在考慮這提議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單程證制度不單止為合資格兒童而

設， 150 個名額是有指定份額，以照顧不同人士，例如，長期分隔的配偶等

的需要及需求。  

 

  在訂定 150 個配額的上限時，我們考慮到香港整體資源的承受能力，並

且以其作為中長期的計劃指標。這個上限是不能夠輕易修改的，我們現在正

嘗試對在總額之內的份額作調整，以使在內地的合資格兒童可以盡快來港定

居。我們將繼續積極與內地部門商討這做法的可行性。亦有些議員會認為，

香港是資源充裕的社會，應該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接收這些合資格兒童，這

看法是不正確的。我們要面對不單止是資源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須要時

間，為六萬多名合資格兒童在香港定居所需的教育設施作好準備，兩年已經

是最短的時間，更短的提議是不可行又不切實際的。  

 

  政府認為有急切需要，使法案得以在今天之內，在一次會議中通過，以

便居留權證明書計劃能夠盡早實施。任何延誤都會讓別有用心的人有機可

乘，散布特赦謠言，導致大量兒童湧入。  

 

  希望各位議員同意，在一次會議中通過法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 (4)款；我進一步動議本會命令《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續，而應隨即進行，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主席：由於保安局局長亦動議本會命令本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

續，而應隨即進行，我進一步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本會命令《 1997 年

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續而應隨即進行。  

是否有議員想就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續的議題發言？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首先我會反對今次的修訂，也反對三讀於 1 天之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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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會表決反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已清楚寫明；

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的，這次修例是

一項十分危險的先例，也是一個壞開始，對於特區的威信有非常壞的侵

害。  

 

  至於有追溯力的問題，我也十分反對，覺得這是個荒謬的做法。  

  此外，亦有議員提及，基本上我們現時的教育制度可以消化或吸收六萬

多名新移民小朋友來香港。現時香港有二千多間中小學，若平均攤分，每間

中小學只須接收三十多人，便可以全部接收這些小孩子。我不相信香港沒有

這種能力。剛才黎局長所說的話似乎響起了警鐘，他說香港的教育會受到很

大的侵襲和損害，我卻看不出會有這些情況。我覺得香港一直以來是一個移

民的社會，多年來也有新移民來港，香港勝在可以不斷吸收這些新移民，而

我們的新動力正源於此。  

 

  我覺得我們也須要相信我們祖國的邊防，相信香港的警察。我覺得我們

本身有足夠能力阻嚇偷渡潮，透過與中國繼續磋商，將年期縮短，將配額增

大，讓六萬多名小朋友有秩序地、根據明確日期來港，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可

以解決的。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與中方公安局好好溝通，這樣，我相信這個

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我們不需要於今天急於三讀通過這項法案。  

 

  這是對臨時立法會的挑戰，也是對《基本法》的挑戰。因此，我認為《基

本法》這最後防需要進行防守，若這《基本法》防失守的話，日後第二

及第三防都會陸續被侵入 ...... 

 

 

主席：葉國謙議員，是否有程序問題？  

 

 

葉國謙議員：我想問現在正討論什麼議題？  

 

 

主席：現在辯論的議題是：二讀辯論是否應該中止待續。希望發言的各議員

就此發表意見。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我的陳辭已經完畢。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應該在今天匆匆

三讀法案，我會表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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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代表自由黨支持這議案，就是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

續，而應隨即進行。其實我們十分支持在今天會議上進行二讀和三讀。  

  我相信任何人如有注意這數天社會上最具動盪性的問題，都了解是有關

“小人蛇”的問題，而這問題亦是最令人不安的。關於《基本法》的規定，

我相信須留待稍後恢復二讀辯論時再詳細討論。不過我想說，無論如何，我

們十分需要果斷和迅速行動來矯正不太理想的現況。因此，雖然法案於昨天

才刊憲，鑑於問題的迫切性，我覺得立法會實在不能用平常處理法案的時間

和程序來考慮這問題。這並非表示本會如一些批評所指，是個“橡皮圖

章”，這批評實在是對本會不適當和不公平的。  

 

  因為社會有需要，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和充分與公眾同步的議會，這是

我們應有的態度。最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完全了解法案的意思？是否有充分

機會來討論法案中每一點？是否完全做妥一般立法應該做的工作？如果有的

話，我們便已履行我們的責任。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跟隨市民的要求，

並採取緊急步伐來解決緊急危機，我們便是失職。  

 

  謝謝主席。  

 

 

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準備發言答辯？  

 

 

保安局局長：不是。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本會命令《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續而應隨即進行。現在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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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數。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陳財喜議員：我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由於陳財喜議員作出要求，本會現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稍停）  

 

    雖然表決鐘沒有響動，但這裏的計時器仍然走動，大家只要看這計時

器便可以。  

 

 

馮檢基議員：表決鐘需要響動，以便在外邊的議員聽到以後會進來投票。  

 

 

主席：我知道。  

 

 

主席：我想提醒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的議題為：本會命令《 1997 年入境

（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不應中止待續而應隨即進行。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最上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個按鈕其中

一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

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鵬飛議員、杜葉錫恩議

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夏佳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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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智鴻議員、梁

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

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宜弘議員、黃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

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詹培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

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

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贊成。  
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廖成利議員及羅祥國議員反對。  

 

 

主席宣布有 48 人贊成議案， 5 人反對。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由於保安局局長根據《議事規則》第 54 條（ 4）款動議的議案獲得通

過，本會現在即就《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

論。  

 

 已有議員舉手表示想發言，所以我會按次序請議員發言。程介南議員。  

 

 

主席：對不起，程介南議員。陳鑑林議員，你是否有需要先發言？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將代表小組委員會作簡短的發言。首先，我要謝謝各

位同事的合作，我們在昨晚結束內務會議之後立即召開小組委員會會議，我

們就《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原則性和各條文的內容

進行了詳細討論。會議直至深夜才結束，我們就這項法案初步完成審議工

作，而今天中午我們亦召開了會議，讓議員進一步審議所有修正案。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籍

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享有香港居留權。本法案的目的旨

在修訂《入境條例》，規定符合居留權資格的兒童，在進入本港定居時必須

出示居留權證明書，否則，即使他們聲稱根據《基本法》擁有居留權，如非

透過正式合法渠道來港，亦要遣返內地。  

 

  小組委員會擔心這項法案會否剝奪這些小童的居留權，與《基本法》有

所牴觸。政府也就這方面作出解釋，認為並沒有任何牴觸。當局只是對中國

籍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作出釋義，確立聲稱合資格兒童的居留

權。讓合居留權資格兒童以有計劃及有秩序的方式進入香港這安排亦符合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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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委員會非常關注有關這法案的追溯力問題，他們恐怕會導致一些已

非法入境而合資格兒童因此被檢控。當局強調，法案需要有追溯力，否則等

於有特赦使 7 月 1 日後自首的非法入境兒童獲得優先權，得以在港居留。當

局指出其一貫政策是對非法入境者採取“即捕即解”而不會檢控他們。在一

些特殊的情況下，例如黑市勞工或嚴重逾期逗留者才會作出檢控。然而，在

審議過程中仍有委員認為應該刪除追溯條文，讓已經在港的非法入境小童可

繼續在港等待核實身分。夏佳理議員特為此提出他的修正案。  

 

  小組委員會詳細討論建議的居留權證明書計劃。根據該計劃，以根據

《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擁有香港居留權為理由而申請進入

香港或在港逗留的合資格兒童必須出示由入境事務處處長簽發並附於其單程

證的居權證，證明他們擁有居留權。  

 

  根據當局資料，現時估計有 66 000名符合居留權資格兒童在內地，小組

委員會非常關注這批兒童何時能全部來港與他們的家人團聚。議員建議應增

加配額以便他們能盡快來港。政府承諾會繼續與中央政府商討改善單程證制

度的運作。  

 

  小組委員會支持在今天的臨時立法會會議上三讀通過法例修訂。主席，

我認為政府立法使《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賦予的本港居民在內地出生的子女

的居留權利得以切實執行是最為重要的。尤其是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後，為了

避免市民對入境居港政策存有任何不明朗心理因素或特赦幻想，將現有《入

境條例》作出適當修訂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非常同情已經在港的小童的家庭團聚問題，但我認為任何人均不可

以不循正當途徑進入香港，這是一個有法治、講秩序的社會所不能容許的。

同時，這樣做對於一些守法輪候的人士並不公平。  

 

  今天民建聯將支持政府一天三讀通過這項法案，然而我們亦強烈希望政

府盡速與內地聯繫，安排合資格的兒童及港人在內地的配偶早日來港團聚。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程介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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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主席，民建聯的議員決定支持《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

條例草案》。我們支持的原因是：香港確實需要本地法例，就永久性居民在

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在港的居留權問題訂立明確的程序和安排，因為

即使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由香港以外地方，尤其是由內地來

港的子女，確實急切需要一套合情合理的程序，以讓他們盡快與父母團聚。  

 

  目前我們討論有關秩序及法例，是來得太遲而不是太早，我們知道前英

國香港政府時期的立法局專責委員會就同一問題，進行了多次討論及催促，

在特區成立不久的今天，採取即日三讀通過的做法，我們認為是合理的。  

 

  我們支持的第二個原因是，居留權是巿民眾多權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

權利，應得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在沒法證明其擁有居留權的情況下，核證

和確認手續是必要的。只要有關的核證和確認手續，並不會剝奪和侵犯當事

人的居留權，應可以被接受。  

 

  我們支持的第三個原因是，我們不認為法案規定由 7 月 1 日起實施，因

而具追溯力，是一個壞先例。事實上，我們仔細看看整條法案中，除已被申

明屬於刑事條例的 2AG 及第 5 兩項之外，其他條文並沒有設立新的刑事規

限，整條法案只是規定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使有關人等獲取有效居留權證明

書，得以有秩序地進入香港，以及清楚界定他們的有關資格，而一旦不依循

有關法例及程序者，最嚴重的亦只是不能進入本港。  

 

  條例具有追溯力，但我們認為並不會因此剝奪及影響已循非法途徑進入

本港的居民子女，因為目前特區政府正如剛才局長也提到，只是發出行街紙 ,

並開始核證確認工作，而一旦他們被要求返回內地，亦應只能由有關當局按

照如若獲通過的新法例第 2AA，將其居留權證明書附貼在由內地政府發出的

旅行證件上，才完成手續。  

 

  目前法案的通過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根據兩地政府估計， 66 000 人

都應該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盡早被安排來港與家人團聚，其實正如開首

所說， 66 000 人這個數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我們處理該問題太遲而不是太

早，是積壓和拖延而成的。我不相信，如果能在兩年內有秩序地安排 66 000

名子女到港後，第二天便馬上會出現另一個 66 000人的數目。政府應採取民

建聯建議的“泄流減壓”的方法，正視現實、妥善處理問題。我們要已經核

實其有居留權的六萬多人等候人太久是不公平的。  

 

  今天的法案若獲通過，民建聯仍會努力不懈地爭取政府設置特殊配額

（有別於每天 150 名單程入境配額），同時特區政府也應妥善安排他們到港

後的適應和輔導工作。香港巿民亦應按我們所珍惜的人權原則，接納他們。

我從來相信他們來到香港不應也不會是香港的負累，反而很快成為香港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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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正如香港有數以百萬計人士過去所經歷的一樣。我也呼籲有關家長不應

再讓子女冒險偷渡，如果今天一口氣三讀通過法案是因為有急迫性和避免消

息誤傳，那麼我們應該以同樣的理由想出一個既治標又治本的方案，而不單

止眼於處理目前成為新聞焦點的數萬名兒童的問題。本人重複一次，問題

解決得太遲而不是太早！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主席，我發現最重要的原則問題是現時法案的追溯權。在這方

面，政府希望說服立法會同事，勸他們支持，並提出許多理由，如對現時還

在國內的 66 000名兒童不公平，及為何那些非法入境的人可以獲得特赦等。

關於追溯權問題，自由黨感到立法程序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我們今天早上曾

與政府官員開會，據他們透露的資料，從 1988年至今，只有 5條法案有追溯

效力。我相信臨時立法會或立法局一年平均會通過約 100 或百多條法案，在

差不多近 1 000 條法案中只得 5 條，這是我正想在臨時立法會與大家一起分

析的一項非常特別的權力。  

 

    關於刑事問題，一定不能採用追溯力。在這方面，政府的論據指出，

現時沒有新刑事規定，一如程介南議員剛才所說，有兩條新刑事規定事實上

也是沒有追溯力的，法例通過生效之後才有效力。可是，你們看到根據現有

《人民入境條例》，如果一名非法入境者今天仍逗留在香港，在 3 年內仍然

可以控告他。這是否屬於刑事罪行呢？政府卻認為不是。此外，入境事務處

處長指出，政府政策不會對非法入境的小童進行刑事起訴。是否因為不會進

行刑事起訴就沒有刑事成分呢？香港現時相信法治還是人治呢？是否入境事

務處處長說不起訴便沒有刑事成分呢？大家知道一定不是這樣的。主席，在

這方面，我也希望同事審慎考慮，會否在適當時候，支持我就廢除追溯力提

出的修正條文。  

 

    主席，關於申請程序和上訴的問題，政府向我們提及的政策指出，若

拒絕其申請的話便可以上訴。但是，司法覆核是不可以直接向法庭提出的，

一定要在上訴有判決結果後才能向法庭要求司法覆核。據本人所知，事實上

並沒有這種先例。但有關法案的字眼方面，我與政府律師的看法略有出入。

我認為不能達致政府現時的政策目標，因此，我不會反對，因為我認為根本

可以直接向法庭申請，但這是政府的事。  

 

    主席，最後，我想問一句，我相信大家今天或昨天可能已經聽到，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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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已經從國內來港的非法入境兒童要被遣返國內，有關方面在行政上會優

先作出安排，他們不用跟 66 000名兒童一起排隊。據我了解，現時特區政府

與國內有關單位或公安局等似乎已有協議或正在洽談中。假如今天特區政府

確認有這些行動，我想問大家何來有公道和公平呢？是否先請他們回去，並

告訴他們要排隊，但他們的次序會優先。是否臨時立法會因此而要現在利用

追溯力贊成政府的做法呢？我希望大家就這一點聽取政府的回應，因為我覺

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謝謝主席。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前或之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及在香港通常居

住連續 7 年以上的香港中國公民，在香港所生的中國籍子女，將會成為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擁有香港居留權。然而《基本法》卻沒有清楚列明，這

些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是否可以自動或無需經過

任何核實程序，在《基本法》生效之後，立刻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  

 

    為了更有秩序和更有效率地安排合資格的內地兒童來港定居，讓他們

行使其居留權，保安局向本會提交了修訂入境條例的法案，規定根據《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申請來港定居的合資格兒童，必須出示入境處處長簽發的居

留權證明書，才可以被視作擁有居留權，否則他們可以被拒絕入境或被遣送

離境，藉此解決小人蛇的危機。鑑於法案立竿見影，而且事態緊迫，政府當

局要求一次過三讀通過有關法案，避免觸發另一次小人蛇的大規模偷渡潮，

這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昨日的工作小組會議中，我們總結保安局局長的說話共有兩個重點：第

一，如果臨立會未能一口氣三讀通過有關法案，執法當局將缺乏法律依據來

遣返這些聲稱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兒童。第二，假若法案並非追溯至

97 年 7 月 1 日實施，從 7 月 1 日至通過法案這段期間，入境事務處不可以遣

返循非法途徑來港或逾期居留，而且資格未獲核實的兒童，構成另類特赦，

對其餘 6 萬名循正當途徑排隊申請來香港的合資格兒童，並不公平。  

 

    主席，我們絕對明白父母親和子女骨肉分離的痛苦，亦了解到這批父

母渴求與子女在香港團聚的焦急心情，但是，我們同樣明白，香港是一個很

細小的地方，資源有限，實際上很難在一時之間全數接收所有合資格兒童來

港定居。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勉強接收，不單止對這些兒童不公平，對香

港其他市民亦不公平。  

 

    有人認為《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已經賦予這些兒童香港永久居留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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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另立法案加以審批，就違反了《基本法》。這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基本

法》第二十二條清楚說明，中國及其他地區人士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要

辦理批准手續，而來港定居人數，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在徵求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意見後確定的，這一條條文被視為第二十四條的註腳。《基本法》

是全國性法律，除了香港人要遵守之外，內地人士亦要遵守。內地人士，不

管擁有甚麼身分，如果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以不合法方式進入

香港，也是違反了《基本法》。  

 

 實際上在五十年代，有不少香港永久居民返回內地定居，現在他們希望

返回香港定居，亦須要通過內地有關部門的審批，這說明了通過審批程序安

排合資格兒童分批來港的做法，並非剝奪這些人的權利，更沒有違反《基本

法》。  

 

    主席，港進聯明白，政府希望採取當機立斷的措施，通過適當的審核

程序，安排合資格兒童，有秩序地來香港定居，不致出現失控的情況。事實

上，香港政府如有任何猶豫不決的表現，均會被不法人士視作特赦的先兆，

並在華南沿海地區，散播特赦的謠言，這就會釀成新一輪的偷渡潮，結果會

令成千上萬小孩子的生命安危，變成不法人士的發財機會。  

 

    港進聯與廣大市民最關注的是，即使今天通過了法案，政府卻不能向

這一批合資格兒童、或他們的父母作出保證，在短期內，例如兩年或 3 年

內，合資格的兒童必定可以獲確定其香港永久居民身分，來港定居，否則當

局仍然難以阻止這些兒童繼續鋌而走險，以非法途徑，潛入香港。這樣會違

反了立法的原意，亦無助於解決有關問題。  

 

    我希望保安局局長在本會作出回應時，能夠就有關問題，作出實質保

證，使骨肉分離的家庭，團圓有望，這樣定會有利於制止大規模小人蛇偷渡

潮的湧現。  

 

    主席，小人蛇問題必須解決，而且更需要在有清晰的時間表，及具高

度透明度的審批程序下，盡快解決。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法案。  

 

 

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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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貝聿嘉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就處理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來港居留問題所

提出的解決方案，可以說是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首次就解決“小人蛇”

這個可能隨時爆發的社會危機攜手合作，得出圓滿的解決方法。對於今天提

交臨時立法會審議的法案，本人表示支持。  

 

 在“小人蛇”問題上，我們無可避免要面對一個兩難局面。根據國內公

安部門所提供的資料，現時等候來港的合資格兒童約有 66 000名，其實非官

方估計的數字可能更多。這些兒童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是擁有香港居留

權，這是我們不能漠視的事實，但如果他們在短時間內蜂擁來港，對香港社

會內部所造成的壓力，以及所出現的混亂情況，本人實在不敢想像。我們絕

對不能置香港於此險地。  

 

 因此，由特區政府設立一個完善制度，安排這些兒童在一段既定時間內

盡快有秩序地分批來港定居，一方面既維護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根據《基

本法》擁有香港居留權的神聖權利，另一方面又能照顧到香港社會的現實環

境，這樣做雖然並非十全十美，但卻是最切合實際，亦是唯一可取的解決方

法。  

 

 不過，要令此制度能夠成功運作，有關審批這些兒童分批來港的程序，

必須符合公平開放的原則。較早前，國內公安部經已就內地居民申請單程通

行證來港，實施一套計分辦法。根據現時由行政長官提出的“居權證”制

度，合資格兒童必須在國內提出申請，特區入境事務處負責核實有關資料和

簽發證件，但究竟有關審核程序是否與單程證相同？入境事務處在審核程序

中又有多少參與？這些問題很多在內地有子女的家長都非常關心。本人希望

特區政府與國內部門作出妥善安排，以消除一直以來部分人士對國內審批單

程證所產生的疑慮。  

 

 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是，究竟這 66 000名合資格兒童何時才能全

數安排來港？若按照現時每天 150 個單程證名額中，小童佔 66 個的情況計

算， 4 年時間才可全部來港，實在太長了。本人曾經建議將單程證名額中兒

童與成人比例定為 2： 1，藉此縮短輪候年期。現在特區政府打算與內地磋

商，把兒童所佔的單程證名額提高至 90 個，將時間縮短至兩年，希望此安

排能夠盡快落實。  

 

 但是，對於長年與子女分隔兩地，日夜牽腸掛肚的父母來說，兩年時間

也許仍是太長。若特區政府能夠與內地作出協調，盡快登記審批這些兒童的

申請，然後通知他們大約在何時可以來港，並定期公布輪候名單。一個比較

確實的來港日子，相信可以令這些兒童的家長安心，打消安排子女偷渡來港

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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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兒童來港的先後次序方面，本人建議以年齡這項客觀因素作為準

則之一，即早出生的應可安排早來港，令有關審批程序更符合剛才所說的公

平原則。同時，國內部門在批出有關兒童的單程證時，應盡量考慮讓其母親

一同來港，以方便照顧在港生活起居。  

 

 至於臨時立法會今天應否三讀通過此法案，本人認為實在有其必要性。

雖然近日來向入境事務處自首的“小人蛇”只有四百餘人，或有人說達一千

四百多人，也有人認為問題的迫切性不大，但大家可不要忘記，我們要對付

的是藉每次機會散播謠言圖利，置人命於不顧的蛇頭；我們竭力避免的是每

一名“小人蛇”的寶貴性命在偷渡時，可能會被怒海吞噬。政府有必要採取

果斷措施，遏止“小人蛇”偷渡潮再現。  

 

 主席，居留權證明制度的訂立，只是解決“小人蛇”問題的一個開端，

特區政府往後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如何解決大量兒童來港後的居住、教育、

醫療和福利等種種問題，特區政府必須進行全盤研究，及早制訂一個周詳的

應變計劃，我們要做的是，協助這些兒童適應來港後的新生活，融入香港社

會，使他們成為未來社會的真正棟樑。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本人代表自由黨支持法案二讀。所謂“小人蛇”問

題，最教人不安的是，《基本法》賦予永久居民在港以外地方出生子女的權

利，使政府對這些非法入境兒童完全束手無策。這肯定是我們所不能容忍

的，也不符合公眾利益。所以，自由黨絕對支持政府以果斷和火速的行動，

矯正這個不理想現況。這也是剛才我提過，會支持辯論中止待續的原因。現

在我要申明的是，對於法案希望達致的目的，自由黨絕對認同。  

 

 有些議員指法案可能牴觸《基本法》給予香港以外永久居民子女在港的

居留權，但是我們認為要確立任何權利，聲稱擁有權利的有關人士應有責任

提供的確有那些權利的證明，才可合法行使這些權利。這是合法和公道的做

法。該法案已把程序清楚列明，這樣做對各方面都有好處。只有這樣做才能

有法可依。我不明白的是，在 7 月 1 日之前，香港政府既然已經知道《基本

法》有這條規定，那時候尚有 7 年時間，為何竟然會毫無準備和部署呢？為

何不在 7 月 1 日前訂定這些不可少的法案呢？這實在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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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希望官員能向我說個明白，不要互相推搪，因為再推搪也只不過

是把今天的我推回昨天的我。過去的帳不知能否算清，但目前的問題卻總要

解決。  

 

 主席，我們希望本會切勿遲疑，應通過該法案。所謂“小人蛇”問題並

不是隨法案獲通過便能夠解決的，而是一個延續性問題。剛才大家聽到許

多人提及 66 000人，這並不是一個已截算的數目，而是會不斷增加的數字。

我們認為這個問題當然應當關注，這些為數不少的小朋友，有些年紀不少，

他們在短時間內來到香港這個地少人多的社會，究竟會有何需求呢？是否會

造成沖擊呢？怎樣才能避免一些預期的負面影響？我希望不久將來，當我們

成立了事務委員會後，能逐項深入研究這個問題的不同範疇。此外，也有一

項同等重要的事項，就是要跟進香港怎樣才能確保這些已進入香港的兒童在

輪候方面可以獲得公平和合理的對待。  

 

 相信不單止本會已有共識，香港作為一個人道社會也有同樣的共識，就

是這些有權在香港居留人士，包括兒童或非兒童，不應在處理離開大陸的手

續上受到不合理的留難，或為一些貪污行為製造機會，而且排隊輪候的時間

也不應太長。輪候兩年尚算合理，超過 3 年便絕不合理。所以，可能有需要

增加配額，為那些合格人士另設行列，讓他們能更快到來香港。這都是本會

非常急切要跟進的問題。  

 

 謝謝主席。  

 

 

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由於《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香

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是享有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

所以，這項權利是先天性賦予的，任何限制或變相剝奪這項權利的做法，都

有違反《基本法》之嫌。香港社會在這方面的看法亦有很大分歧。我與港進

聯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事實上，現在事情已經擺在面前，我們必須即時

處理這問題。鑑於目前按照單程證制度等候來港的合資格人數有 66 000人之

多，本港的教育、房屋、福利等資源沒法即時承受如此眾多的合資格兒童在

短時間內全部來港定居時的需求，所以必須規定合資格兒童來港之前必須出

示居留權證明書，並且繼續以單程證制度，管制他們來香港。這種處理方

法，實際上要通過香港與內地的一些繁複行政手續，減低內地合資格兒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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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速度和人數。  

 

  從法律觀點來看，我認為這等於對這些兒童的居留權利加以限制，或在

一定時間內，剝奪他們的權利，這自然有違反《基本法》之嫌。但是，從香

港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做法亦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為如果偷渡來港的

“小人蛇”即時享有居留權，對在內地通過合法申請輪候來港的兒童則並不

公平，而且亦會使單程證管制制度陷於崩潰，引發大型偷渡潮，對香港社會

的安定造成沖擊。  

  另一方面，香港的有關資源是沒法承擔的，所以，在法理與現實之間，

有時候迫不得已要作出調整和妥協。因此，規定合資格兒童來港之前，取得

居留權證明書及單程證，就是在考慮法理和現實之後作出的妥協。須要強調

指出的是，既然有關安排是法律和現實的妥協，為了維護法治精神，現實的

行政措施應該盡量避免長時期限制和剝奪內地合資格兒童的居留權利。所

以，特區政府和內地部門應該緊密合作，增加每天合資格來港定居的兒童的

數字，即將每天配額增至 90人或以上，才可以由原來的 4年，縮短至兩年，

達致目前 66 000名合資格兒童盡快來港的目的。因此，我在這裏呼籲，特區

政府應該盡快與國內有關部門達成協議，在短時間內增加名額。  

 

  長遠而言，目前 66 000名合資格兒童，全部到香港來之後，事實上亦不

能徹底解決這問題，因為香港人到內地娶妻生子的趨勢越見明顯，即會不斷

有合資格來香港定居的兒童繼續在內地出生。由於《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二款第（三）項的規定，這類兒童享有香港居留權，在香港的福利情況越來

越改善的情況下，這類兒童今後肯定會有大量增加的趨勢。至於可行的解決

方法，我其實已於 6 月 21 日在本會的辯論中，提出修改《基本法》的建議。

我覺得這才是最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從這份文件來看，政府亦同意我的觀

點。但是，政府方面說事非不得已，並且不會採用修改《基本法》的辦法，

我覺得這說法比較牽強。因為《基本法》並不是不能修改的，而是要視乎是

否有需要修改。  

 

  由於港人到內地結婚的情況越來越多，如果不及早考慮修改《基本法》，

“小人蛇”的問題將會形成一個尾大不掉的局面，會對香港的人口增長以及

教育、福利、房屋、交通等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因此，我在此再次建議，

在居留權證明書和單程證這方法實施了 1 年左右之後，政府便應立即考慮修

改《基本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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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協就這法案提出一些意見。民協認為這法案是

違反《基本法》和《人權法》的規定的。我們首先要看看根據《基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二段第（二）款，香港一些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所擁有的居留權是憲法賦予的權利，在憲法上已很清楚地寫明這種權利。如

我們要令他們享有這種權利，可以制訂一些行政措施，不過，如果這些非常

簡單，並可以令他們盡快或立即行使這種權利的措施是合理和有需要的話，

相信合理的人都會覺得這樣做不會違反有關居留權的規定。但是，現在的法

案內的行政措施是非常不合理的，因為其結果是，這些擁有居留權的中國籍

子女與正在申請單程證的人，完全有同一命運。他們也是正在申請單程

證，以及繼續在排隊。即使法例賦予他們權利，他們仍要這樣輪候，並大約

要輪候 4 年。政府告訴我們， 4 年也是合理的，但我們覺得這個時間是不合

理的。此外，我們要看看，那些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國籍子女，與生於國內

或非國內，例如澳洲、美國等地的兒童的處境不一樣，這個行政措施安排很

明顯地給予他們不公平的對待，並帶有歧視（ discrimination）成分，他們之
間是有不合理的分別的。如果他們是在美國或澳洲等國家出生，他們只要依

循一些很簡單的程序，便可以來港，即他們是在行使和享受他們的居留權。

但如果他們生於國內，便要像申請單程證般，先領取居留權證書，附貼在單

程證上才可以來港。這做法是給予這兩類中國籍子女很不同的對待，也是違

反《人權法》，特別是《國際人權公約》賦予有居留權人士的出入境自由權

利。  

 

  當然，政府可能會提出這樣的意見，就是《人權法》的規定，是有所保

留的。因為英國政府從前也是有保留的，所以現在《人權法》也會有所保留。

第三部分提到的例外情況是，只適用於無權進入及停留在香港的人，即我們

的《入境條例》可以例外地處理這些無權進入及停留的人，但這些擁有香港

居留權的人則不屬於這一類人士，他們根本是在憲法上獲賦予權利的，所以

政府要引用豁免保留條款，也是說不通的。  

 

  至於我們要怎樣解決這個“小人蛇”問題，若說得準確一點，就是香港

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子女的問題，首先，我們要肯定和確認《基本法》

賦予的權利是一項憲法權利，在我們還未修改《基本法》之前，若我們要想

辦法阻止他們行使及享受這項權利，有關措施一定要抵受得住法庭的挑戰，

並符合《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意圖。因為已經白紙黑字很清楚寫明，他們

是擁有居留權的人，應該依循很簡單的程序，經確認後便可以來到香港。當

然，這樣做是要付上代價的，因為我們說要擁護《基本法》，捍《基本法》，

包括這些很清楚的條文，所以，我們要付這個代價。大家若有留意，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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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巿民覺得應將他們全部遣返，然後才讓他們慢

慢辦手續來港。但我們要明白今次我們要作的一些決定，是須要付上代價

的。  

 

  其次，最徹底的做法是，由政府設計一個明確而且很簡單的手續，令     

66 000 名小朋友可以在最短時間內，即一年或兩年內，全數獲安排來港定

居。只要政府作出很清楚的承諾和政策安排，那些小朋友的父母，便不會讓

他們的子女冒生命危險，以及付出很多金錢，來港換取還不大清楚的地

位。他們會願意在這個合理時間內等待。至於那些真的已經偷渡來港的小朋

友，又應怎樣處理呢？稍後我會談談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夠不面對的問題就是即將會出現對法律的挑戰。這些小朋友已

經來到香港，他們是否應跟循法例所規定的唯一途徑來確認他們的居留權

呢？唯一途徑就是要擁有一張居留權證明書並將之附貼在單程證上，是否一

定要這樣做呢？假設一名小朋友已經來到香港，他的父母是永久性居民，那

小朋友根據《基本法》是有居留權的；他能夠出示父母的結婚證書，也有大

陸的出生證書，於是他入稟法庭，找一個律師替他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庭

頒布聲明（ declaration），說明他根據《基本法》擁有居留權，法庭又會怎樣
處理呢？當然，我現在不能說出答案來，不過，大家可能很快便會知道答

案。假設法庭判決他有足夠證據並信納這些證據，發出聲明說他擁有《基本

法》所規定的居留權，保安局或入境事務處都不會覺得很難處理。他們只要

根據法庭的聲明，發給這小朋友一張永久性居民身分證，他便擁有香港居留

權。這做法很簡單，而且讓我們看出並不需要依循我們所說的唯一方法去確

認“小人蛇”的居留權。我們現在草擬的這個唯一方法，其實會有很大風

險，就是可能不能夠抵受法律的挑戰。  

 

  主席，稍後，我也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代表民協提出修正案，以期令

這些中國籍子女的永久性居民身分獲得確認，並確認他們有居留權，以及他

們不一定要依循法例所規定的唯一途徑。我稍後會詳細說明我的理據。  

 

  主席，若我們今天通過這法案，是否等於我們已經完全解決“小人蛇”

問題呢？今晚回家便可以安寢呢？其實問題還未完全解決，基本上我們除了

要面對即將出現的法律挑戰外，政府還須要做兩件事。第一，政府一定要竭

盡所能與中國公安局及中國政府進行談判或協商，在最短時間內，讓這群

66 000 名小孩盡快來港。根據現有資料，要這樣做不會太困難，現在的公式

是 45 加 21，共有 66 個配額給小朋友。 45 個是正式配額，而 21 個是非正式

配額，我們只須要把數額加大，額外加上數十個，達致 90個或 100個左右，

便可以在兩年內全數安排他們來港。這個做法並非香港所不能接受的。其實

香港有足夠資源可以承擔，而且這代價也是不可以逃避的，第二，政府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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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準備，在今天法案獲通過之後，會被法庭挑戰。若挑戰成功，指出我們

今天通過的法案不符合《基本法》，政府便須要有緊急的應變措施。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曹王敏賢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主席，所謂“其情可憫，於理不容”，這句話正好形容近日

出現數百名從大陸非法來港小童，向入境事務處要求根據《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規定領取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情境。他們與父母分隔兩地，渴望一家團

聚的心情，本人是十分同情的。但是，考慮到香港社會的承受力及需要公平

對待在內地輪候來港又合資格的兒童，實在不能讓非法來港的兒童獲得居留

權，所以，本人十分支持特區政府於第一時間立法堵塞法律漏洞。  

 

  對於這法案，我們應該注意兩點。首先，關於法律追溯力的問題。本人

認為這條法例的效力應追溯至特區成立的一刻。這方法可以遣返在 7 月 1 日

後到入境事務處自首的非法入境小童，否則會給予“蛇頭”機會，散播特區

政府特赦的消息，引起偷渡潮，讓更多兒童冒生命危險，豈不是比遣返他們

更不人道嗎！至於法律追溯力的條文可能引起法律訴訟的問題。長遠來說，

我們應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作解釋，

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我想特別提出的就是來港兒童增加對現時已投資不足的教育制度

的沖擊以及對社會各方面所構成的壓力。由於前政府漠視基礎教育，本港中

小學教育早已被批評為投入資源不足、問題叢生；如小學全日制仍未全面實

行、語文程度下降、師資訓練不足等。值得高興的是，特區首長在就職演辭

中已將教育問題列為優先處理事項之一，並作出多項承諾。然而，改革的成

效非一朝一夕可見，來港兒童增加意味教育質素的下降。如日前政府宣

稱，未來可能須聘用未受師資訓練的教師，以應付新移民對學位的需要。這

無疑令近年已為人關注的教師水準問題變得更嚴重。就中長期而言，為了解

決以上問題，本人認為特區政府應立定決心，大幅提高教育經費，採取具體

措施，對症下藥，包括盡快將教育學院升格為大學，在師資訓練上投入更多

資源，增加中小學教師人數，以改善師生比例，加設更多中上層教席以吸引

優秀人才投身教育行列等。我們不單止要力求學位數量增加，還須提高教學

質素。這樣，才可解決現在及可以預見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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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對於這條條例的修訂，這兩天來的討論大多集中於這項

修訂是否違反《基本法》。當然，在律師之間意見會有分歧，在議員及公眾

之間也會有分歧意見。最後，可能要由法庭作出判斷。  

    我認為這條例的修訂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教我們明白到應如何

理解及處理《基本法》的架構及條文與香港現有法例的修訂的關係等，這是

很重要的。  

 

    我認為若對法例作出限制或補充，不一定要違反《基本法》，本人曾重

溫《基本法》第三章中有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條文。第三章共有 19

條規定之多，其中 18 條是關於權利的條文，都是簡潔和簡單的，有些條文

可能只用 12 個字來說明，但除了那 12 個字之外，香港是不是不能再制定法

例來補充說明呢？我認為答案是“不是”。  

 

    個簡單例子。《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

出版自由，就這麼簡單；我們正享有這些自由。目前在電影方面，我們已制

定法例，說明哪些電影“不適宜兒童觀看”，而“三級”書籍又會加上封

套，這不就是限制嗎？是否這樣便等於違反《基本法》呢？  

 

    上述條文提到居民有參加工會的自由，但我相信香港有很多工會，包

括工聯會、職工盟等都有申請加入工會的條件限制，這是否等於違反《基本

法》呢？我們須要思考一下。  

 

    《基本法》第三十一條提到，居民有出入境自由。眾所周知，我們出境

或入境都須要有證件和機票。若沒有這些文件，既不能出境，也不能入境。

要求出示證件或機票，是否等於違反《基本法》呢？當然不是。那麼，為甚

麼要這樣做呢？我希望社會有秩序，若議員同意這說法，為甚麼就這安排又

會有別的看法，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呢？  

 

    讓我們再看看《基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只有一句話：香港居

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這是否說如果有居民申請某一個職位而遭拒絕，就等

於失去自由呢？我認為不是。我引用了那麼多第三章的條文，只想說明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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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若純粹在《基本法》所用字眼上附加條文，就等於違反《基本法》的

話，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所謂違反《基本法》這個說法，我認為是不能成立的。在制定《基

本法》後，《基本法》必須有具體法律條文，並得到市民的共識，否則整個

法律制度便不能夠配合《基本法》的制定。有人說，這法案會剝奪了這些小

朋友來港的權利及他們的居住權。我曾經讀過整條法案，但我卻感到沒有剝

奪的意味。法案清楚說明，他們享有在香港的居留權，這個居留權本身是沒

有被剝奪的，這一點是很重要的。若這法案指出這些小朋友的權利被剝奪，

又不准他們來港的話，我會認為這是違反《基本法》的。  

    剛才有議員提到，三讀通過法案可能是個危險的先例，要採取迅速措

施也是危險的先例。可是，我認為特別行政區（“特區”）剛剛成立，正如

有些議員所說，這做法不算太快卻是太遲。若在特區成立初期，根據香港的

情況，引用《基本法》，制定適合香港的法例，我認為這樣做會做成一個危

險的景象，而非一個危險的先例。  

 

    整個辯論討論令我回想起，過去困擾香港達十多二十年的船民問題，

船民問題跟這個問題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很熟悉又很了解政府怎樣處理

船民問題。當時很多人反對強迫遣返，但仍有大量人潮湧入香港。  

 

    我經常到船民營參觀，有些小孩子，我親眼看見他們從 1 歲到 8 歲，都

被困在船民營內，沒有自由。若在那種情況下反對遣返，不但對那些船民有

害，更令“蛇頭”有利可圖。現在我們面對這 6 萬個小朋友的問題，相似的

地方是，跟我們過往面對的 6 萬個船民的情形一樣，我們是否想他們蜂擁而

至，造成社會問題呢？最終只會對那 6 萬人有害，而且讓那些“蛇頭”得

益。因此，我們同樣可能會“好心做壞事”，披上正義色彩，卻造成“蛇

頭”效應。  

 

    主席，我認為政府可以放心實施這項政策，這政策也會得到市民支

持，以及臨時立法會的支持。我希望這項期盼已久的措施，能早日生效。謹

此陳辭。  

 

 

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已是第九天，其

中包括數天假期，根本上只有數個工作天的時間，而臨時立法會（“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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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今天是第一次正式行周三例會。特區政府各級官員看到這麼嚴重的

事情發生後，提出三讀通過有關法案，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

臨立會在昨天及今天早上花了六個多小時審議該法案，更值得以前的立法局

議員欣賞及讚賞。  

 

  主席，我們了解，大家正在討論這法案是否會違反《基本法》，我昨天

也曾提出一些質詢。理論上，我們清晰了解到，若一個地區的法律及法例是

公平的話，會有利於政府及當權者，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絕對事實。究竟

今天的法例修訂會否違反《基本法》？經過思考之後，我可以大膽說一句“絕

對不會”。理由何在呢？  

  我們今天要進行的修訂，並不是要限制有關兒童的權利及權益，而只是

要求他們拿出證明來證明他們有資格。此外，請這些兒童排隊輪候，因為香

港受到客觀條件限制，不能夠立刻容納他們來港。第三，因為他們在中國居

住，要中國當局批准才能離境，這並不是香港政府所能做到的事。香港歡迎

他們到來，但中國政府沒有即時批准他們離境，這並不是香港政府的責任。

第四，歡迎他們循正式途徑進入香港，但不是偷渡到來。  

 

  現在許多傳媒都有許多所謂反對違反《基本法》的言論。我個人認為大

家要多用心思考，以作出正確的評論。就法律觀點進行爭論，會使律師及社

會人士受惠，因為政務司司長也會多閱數份報章；同時，傳媒也會受惠，可

是，我們要抱十分務實的態度，來討論香港的事實。  

 

  主席，我們了解，香港目前有必要採取必需的立法步驟。既然我仍然居

住在香港，沒有跟隨英國政府離去，我非常希望在外地的巿民不要受片面報

道所影響，在特區政府成立只有數天的時候，便採取非常不合理或不合法的

態度來處事。我們堅信香港的未來不單止是 50 年，或 500 年，還要是永恆

的，要是一代接一代，而不單止是這一代。所以，我今天會就這問題支持政

府作出修訂，但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今天這法案會得到大部分議員支持而獲

得通過。但通過法案並不是像部分同事所說，便能夠解決全部問題。法案獲

通過只不過發出一個信息，就是特區政府絕對會遵循合法正常途徑，維護法

紀及讓居民安居樂業。當然，政府對於香港人的權利，也會加以保障及支

持，所以，我呼籲政府在我們今天通過該法案後，指示保安局及有關人員立

即成立一個小組，以跨部門方式處理該問題。例如政府可以在教育方面作出

特別撥款以便在教育及其他設施方面，符合約 7 萬人的需要。與此同時，政

府也應盡快將配額增至 100 個 ,以便在一、兩年內解決該問題。  

 

  我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過去政府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能夠在短期內

盡快採取正確的措施加以解決，這是值得巿民欣賞的，也令人對香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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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更有信心。主席，與《基本法》有關的這個問題的處理手法可以說是達

到最高法律境界，對於以後是否可以經常作出行政修訂，我個人甚有保留。

希望我們可以從這件事上汲取教訓，現時所用的只是權宜之計。我們絕對要

解決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最急切問題。  

 

  我也希望，在 1998 年參選為議員的人士無謂利用這些問題作為政治項

目，來加以挑戰或使巿民不安心。此外，我也對居留權證明書有少許保留，

因為居留權證明書只證明兒童的資格及身分，但假如有人須要領取居留權證

明書，卻不急於申請來香港居留，入境事務處又會怎樣處理呢？這不過是個

假設，但人們的確有權這樣做。例如，有人已經領取居留權證明書，但因為

他要在國內受教育，所以，在適當時候才會申請移民來香港，這樣的個案又

如何處理呢？也許有少部分小朋友有本領到外國居留，再透過出外旅遊途徑

來到香港，申請獲得他們應享有的權利，又應如何應付呢？當然，有關方面

可以解釋，他們必須在出生當地提出申請，但我提出這論點是要請有關當局

留意。  

 

  原則上我絕對支持緊急通過這法案，也認為這些修訂絕對符合《基本

法》，希望社會人士正視香港利益，並作出正確的評論，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今天下午的會議是一次很特別的會議，因為我們將一口

氣三讀通過特區政府提交的《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對於前政府因失誤而導致今天發生嚴重的問題，本人感到有點無奈。特區政

府剛成立便要立刻面對十分嚴峻的局面，因此，本人同意就本法案，須進行

緊急立法。  

 

 隨《基本法》於 7 月 1 日開始實施，一些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所生的

子女偷渡前來香港，聲稱擁有居留權。 1997 年 1 月至 3 月間，向入境事務處

自首的非法入境兒童多達 1 244 人，這已是一個破紀錄的數字，尤其是自      

7 月 1 日至今短短數天間，自首的非法入境兒童人數更激增至四百多人。  

 

 按現行法例，入境事務處處長沒有法定權力，將這些非法來港的合資格

兒童遣返內地。可是，如果不這樣做，又誓必會觸發大規模的偷渡潮。若一

下子批准這批小朋友全部在港居留，又會對香港社會造成難以承受的壓力。

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而且問題十分嚴重，任何拖延只會使問題繼續惡化，

以致失控。因此，我們必須緊急立法，賦予入境處處長法定權力，規管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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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兒童有秩序和合法地來港，以杜絕偷渡潮的發生。這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工作。  

 

 本法案的制定，本人覺得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所謂合法，我是指

符合《基本法》。《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 )項只有一個原則，在

實踐時需要有法律承認的方法以確認合資格兒童的身分。我們嘗試看看《基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六 )項隨後的一段：“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

居留權和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我特別要指出這裏說明要符合和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因

此，審批合資格的兒童進入香港，必須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所謂合情，是指本法案禁止非法入境。這樣做既顧及非法入境兒童的生

命安全，亦考慮到對輪候前來香港的兒童是否公平，這是十分人道的。  

 

 所謂合理，是指本法案顧及香港社會的承受力，亦符合香港的整體利

益，如果不對聲稱有居留權的兒童進行規管，誓必會觸發更大規模的偷渡

潮，屆時，大量合資格甚至不合資格的兒童蜂湧而來，則會對本港社會造成

不必要的混亂和壓力。  

 

 因此，本法案對聲稱擁有居留權的兒童行使居留權的行為進行規管，建

立一套公平、公正、一視同仁的機制，所以，我們應該說本法案不但合法，

而且合情合理。  

 

 當然，本法案的主要目的，在於杜絕合資格兒童偷渡的行為，眼點在

於“堵截”。本人認為，解決合資格兒童來港的問題，宜採取“疏”不宜採

取“堵”的方法。“堵”不是由根本做起的辦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按現時進度計算， 66 000 名合資格兒童需要 4 年時間，才能全部來港。

輪候 4 年的時間，本人認為確實太長了，難於杜絕偷渡現象。其實，政府應

該將現時的 150 個配額適當地予以增加，將 4 年的輪候時間縮減至兩年時

間。兩年時間是可以接受和合理的。當然，時間太短也會發生問題，特別是

我們要考慮教育界的承受能力。學校不但要有學位接受這些新移民兒童學

習，而且要繼續保持現有的教育質素，使其得以不斷提高和改善。  

 

 據本人粗略估計， 66 000 名新移民的兒童中，大概有 39 600 名適齡學

童。以兩年計算，每年須容納 19 800 名學童。以全港學校班級總數合共 32 

500 班計算，每班須增加 0.6 名學生。這是可以接受的，也可在教育質素與

提供學位之間取得平衡。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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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剛才聽了大家在審議本法案時的討論，也引起了本人考

慮到與本法案有關的兩個問題。  

 

 首先，享有居留權的人或未經核實是否享有居留權的人，出入境是否仍

須持有證明文件？  

 第二，未經核實是否擁有居留權的非法入境者，是否有需要按其性別、

年齡而作不同的處理？又是否因為該名人士是兒童而須訂定不同的標準？這

些問題全都值得我們在審議本法案時小心考慮。  

 

 關於《基本法》，即剛才楊議員也提及的第二十四條。剛才大家亦關心

如果本法案獲得通過，會否受到法庭的挑戰？我覺得第三章第二十四條有需

要認同“以上居民”所指的 6 種居民享有永久居民身分，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享有居留權，以及有資格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載明其居留權的永

久性居民身分證。如果沒有這張身分證，有關人士又怎可以出入境？現在我

們日常“過海關”，都須要出入境的文件。如果沒有這證明文件，又怎樣解

決問題呢？事實上，《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這項條文值得於較早時候考慮。

剛才有議員提及這可能是遲來的法案，既然我們面對這項急需補充的條文，

也只好面對現實。  

 

 本局議員昨晚工作至通宵達旦，以期今天爭取三讀通過這項必需的條

文。我覺得為了解決社會大眾深切關注的問題，也因為執行本法案的必要

性，本人會因此支持這項急需通過的法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就今天的條文，我想提出兩點意見。因為其他的問題大

家都曾經討論過，廖成利議員也代表民協說了。我想提出的第一點，便是關

於《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有關永久居民，特別是居留權定義的問題，我希

望大家看清楚第二十四條。其實，我們現在說的是兩件事，其一是居留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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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權利，其二是永久居民的身分證，那是一種工具。究竟是先有權還是先有

證呢？大家給我的印象似乎是“證先於權”，即有證才有權，沒有證便沒有

權。我覺得這正好將事實倒轉來看，應該是有權才可以取證，沒有權便不可

以取到證，應該是“權先於證”。所以，我希望大家看看第二十四條最後兩

段。讓我讀給大家聽：以上居民，即是說上文臚列的 6 種居民，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享有居留權，和有資格在取得居留權後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取得

載明其居留權的永久性居民身分證。這一段清楚說明，首先必須證明有關人

士是否擁有這項權利。如果屬於條文所述 6 種居民之一，便擁有居留權。  

 

 

  其二便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非永久性居民，其實第二段剛好引證了我剛才

所說的是對的。我們要用另一個角度來看另一種人  ─  香港特別行政區非

永久性的居民。這類人士並非永久性居民，但有資格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取得香港居民身分證，只是沒有居留權。換句話說，有證不等於有權，有證

可以居住，但不等於有永久在港居留的權利。  

 

  上述兩段條文很清楚說明憲法賦予上述 6 種人士最基本的權利，我希望

大家不要本末倒置。所以，希望大家清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所臚列的 6

種人，已經在憲法上被賦予居留權，問題是這些人如何證明自己擁有居留

權。如果我們說第三類人士的話，只要有一天，某人有足夠文件證明他是屬

於第三類人士，即第（三）項所述的人，他便有居留權，而不是由政府發出

居留權證明書。其實，居留權證明書的背後，可能是他證明了他的父親或母

親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政府現在卻用行政方法，使一些原本擁有居留權的

人，因為未獲發居留權證明書而不能來港。因此，居留權證明書便變成了行

政工具，阻礙和制止一些有永久居留權的人來港居留。我認為這是整個討論

中最核心的問題，究竟在憲法上賦予了那 6 種人有居留權的同時，我們的行

政機關是否有權利用居留權證明書阻止或拖延有居留權的人來港？或甚至如

果政府拖延 10年，也不發出證明書 ,那麼有關人士便在這 10年也無權來港居

住，政府是否有這項權力呢？雖然，政府在法律上沒有說不發給證明書，不

過，政府可能在 10 年或甚至 20 年後才發給證明書，或甚至待申請人去世

後，才在墳墓旁發證明書給他。所以，我認為本法案會令人生疑，也相信本

法案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  

 

  第二點我想說的，便是很多同事都引用《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證明手

續是合理的。對不起，我應該說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應該是關於顛覆

的。因為我常常擔心第二十三條，所以經常脫口而出。讓我把第二十二條其

中一段讀給大家聽，希望大家手上也有《基本法》  ─   但可能有些議員沒

有。該條文列明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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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意見後確定。我認為這裏所說的，不是有居留權的人，因為這些人放

在第二十三條關於中央和地方，對不起，應是第二十二條，我說錯了第二十

三條，這些人放了在第二章關於中央和地方關係的章則裏。很明顯，這裏所

說的人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人。如果是說特區的永久居民，便不應該放在第二

章，而應該放在第三章裏。由於《基本法》把中國其他地區想前來香港的人

放在中央和地方關係那一章裏，所以，據我理解，這些人應該不屬於擁有香

港永久居留權的人。  

 

  第三點我想提的是，第三章第二十四條提及 6 種人，但今次的法案只是

限制、阻止，或防止第二十四條所述的第三種人。其實，議員也只是談論這

類香港永久居民在大陸出生的後代，並沒有說那些在英國、美國、澳洲出生

的人會怎樣。如果沒有特別說明的話，我的理解是他們都可以一致前來香

港。我希望政府人員回答這個問題。如果除了在內地出生的人之外，其他人

都可以自動前來香港，而在內地出生的卻不行，這便會產生問題。我不知道

我是否有誤會，我還未有時間詳細研究本法案，因為我接獲本法案還不足

24 小時。不過，我希望稍後官方回答我這個問題。如果政府只是指針對內

地出生的人，這很容易引起違反人權的問題，亦即是歧視問題。換句話說，

香港永久居民在內地出生的子女，便要受這條文規限，若不是在內地出生，

便不受影響。當然，如果官方回答，這不單只規限在內地出生的子女，即使

在美國或其他地方出生的子女，都同樣受到影響，那便不存在我這個觀點或

論點。我希望官方稍後可以作出澄清。  

 

  我說了這麼久，其實我只是主要針對第三章第二十四條所說的權和證的

問題，是權先於證。換句話說，即使今天大家遺失了身分證，政府也沒有權

把大家遞解出境，因為大家是永久居民。即使議員遺失了身分證 1 年、兩年

甚或 3 年，也仍然可以隨時領回身分證，政府沒有權把議員遞解出境，因為

權於先證。  

 

  謝謝主席。  

 

 

主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特區政府剛成立。在風雨交加的時候，數以百計從非正常

途徑進入香港的小朋友，蜂湧到入境事務處申請居留。這情況我認為較為嚴

峻，也很緊迫。  

 

    當然，父母與自己的子女長期分隔兩地是不合情理的。為人父母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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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子女一起生活，所以，政府應爭取使父母能與子女盡快一起生活，這

樣便要急速立法，妥善解決問題，讓有關人士能早日享受《基本法》第二十

四條賦予他們的權利。因此，本人支持今天三讀通過本法案。  

 

    當然，有人以為我們是橡皮圖章，但我認為剛好相反。我們必須向我

們的社會負責，向市民負責。我們的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的議會

是一個負責的議會。  

 

    關於本法案涉及追溯力的問題，我們非常同情那些非法入境的小朋

友。但保安局局長透露，現時在中國大陸仍有六萬六千多個小朋友希望盡快

前來香港，而特區政府曾經與國內公安部進行溝通，研究一套更為完善的解

決辦法。  

 現時大部分的父母都是按正常手續，輪候申請他們的子女到港。若我們

對部分未有按正常手續抵港的小朋友給予優先處理，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誤

會，促使現時正輪候的小朋友利用非法途徑來港。這樣不但對奉公守法的人

不公平，而且可能會掀起難以控制的偷渡潮。因此，我認為我們這次立法是

必需的，而且亦是時候要這樣做。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三讀通過本法案。謝謝主席。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現在帶很矛盾的心情發言。第一，我已經很久沒有

在立法機關議事廳內辯論，所以生疏了很多，說話不清楚，請大家不要介

意。我矛盾的心情主要在於 ...... 

 

 

廖成利議員：主席，程序問題。  

 

 

主席：廖議員，是否有程序問題？  

 

 

廖成利議員：由於在座議員不夠 30 位，可否召回其他議員聽黃議員的發

言？（眾笑）  

 

 

下午 4 時 59 分  

4.59 pm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47 

主席：黃議員，對不起，請你暫停。秘書，請你響鐘。  

 

 

下午 5 時正  

5.00 pm 
 

會議隨而有足夠法定人數。  

A quorum was then formed. 
 

 

主席：黃議員，請你繼續，現在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黃宏發議員：與《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有關的兒童問題極

之嚴重，而且急需解決，所以，我原則上支持今天能夠三讀，通過某些解決

方案。剛才我在表決時投贊成票，你見有 5 位議員，沒有計我這第 6 位在

內。我要在這裏說清楚，免生誤會。  

 

 我感到矛盾，是因為我基本上不能夠同意提出的方案。我認為要真正解

決有關《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問題，必須要將這些人士

與內地人士前來香港定居或前來與家人團聚的數額脫離，另外訂出一個數

額，才能解決問題，盡快讓他們全部前來香港。在這前提下，我十分同意簽

發居留權證，但很可惜，方案並不是這樣。從大家的發言中得悉，這個方案

基本上仍然是以家庭團聚為主，需要父母或母親一起前來。一些未曾在港住

滿 7 年的人所生的小孩也須同樣申請。這做法實在不能把問題解決，所以，

我基本上不能支持本法案的內容。  

 

 可是，既然政府提出了本法案，又要三讀通過，我只好勉為其難提出修

正案，希望大家能夠接受我的修正案，使問題進一步得到解決。修正案基本

上建議一個人如果留在香港，仍然可以提出上訴，不須立即遣返。這可能發

出一個錯誤信息，也可能導致很多人湧入香港，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所

以，我今早在內務委員會時說過我心情很矛盾，草擬修正案也來不及，草擬

完畢後如果獲大家同意，也未必能夠解決問題，可能照樣不妥。  

 

 我不明白大家為何這樣有信心，以為支持政府便可以解決問題。我不相

信這樣便可以，所以在這情況下，我也要談談我的修正案內容。雖然我也可

以待會兒再談，但我只想指出數點。第一，關於這些兒童一定要申請前來香

港的居留權證明書，並且必須將其附貼於旅遊證件上，與單程證兩個制度全

部掛的規定，我認為一定要予以取消。所以，我提出 3 項修正案，第一是

在第 4 條建議的第 2AA(1)(a)款中，刪去“並且附貼於該旅行證件上”的字
眼。第二是第 7(b)條在建議的第 53D(3)(a)條中，刪去“並且附貼於該旅行
證件上”的字眼。最後，第 10 條所載的居留權證明書樣本上載有“本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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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必須附貼於本證明書持有人的有效旅行證件上，方為有效”的中文及英文

字句，亦應予以刪除。我希望這樣能夠使居留權證明書無須與單程證制度掛

，然後我們才去研究數額問題。  

 

    大家都抱極大希望，認為政府既然說 4年，我們便可以迫政府在兩年

內跟進此事。可是，如果證明書必須附貼在旅行證件上，便由不得香港當局

決定。屆時，我們便要說服中國當局這個並非家庭團聚問題，而是居留權問

題。對於那些擁有居留權的兒童，當局不可以剝奪他們的權利。另一項修正

案有一點好像剛才夏佳理議員曾經提出過，那便是第 2AE 條。我不知道夏佳

理議員是否準備提出修正案，把它刪除，即不得在審裁處作出決定前上法

院，我以為夏佳理議員準備提出這修正案。如果主席容許的話，可否讓我臨

時增加 1項修正案，將該條文刪去。我建議刪去第 2AD條第 (3)款，即“任何

上訴均不得於上訴人在香港的任何時間根據第 (1)或第 (2)款提出”的字眼，

我認為這剝奪了有關人士的權利。  

 

 基於上述理由，第 2AE條及第 2AD條第 (3)款必須作出修正，否則，本法

案便不能予以接受。我這樣說是因為我不想再長篇大論說下去，我只想說我

完全同意剛才馮檢基議員的前兩點論據，他不很露骨的反駁劉江華議員的某

些論據，以很簡單的例子說出境有自由。劉江華議員引用第三十二條提及有

效證件及限制，但若有人遺失有效證件怎辦，或申請護照等有效證件，等了

九十九年也不獲當局發回又怎辦？例如你是我的債權人，我欠了你的錢，你

有權向我追討，但我很久也不還給你，當然是要透過其他途徑在法庭上討回

債項，由此可見不是完全不可以有限制，但限制必須要合理。  

 

 我稍後會動議修正案，我亦支持夏佳理議員有關第 1 條第 (2)款的修正

案。至於廖成利議員擬議動議的修正案，我也全部支持。我希望大家能夠支

持這些修正案，使我們能夠擬定不單止是合法、合理，而且合乎香港可能是

很多民望的需要。因為市民大眾均害怕被搶去和分薄了他們的東西，所以，

一定要合情理，一定要悲天憫人。何況那些是我們的同胞，而且《基本法》

亦已列明他們有權在香港居留。  

 

    謝謝主席。  

 

 

主席：夏佳理議員。  

 

 

夏佳理議員：主席，我想請黃議員澄清一點，若然居留權證明書和單程證或

旅遊文件脫了，而這情形若是在國內發生，那麼恕我粗俗的說，是不是變

了一門制度，而不是二門制度。換句話說，不是經過兩扇門或兩個關口，只

是過一關便可以，我想請黃議員澄清這點。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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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如你允許，我的意思是說有了居留權證明書後，若經商

議後決定不需要單程證也可以前來香港，那便可以循這途徑來港，而母親可

選擇留下小孩由她照顧，待她以家庭團聚理由取得單程證後，才把小孩也一

併帶同來港。事實上，問題會變得更簡單，我不應再繼續發揮。  

 

  對不起，主席。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很細心聆聽各位議員就本法案所發表的意見，我在現

階段想作簡短的回應。其實，很多議員在發言時所觸及的論據，我在開始二

讀時的發言中亦有解釋過，我想現在提出幾點。  

 

  第一，有些議員質疑本法案有否違反《基本法》。我在這裏重申，根據

我們所得的法律意見，《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列明的 6 類人士原則上在香港

享有居留權。我們根據《基本法》的原則，也可以制定本地的法例，確立這      

6 類人士身分的細則。例如，《基本法》雖然訂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在香港享有居留權，但本會立法規定，如果一個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其

父母並不是在香港定居，則這名人士不會擁有居留權。又例如本會也曾立

法，對非婚生子女在不同情況下，如何或是否享有居留權作出規定。同樣

地，我們現在亦可以制定法例，訂明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

項有居留權的人，如何確立及證明他們所享有的居留權。所以，我們並不同

意本法案違反《基本法》這個說法。  

 

  第二，有些議員認為本法案不應具追溯力。關於此事，我已在二讀開始

發言時提出了我們的論據，稍後我也會在委員會審議階段詳加解釋。我現時

只想再一次指出本法案絕對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刑事責任方面的追溯性。這也

是對那些奉公守法，在內地等待核實身分的人最公平的做法。這對於整個法

案的效力是否應具追溯性，也有決定性的影響。請各位議員緊記，要悍公

平原則，即使有一個人插隊，也不能夠接受。或許有些議員認為讓 1 000 個

非法入境的人留在香港，問題不大。但真正的問題是，這樣做對 6 萬多個兒

童和他們的家人是否公平？假如本會發出奉公守法便會吃虧的信息，我們的

社會便要為這錯誤的信息，付出更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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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法案的建議是否沒有必要呢？是否因為香港有足夠的承受能

力，接收所有在外地擁有香港居留權的人，又或許在每間學校增加數十個學

位，便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首先，我要指出，雖然我們估計合資格兒童約

有六萬多個，但如果沒有本法案的話，我可以大膽的說，前來香港的人絕對

不止這六萬多人。如果每個聲稱擁有居留權的人都可以在非法入境後，留在

香港等待核實身分，並且在身分不獲核實後，可以在香港進行上訴，則可能

有更多不符合資格的人前來香港“搏一搏”，希望可以趁混亂過關。甚至他

們或許最終會被遣返，但也可以在遣返前，在香港多留一段時間。如果我們

容許這些事情發生，則本港整個入境制度便會受到非常嚴重的威脅。此外，

我們不能假設這 6 萬名兒童的年齡分布得這樣平均，在每一個級別略為加一

些學位，便可以解決問題。正如教育統籌局局長所說，如果我們容許所有上

述在內地出生的兒童在兩年內前來香港，我們的教育質素便會倒退，這是廣

大市民所不願看到的。尤其是現在社會人士都關注如何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質

素及競爭力，因此，我們更不應承擔這“人進我退”的風險。  

 

  第四，廖成利議員和馮檢基議員剛才批評本法案有歧視成分，因為本法

案只是適用於在中國內地出生的兒童，而不適用於在海外出生的兒童。他們

這樣理解，其實是錯誤的，本法案並沒有對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

款第（三）項擁有居留權的人，按他們的出生地加以分類。換句話說，在香

港以外地方出生，而聲稱憑《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擁有居

留權的人，全都受到本法案的限制，必須提出法案所列明的 3 類文件的其中

一類文件，方能證明及確立其居留權。  

 

  第五，我亦想回應夏佳理議員有關上訴程序安排的發言，本法案載明的

上訴程序是特別因應這問題而設計的，旨在使入境審裁處的獨立審裁員，可

依據上訴人陳述的資料，決定上訴是否得直。假如我們容許上訴人不沿用入

境條例所述的上訴渠道，而直接可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這不但不能防止有

人以這方法延長留港時間，亦可能會令法院承受更大的壓力。我們應該注

意，本法案容許上訴人在審裁處作出決定後，向法庭提出申訴或司法覆核。

夏佳理議員剛才也提出，如果本法案獲得通過，現時在香港而會遭遣返的兒

童是否會優先獲得安排前來香港？我們建議居留權證明書計劃，是要聲稱符

合資格的兒童主動提出申請核實其身分，但由於現時已經有了安排，讓合資

格的兒童得到特別配額前來香港，而大部分身在內地的兒童也都已經申請了

這單程證，因此，我們可以將他們的單程證申請，當作居留權證明書的申

請，而不用他們再重複提出申請。如果現在已經循非法途徑前來香港的兒童

已在國內申請單程證的話，他們在被遣返後必須視乎他們的個別情況，可能

有一些未必要等候很久，便可以循正常途徑，按正常的秩序獲發居留權證明

書及單程證。等候時間的長短，須視乎他們何時提出單程證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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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絕不會鼓勵偷渡者，也許可以說是給予偷步者插隊優待的特權。我

們不想看見本法案今天獲得通過，明天便要把 1 400 名兒童遣返原居地，而

他們後天便持單程證合法前來香港。當然，本法案如果獲得通過，我們一

定會很小心地處理這一千多名在香港非法居留的兒童。我們也諒解這些小孩

子的心靈，盡量避免採取不必要的行動，減少引起司法訴訟的可能性。  

 

  最後，多位議員提到本法案獲得通過後，並不表示事情已經完結。我也

十分同意這點，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的有關部門商討，研究是否可以在每天

150 名的配額內，增加給予合資格兒童的配額，盡量希望能夠在兩年內，讓

這些兒童前來香港定居。如果這方面有所進展，我會盡早向本會報告。我們

也會  

 

檢討如何可以改善這單程證的制度及運作，令單程證更適合時宜，以照顧各

類人士的需要，與香港的長遠發展規劃互相配合，制訂政策。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各議員支持本法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馮檢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erick F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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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本局現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各位議員，現付諸表決的議題為：《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請各位議員先按表決器最上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 個按鈕其中

一個，以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有任何疑問？

現在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鵬飛議員、

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

夏佳理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

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

員、曾鈺成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宜弘議員、黃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楊

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詹培忠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

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員、鄭耀棠議員、鄧

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

員贊成。  
 
 

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廖成利議員及羅祥國

議員反對。  
 

 

主席宣布有 49 人贊成議案， 6 人反對，無人棄權。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9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ix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下午 5 時 25 分  

5.25 pm 
 

 

主席：各位議員，《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現已通過二

讀。由於有 3 位議員，夏佳理議員、黃宏發議員、廖成利議員，以及保安局

局長已經提出修正案，而這些修正案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雖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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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同意可豁免通知而提出修正案，但大家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詳加研究。

為了給予大家一點時間來了解和研究這些修正案，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在

下午 6 時再恢復會議。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6 時 03 分  

6.03 pm 
 

會議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為：以下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秘書：第 3、 5、 6、 8、 9 及 11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題獲得通過。  
 
 
秘書：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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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clause 1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Agenda at this meeting. 
 
 I have given Members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amendment, and if I 
could summarise this for Members.  In so far as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Madam Chairman, they really have four points.  First, it is unfair to the 66 000, 
that is, waiting, orderly queue in China.  Secondly,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not know how to challenge a date of entry should they come across illegal 
children immigrants from China.  Thirdly, that this Council will be sending out 
a wrong message by tolerating unlawful behaviour, or unlawful entry into Hong 
Kong, if we do not accept the retrospective provision under clause 1(2). 
 
 Insofar as the first point is concerned I really have two answers.  What we 
are dealing with now is we are dealing with reality.  We are not dealing with 
supposition.  The second point is that I asked the Government very clearly to 
state their position as to whether the children that they wish to repatriate to China, 
whether any of them will be given priority treatment over and above their 
entitlement.  I think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ried to give me, I suppose, as 
straightforward an answer as he could in the circumstances, but unfortunately the 
clarity was not there.  What he said was that there is a special quota but that it 
depends on this, that and the other.   
 
 The question, Madam Chairman, is really very simple.  This Council is 
being asked to pass a law with retrospective effect based on unfairness to 66 000.  
If the 500, or the 5 000, who are going to be repatriated from Hong Kong gets on 
the top of the pile, head of the queue, are we being asked, in fact, to pass 
retrospective legislation to endorse a behaviour which the Government 
condemns? 
 
 On the second point about challenging an entry date, I must say I am a bit 
surprised because we are only dealing with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are 
dealing with a period of time between 1 July and today, and perhaps tomorrow.  
In any event, not more than 10 or 11 days.   
 
 Secondly, my understanding all my life is that the two officials,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are the most powerful in the world, irrespective of 
rank, are an immigration officer and a customs officer.  You can go before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i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ith all the visas that you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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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he or she does not like the look of your face, does not think that you are a bona 
fide business person or a tourist, or for that matter thinks you might be there to 
marry a local native, do you think you will get entry?  Of course not.  And yet, 
when it comes to a simple issue like proving when they landed, we are being told 
by our Hong Kong officials that they will have grave difficulties. 
 
 No one pretends to have absolute proof of anything, Madam Chairman, but 
obviously, to persuade the requisite immigration officer that a person has landed 
in Hong Kong between 1 July and 9 July, or whatever, you have to come up with 
substantial proof.  Now, they say that, well, you might encourage people to 
make false affidavits, produce false evidence to say, "yes, I saw so-and-so and he 
did arrive."  Well, where did he see him?  You do not accept it just on the 
say-so or certainly not the parents and indeed any adult.  You have to double 
check that.  You can certainly check it. 
 As far as the third point is concerned, it is about this Council sending out 
the wrong message.  Well, I wish we had been told about this, Madam 
Chairman, about four weeks ago, because if we we had been told that we were 
going to face today I might have considered a Members' Bill before 1 July.  Is it 
this Council's fault that we are facing the predicament that we are now facing?  
It is not.  I do not want to, sort of, cast blame or anything like that, but I must 
say that any suggestion that this Council, if it does not accept the retrospective 
provision under clause 1(2), is sending out a wrong message, is in my view unfair 
and wholly wrong on the part of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to make that assertion. 
 
 And lastly, Madam Chairman, I think as far as Members are concerned, all 
of us know what is at stake here today.  What is at stake here today is that in the 
first day of our sitting in this Council, we are being asked to pass a law dealing 
with the rights of residency of children born outside of Hong Kong, and not just 
in China, outside of Hong Kong.  We are being asked to back-date that law to    
1 July.   
 
 Each of us must weigh up in our own minds and with our own conscience 
as to whether nine days, nine days, is worth the price to pay for this rather special 
power that any legislature, including this one, will have, particularly when the 
result may well be that despite a small majority that might agree with the 
Government, I hope not, but if a small majority should, how would they feel if 
the very children that were repatriated tomorrow were back in Hong Kong next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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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1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首先，我

想談談甚麼是“立法精神”。立法精神是先有法律，才可以說有法可依。如

果我們總是這樣說：“我不喜歡你所做的事！”但你做的時候又沒有那法

例，不如我現在立法，然後又再追溯說你做的時候，其實是不符合我所想的

做法。如果是這樣，我覺得是奸詐的做法。如果我們支持政府擁有這追溯

力，便是助長政府採用這奸詐的做法。當然，我們不想見到有一個空隙存

在，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如有差錯，是誰人犯的錯？我想，公說公有理，婆

說婆有理。正如夏佳理議員所說，我們現在不是想追究，到底這是以前港英

政府的錯，還是特區首長辦公室的錯？抑或是因為在這方面我們得不到國內

公安的合作？我們可以想到很多理由，總之是 7 月 1 日當天沒“法”存在，

現在政府便要我們立法，由 7 月 1 日起生效，即是說我們現在才去訂 7 月 1

日的遊戲規則。政府用甚麼理由說“我們助長別人不奉公守法”？甚麼

“法”呀？ 7 月 1 日還沒有那個“法”，唯一的法便是《基本法》，《基本

法》說明了甚麼人擁有居留權，現在政府又說那些人不奉公守法，請問這是

否奸詐呢？  

 

    我覺得剛才保安局局長混淆視聽，他說有些人插隊，但那時還沒有

隊， 7 月 1 日那天還沒有隊，怎樣插隊呢？如果政府已告訴別人到那裏排

隊，插隊是不對的行為，政府可以罰他。但《基本法》說他可以居留，政府

卻硬說他插隊，今天才說他在 7 月 1 日插隊，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覺得剛才保安局局長混淆視聽，是因為夏佳理議員較早前問他會否

優待那些現在被遣返的人，給他們一條前來香港的捷徑。保安局局長沒有回

答，雖然他所說的好像是答覆。保安局局長的答覆是如果那些人申請了單程

證，便可能可以快些前來香港。我呼籲保安局局長回答，由 7 月 1 日至本法

案獲得通過的期間已經在香港居留的那些小孩，是否有安排讓他們能夠快些

返港，如果是的話，這就是非常不公平的！這不公平的情況，政府反而將它

合理化。換句話說，政府運用人治的手法和行政措施做事，而事實上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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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做事的。如果我們現在不賦予本法案追溯力便可以了。這些人抵達香港

的時候，根本沒有隊要他輪候，也根本沒有程序規定他要核實證明。我們不

可以今天強硬立例，然後說這些人沒有遵守法例，所以觸犯了法例。這做法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我們的立法會絕對不能助長這種立法精神。如果我們

今天這樣做，我們便違反了我們作為立法者應該守緊龍門的精神。即使政府

說我們應以公眾利益為重而要這樣做，也不可以凌駕立法的精神。我們一定

要公正，今天的遊戲規則是這樣便是這樣，以前沒有這遊戲規則，便是沒

有。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民建聯的同事討論本法案的追溯力的時候，也很關心剛

才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的問題，那就是現在有些人做了一些事，但當初沒有人

告訴他這事是錯的或犯法的，然後突然因為所謂的“遊戲規則”有所改變，

有人告訴他幾天前所做的事是犯法的，所以要接受懲罰。如果有這樣的效

果，我們認為這追溯力是不能予以容許的，這也是國際人權公約的精神。  

 

  我們曾經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深入討論，民建聯的同事認為現時本法案

所牽涉的刑事行為，就是其中特別指出的第 4 條和第 5 條所指的兩種行為，

即為了代別人申請居留權證明書而收受利益，以及行使假文件、偽造文件這

兩項行為。除了這兩項行為之外，我們認為本法案並沒有使原先合法的行

為，變成刑事行為。我們不認為本法案若獲得通過，可以追溯至 7 月 1 日開

始生效，有人會因為這追溯力而成為罪犯，惟上述兩項行為除外。但該兩項

行為的追溯力是不存在的，即不會追溯至 7 月 1 日。  

 

  關於這追溯力是否需要，我們留待政府代表向本會同事解釋。但在這個

問題上，即如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為何我現在做一件事，做的時候沒有

人告訴我是錯的，但做完後卻忽然說我犯法。所以，我們不認為要支持夏佳

理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你是否想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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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我想再發言，我會按次序輪候。  

 

 

全委會主席：杜葉錫恩議員。  

 

 

MRS ELSIE TU: Madam Chairman, first of all, let me make it clear that my 
primary concern is not with our reputation but for the children who have become 
the victims of the triads, in some cases, the parents who left them in China and 
the discriminatory law that separated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And they are now 
flooding into Hong Kong, and will now become members of one-parent families 
usually without their mothers. 
 
 These children are also going to be victims of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hich failed to prepare the schools, the housing and all the other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for children.  They have absolutely failed and now we are faced with 
some children coming in when we should be bringing in 66 000 all at once. 
 
 In spite of the fact I consider that those who jump the queue by bringing 
some here to get priority in the queue, I do not think we can encourage them in 
their illegal activities, ostensibly these are triad activities.  If by law these 
children here have the right to stay in Hong Kong, then all 66 000 should be 
allowed to stay in Hong Kong.  They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it is only because 
nothing has been prepared for them that they cannot come. 
 
 I cannot agree with virtually rewarding parents, triads or smugglers 
because they broke the law.  Nor do I agree that this group should be brought 
back immediately.  They should be told to wait along with the others if they 
have to wait.  If anyone has to wait it should be everyone. 
 
 Although there is one other point that does not come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Bill but I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for years and that is that we are actually 
creating social problems by creating one-parent families,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Administration looking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bringing mothers with the 
children so we do not have these soci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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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ould like to support Mr Ronald ARCULLI's amendment and I do agree 
with what Mrs Selina CHOW has said, but in all conscience, I cannot because I 
cannot see how we can favour one group above all the 66 000.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全委會主席：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主席，首先我希望各位同事今天在這裏可以集中解決這些所謂

“小人蛇”的問題。至於是否要彈核政府或前政府，又或是誰人有錯，誰人

沒錯，我相信我們是要向前看，我希望同事真的可以集中這問題發言。  

 

    剛才夏佳理議員提出按法理精神取消追溯力的問題，我覺得我可以予

以支持，同時我相信很多本會同事也可以支持。  

 不過，很多同事會擔心如果我們真的取消追溯權，這會否給人一個錯誤

的信息，甚至是開門給這些非法人士繼續湧進香港，然後企圖在抵港後聲稱

是本法案未獲通過前抵港，因此可以在港繼續居留。當然，這是另一個問

題，而不是法理問題，是一個可以說是道德上的問題。但問題是會否真的發

生這樣的事呢？是否真的會導致很多無辜的小孩子不顧危險，非法進入香

港？其實，問題關鍵是究竟香港與國內的有關部門在這方面的溝通如何。我

很希望政府稍後回答時向我們解釋清楚，究竟目前香港的有關部門和國內的

有關部門，在這一方面達到怎樣的溝通，令非法出境的人數盡量減至最低。

因為這樣做才真的可以減低所謂危險的程序，避免小孩經海路或任何地方，

冒險前來香港。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主席，關於夏佳理議員和周梁淑怡議員的發言，我雖然認同他

們很多的觀點，但對於其中一些論點，我還是感到有些擔心。  

 

    對於政府今次處理“小人蛇”的問題，我不會懷疑它的動機。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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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7 月 1 日至今天為止，一定不可以給予“小人蛇”或“蛇頭”任何信息期

間會有空隙可以給他們利用。如果政府在這時候這樣說，或甚至暗示或明示

有甚麼特赦行動，我想這幾天的情況便不會這麼平靜。政府今天要制訂政

策，盡力堵塞這幾天的漏洞，便一定要貫徹始終，我覺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也覺得政府應負起這個責任。  

 

    雖然我覺得政府是做了它份內的事，但我卻完全同意周梁淑怡議員所

說的立法精神。就三權分立的意義來說，如果法庭在判決的時候要想一想立

法的時候有甚麼問題，行政措施有甚麼問題，然後才決定法理精神應該如

何，那麼，法庭便未必能夠盡它應有的本份。同樣地，立法者亦不可以視乎

行政措施會否帶來問題，或會否引起訴訟。  

 

 我們首先應看看立法者所守的崗位的重要性，我們制定的法例是不應容

易給別人提出法律上的挑戰的。我們進來前，已從電視中看到有一個個案入

了法院。首先，我們不可以冒立法的風險，我們訂立的法例必須明確，不

會容易受到任何法律上的挑戰。根據立法精神來說，今天若發現法例有漏

洞，便應從今天起堵塞，並不應追溯過往發生的問題，這點我是完全同意

的。我也明白這是非常難作的決定，也擔心會否給其他輪候人士一個不公平

的信息。但我覺得本會沒法承擔所有責任，因為出現這情況，不是我們自己

一手造成的。如果真的有法律空隙存在，而有些人利用了這法律真空，我們

現在只能夠把那法律真空堵截，而不是追溯以往發生的問題。如果我們硬要

追溯以往發生的問題，便真的有少許濫用了我們立法者的權力。雖然有先例

可援，但我覺得我們要付的代價實在太大。  

 

    如果保安局局長覺得在執行方面有問題，我希望他屆時才再將新法案

或其他附屬法案，提交本會審議。立法會應該盡量給予協助，令例如是證

和各方面的問題，更為清晰，使法庭更難以被人挑戰。  

 

    事實上，這法律漏洞已經存在了很多天。但在這幾天來，我們見不到

很多“小人蛇”湧進香港，雖然政府說有幾萬人在邊境對面，為甚麼呢？我

們也知道國內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加強堵截，所以，堵截成功不是因為沒有法

律漏洞，而是因為保安行動做得非常成功。我希望我們能夠清楚讓“小人

蛇”和國內的“蛇頭”知道，香港的法例由今天起是十分明確的。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譚耀宗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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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對於一口氣三讀，即在一天內進行三讀，或在立法時要

考慮追溯期的問題，我相信每個立法者都極不願意這樣做。我認為特區政府

應該明白，這是由於相當特殊的原因或我們正面對積壓已久的極大困難，才

有需要這樣果斷及迫切地處理問題。  

 

  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激動地指出，在 7 月 1 日前沒有隊可排，以致那些人

不能守法。我不能認同這個說法，因為對於這類小朋友，中國和前港英政府

已多番討論為他們安排來港，雙方政府也有進行核實身分等程序。當然，由

於名額有限，到港兒童的數量很少，所以家長們都很急，希望早日可與子

女團聚，因而出現不依程序或非法入境的行為。  

 

  我認為雖然這些兒童擁有居留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不按有關規定非

法入境。若是這樣做的話，我們有時也沒有辦法應付。大家也提出很多關於

我們不贊成出現不守規矩或不依程序的行為。  

 

  因此，我本人認為不應說成過往當局完全沒有作過任何安排，這實在與

事實不符。最後，我想說一點有關我們經常提到的詞彙“小人蛇”。這稱呼

極不恰當，雖然它順口易讀，其實，那些小孩子只是一些非法入境的兒童，

“小人蛇”一詞是極不恰當的。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想說幾句話，談談有關排隊的問題，因為我基本上對

整個計劃持有不同的見解。我進行過全盤分析後，發現現在所謂正在排的那

一個隊伍，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那一個隊伍，即不是周梁淑怡議員所說的那一

個隊伍。她說的是有居留權的那一個隊伍，當然核實身分是必須要做的事

情，所以，事實上並沒有甚麼隊伍，而碰巧是有些人來了。這些人未必一定

是“小人蛇”，我也不喜歡別人說“小人蛇”，有些可能是持雙程證來港逾

期居留的人。很多輪候的人也根本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他得到永久居民身

分後才出生的小孩也是小孩，也希望來港團聚。所以，我們要把兩件事情分

清楚才行，我認為不依次序輪候的比喻有點兒不倫不類。若要解決問題，我

們可以同意說在今天通過法例後，從今天開始再次輪候，但今天以前抵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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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不可以這樣計算，若是這樣計算，便會完全將事情曲解。但說到權的問

題，是民事、刑事，還是憲法的問題。大家都明白不是刑事問題，但若採用

行政措施，很多議員都會不滿意。若說是憲法問題，憲法賦予人權，又假設

憲法賦予我居留權，即如國家賦予我公民權，就像錢債一樣，可以當作是民

事個案。例說， 7 月 1 日當天，我黃宏發是政府，你徐麗泰是主席，我欠

你 10萬元，到 7月 9日，我通過法例，規定你要經過某個驗定程序，我才會

歸還那 10 萬元給你，並將這法例生效日期追溯至 1997 年 7 月 1 日。這樣的

安排，大家認為對不對呢？這問題不是刑事或民事的問題。憲法上賦予人民

的權利，我們必須要面對和正視，所以，我全力支持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按照議事規則第 38(1)(a)條，一位議員可以在全體委員會會議
上發言多過一次，周梁淑怡議員已表示想再發言，所以現請周梁淑怡議員發

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想回應剛才曾鈺成議員的發言。事實上，政府方面

也接受了這件事，那便是如果在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之間，或通過本法案有

追溯力的話，那些沒經這程序前來香港的人，其實是非法逗留，只不過政府

透過一些行政手段沒有就非法逗留起訴他，但其實這是刑事行為。  

 

 我只想澄清剛才曾議員所說的話，但我很同意在考慮這個問題時，其實

最重要的原則是剛才黃宏發議員所說的原則。我絕對不同意杜葉錫恩議員的

說法，雖然我很尊敬她。我絕對不同意她說我們現在是偏袒某一小撮人

(favour a group or favour one group)，這些人可能是偷渡者，也不一定不合
法。問題在於如果這些人沒有違反法例，而我們又是一個尊重法律的社會，

無論如何，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期間只有《基本法》，沒有現在我們即將要

制定的法例。如果是這樣，上述人士並沒有犯法，而只是根據《基本法》在

這裏逗留，他們是有權這樣做的。我們也同意政府作出新安排，要上述人士

按程序來港，但不應追溯至 7 月 1 日應用這規例。我覺得這才是大家要考慮

的最重要一點。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可否對市民說政府隨時追溯他以往所

做的事？我可能立法說某人所做的事不合法，又或者說這件事不對或那件事

不對。我覺得我們不可以這樣做，我只希望大家能夠審慎考慮。究竟我們正

在做甚麼。我們不可以說因為政府說行政上有困難，我們便這樣做。作為立

法會議員，我們不可以牴觸立法精神，不可以今天說規矩是這樣，明天又說

規矩是那樣，後天又改變規矩，只要獲立法會多數議員通過便可。我覺得這

是很危險的信息，我們要給市民知道，我們值得倚靠，而這立法精神是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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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  

 

 

全委會主席：李鵬飛議員。  

 

 

李鵬飛議員：主席，有關本法案要在一天之內進行三讀通過，自由黨經過很

長的辯論，認為這問題有其重要性。所以，我們首先同意本法案進行三讀。

我們很遺憾沒有機會與特區政府進行深入研究，即沒有行過會議特別深入

研究這項重要的法律。對於這法案的三讀，我們表示關心和擔憂。  

 

 談到本法案的追溯力，以我本人在議會的經驗而言，極少法例訂明具追

溯力。同時，這樣做要說得通，說明原因何在。政府指有人插隊或基於特殊

情況，民建聯亦說有人插隊，但我告訴議員並沒有這樣的隊伍。一些人帶

他們的子女在 7 月 3 日入境事務處首天辦工當天前往該處，指出根據《基本

法》（並非無法可依）要申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據全港居民所知，那時的

法例只得《基本法》。因此， 7 月 3 日及 7 月 4 日均有人提出此項要求，甚

至近日也有人這樣要求，因我們當時還沒有立法！  

 今天本會要立例說這些人依法要經過一項手續，才可以來港。這方面我

們是同意的，我們也同意其緊急性，但提到追溯力的問題，試想想對這些人

是否公平？他們到底根據甚麼前往入境事務處？你想他們是子嗎？那些父

母也是子嗎？因此，我認為凡有追溯力的法例獲得本會通過，我們便須對

我們的行為負責。  

  

 今天香港市民見到，面對這樣重要的法例，本會議員如此作出決定。那

麼將來會否有法例同樣提出要具追溯力？甚至作為立法者的我，也擔心日後

會出現這種情況。今天，我們不是在談法理、人情，也不是談甚麼不依程序

和應否排隊等問題。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基本法》已賦予很多人有權在香

港居住，只要他們能證明父母親任何一方是香港居民，便有權在這裏居住。

我們不是要剝奪任何人的權利，而是要向他們聲明，自 7 月 9 日開始，他們

不要偷渡來港，而應循正規方法前來香港。  

 

 若純粹為了這數天而訂立這具追溯力的法例，我想問本會同事是否值得

這樣做。我本人不但認為不值得這樣做，而且會開很壞的缺口。  

 

 我再請問政府，到底問題要有多嚴重，才要以追溯力解決呢？直至目前

為止，我曾經詢問過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及保安局局長，問題是否很嚴

重，達到無法處理的地步。可是，他們也答不出問題有多嚴重？我欲重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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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剛才夏佳理議員所說的話，現時特區政府能否向本會保證，若今天這項有

追溯力的法案獲得通過，政府便要遣返所有近日來港的非法入境兒童，不會

讓他們有優先返港的權利。這個保證必需清晰，否則你們所想的，都可被政

府所用的一切理由打破。政府是否應有責任向其他 66 000人聲明，他們同樣

要依正式程序來港。  

 

 即使今天本法案獲通過，我也要清晰地聽到政府作出承諾，否則，日後

我會要求政府向我們交出遣返者的名單。我更會追究到底這些人有否被賦予

優先權。若然是有的話，這根本便沒用。因此，夏佳理議員便是基於立法精

神而提出修正案，他基於我們要向香港人負責，基於要向法律負責。作為一

位立法會議員，絕不能因這情形便要制定具追溯力的法例。我希望民建聯三

思。  

 

 

全委會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剛才周梁淑怡議員和李鵬飛議員發言，令我感到非常混

亂。他們兩位多次說 7 月 1 日後來港的兒童，即我們現在討論的那些有問題

的小朋友，並非插隊，也並非犯法。他們幾乎是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按照

《基本法》前來香港。我想問究竟這些小孩子是如何來港的？是否每人拿

一本《基本法》，經過入境事務處時指那本《基本法》便可以入境？是否

如此便算合法進入香港？  

 

    李鵬飛議員又說不能剝奪《基本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似乎李鵬飛議員

反對的並非追溯力，而是整條法案。若李議員認為本法案於今天或明天開始

實施便可以接受，那又有否剝奪《基本法》賦予上述人士的權利？如果李議

員認為本法案適用於現時仍然遵守規矩，輪候來港的六萬多人身上，並沒有

剝奪他們的權利，為何法案適用於過去數天不按規矩入境的人，又變成剝奪

了他們的權利呢？  

 

    關於剛才提及的犯法問題，我已看過整條法案。法案並沒有提及如果

在這數天入境，但不符合本法案所說的規定，即“不持有居留權證明書”，

究竟這些人會受到甚麼處分？本法案現時只界定了怎樣才算符合《基本法》

第二十四條所述的有居留權的條件。若某人不符合這些條件，並不等於觸犯

法例。但他若要在港居留，便要根據程序，先符合條件才行。黃宏發議員也

提出同樣的道理，不過，他很早以前已表明會反對整項法案，我覺得他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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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與自由黨的同事相比，我覺得黃議員的論點較容易理解。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不知是我解釋得不好，還是曾議員聽得不好。事情很

簡單， 7 月 1 日只有《基本法》，依法便是依《基本法》，就這麼簡單。  

 

 曾議員剛才再次提及，我相信不知是否因為他沒有參與小組開會，所

以，他可能沒聽到政府律政司司長代表的解釋，指非法逗留是刑事罪行。如

果本法案是具追溯力，即某人在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期間若沒有依照程序來

港，當然便要被遣返。若他在港逗留，便變成非法逗留，而非法逗留便是刑

事責任。可是提出起訴與否，便要由政府決定。這是行政決定，並非法理。

法理上，假如某人非法逗留，政府可運用民事程序，但政府卻不用。所以，

夏佳理議員較早前提到會出現人治問題，即由人決定行使與否。這點我希望

解釋清楚，這個也是我們在小組開會時代表政府的律師曾提到的問題。他說

政府是不會提出起訴的，而他事實上已解釋清楚。但我要說的是，就本法案

而言，嚴格上曾議員當然沒有錯，但這並不單止就本法案來看，而是本法案

引申至令上述人士的地位有所改變。這不能從本法案看到，但因為本法案具

追溯力，而引致該名人士觸犯其他條例。  

 

 

全委會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今天是臨時立法會第一次正式在香港行會議，我們有

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現時辯論的課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第一，是要

在一天之內三讀通過法案，這很重要；第二，是否具有追溯效力也是一個很

重要的問題；第三，《基本法》賦予我們居民的權利，剛才黃宏發議員和周

梁淑怡議員都提到，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由於這法案是在昨天才交給

我們，所以沒有時間讓各位議員討論溝通，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

能真真正正聽到各人的理據，然後憑我們的良心決定如何表決；而不是像以

往一些黨派早已下了決定，不用再聽大家的發言，所以我很有興趣聽大家同

事的發言。當然，這包括民建聯的同事，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持反對意見，跟

我自己有不同意見。但很可惜，曾鈺成議員並不能說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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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關刑事罪行方面，他說沒有刑事成分，他根據的是《 1997 年入

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但這只是修訂法案，其中沒有列明所有

刑事罪行。周梁淑怡議員說的是原本的法例，其中載明非法入境屬於違法。

曾議員並不是說出全面的情況，我不知道他有否看過原本的法例，但最少他

說的並不是全面情況。  

 

   第二，曾鈺成議員提到李鵬飛議員說，如果我們立法後，那些人便要排

隊，這樣是否剝奪了他們的權利呢？我想這有少許牽強。我們現在是想保障

香港居民獲《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即那些在外國、外地婚生的子女，可擁

有香港居留權。不過，在 7 月 1 日至 9 日，我們尚未訂立法例，安排他們有

系統、有秩序地來港，但這不表示他們沒有權利，只是那時我們還未訂有程

序。我們今天討論的是程序，如何能令他們有秩序地來港居留。例而言，

如果有人買了票乘巴士或到戲院，我們不是不讓他進戲院看戲，或上巴士乘

車；我們只是制定法例，規定他們要排隊。在未制定法例前，一如周梁淑怡

議員所說，是沒有輪候隊伍的，那些人不用排隊已進入了大堂，難道不讓他

們進來嗎？我想關鍵便在於此。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羅叔清議員。  

 

 

羅叔清議員：主席，我想談談排隊和“打尖”的問題。據我所知，應該是有

隊可排的，因為現在每日安排的 150名來港人士中，有 55個配額是給這些兒

童的。我記得在預委會開會時，達到一個決定後，通過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增

加名額，專門為香港永久居民在國內所生的子女安排來港。當然，我們希望

能盡快解決這問題，甚至在 7 月 1 日前可以安排他們全部來港。但由於名額

較少，而且事實上根本辦不到，結果就出現了這問題。因此，我覺得的確是

有些人沒有排隊，利用偷渡，以“打尖”的方式來港。我認為其實是有隊可

排的。  

 

  第二，關於追溯力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由於一個政

權的交接，有些問題在法例中未能及早提出，但我們知道他們這樣做是不公

平的，而且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犯了法，因為他們以偷渡這不合法途徑

來港，而且也不能證明他們的身分。  

 

  我們現時既然立法，就必須填補這真空，解決這問題，發放一個較好的

信息，而且設立一個制度，處理日後的問題。我認為這樣才是一個徹底的解

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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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贊成在這個特殊的情況下，採取法例具有追溯效力這方法。我

支持原來的法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主席，我想就民協支持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補充幾點理由。  

 

    第一，有關是否具追溯力的問題，其實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中，是看整

條法案，這有些混亂，因為非法逗留本身是一種罪行；但法案的寫法是盡量

豁免。不過，也不能全部獲得豁免。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2 條，所

有刑事罪行都不應該具有追溯力，所以在這第一大原則下，我們覺得夏佳理

議員的修正案是值得支持的。  

 

    第二，我們支持取消追溯效力的理由，與自由黨提出的有些不同。我

們要看這法案獲得通過和不獲通過的效果。  

 我們先看法案獲得通過的效果。如果今天我們通過法案，即法案在今天

生效，之前數天偷渡來港的人是否沒有法律可依呢？他們其實是有法可依

的。根據《基本法》，他們擁有憲法上的權利，可以向入境事務處處長申請，

確認他們的居留權。如果他們不獲確認，根據香港的法治制度，他們可以利

用司法覆核的方法入法庭，提供有力證據，例如父母的結婚證書、出生證

明書、父母的身分證和誓章等。  

 

    第一宗個案出現後，大家都會等待結果，如果是輸了的話，就會顯示

由於他循非法方式來港，所以不能確立身分。這樣政府會依據法例規定的處

理方法，把他遣返。如果贏了的話，入境事務處處長就要根據法庭頒布的聲

明，確立他的居留權身分。既然身分被確立，就可以運用行政措施處理，即

給他發身分證。對於這批已來港的人，並沒有任何混亂的情況。  

 

    核心問題是為何要反對呢？就是第一，他們是偷渡來港的，所以一定

不行，他們一定要遭遣返。不過，他們根據《基本法》是擁有居留權的。香

港就好像一個家，現在他們是從後門回家，而他們在家是有居留權的，我們

有否權力趕他們走呢？我們最多只能根據法例，因他們違反了有關的入境條

例，而對他們加以懲罰。如果他們違反了入境條例，我們只能依法對他們處

罰，但沒有權力把他們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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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沒有權呢？因為居留權的實質內容並不如劉江華議員所說，

好像言論自由中所提到的自由的實質內容，因為這種自由也不容許我們誹謗

其他人；但居留權的其中一個實質內容是不會被遣返，情況就好像他們回家

一樣，他們雖然從後門回來，但其罪不至令我們有權把他們遣返。他們所犯

的罪行並不嚴重，最多便是罰款。其實我覺得可能連罰款也不可，因為他們

有居留權。即使是要懲罰，也可能是按法例處理。  

 

    第二，如果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我們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就

要遣返這批已經在港的小朋友。遣返的過程將會十分難堪，因為根據《基本

法》，他們是有居留權的，他們只是在未有法例前偷渡來港，我覺得這情況

反為十分混亂。同時，我們屆時也要面對同一情況，就是他們同樣會入法

庭。因此，核心問題是他們可否向行政機關或法庭提供一些有力證據，令他

們的居留權獲得確認，他們可根據《基本法》的立法意圖來提出，無須採用

現時法案所載的 3 種證件的方法。其實他們可以採用其他方法，例如入法

庭。  

 

    在這樣的分析下，我們支持夏佳理議員對法案第 1 條的修正。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王紹爾議員。  

 

 

王紹爾議員：主席，剛才多位議員從法律角度上提出一些問題。如果我們通

過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可能是意味有一個特赦。如果有特赦，便

會出現兩個危機。我們究竟有否充分準備來應付這兩個危機呢？  

 

 第一個危機是，現時非法來港的人士的自首數字好像只得一千多名，但

誰能擔保這數字是準確的呢？澳門就是一個例子，不知大家是否記得，最初

在澳門的數字只是數千，但後來卻發現是數以萬計。我不知有誰可以擔保

說，現時數千或數百名自首人士這數目是準確的。  

 

 第二個危機是，這信息在今晚稍後時間就會很快傳出去，今晚或明晚可

能突然會有一批人湧來香港。這批人必定會聲稱他們是於 7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期間來港的，他們可能會提出許多證據，證明他們是在 7 月 1 日至 7 月 8

日這段期間抵港。這個數字我們是否又可以承擔得起呢？對於這兩個危機，

我們是否有充分準備呢？即使我們有充分準備，入境事務處是否即時會有足

夠人手和能力，應付我剛才所說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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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希望大家從現實方面作出考慮。在法理上，大家可能十分慷慨

激昂，但在現實上，我們要想想是否有足夠的承擔能力。  

 

 謝謝大家。  

 

 

全委會主席：陳財喜議員。  

 

 

陳財喜議員：主席，我無意介入政黨之間互相攻擊或互相責難的境況，不

過，從我的角度看，特別是剛才細心聽過數名政黨領袖的發言後，我更深切

覺得這所謂具追溯力的荒謬程度甚為強烈。我覺得今次這行為，即所謂法案

具追溯力，是陷我們臨時立法會於不義，“給西瓜皮我們踩”。我只想提出

一點，就是我們日後可能會面對有人控告臨時立法會的情況，因為我們所制

定的法例是有問題存在的。  

 

 

全委會主席：黃英豪議員。  

 

黃英豪議員：主席，大家今天討論過很多問題。首先，我本身是讀法律的，

我在昨天的會議上曾向保安局局長和入境事務處處長提出一個問題。問題

是：在目前這個情況下，《基本法》在 7 月 1 日後已經生效，來港的小朋友

如果真的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這居留權，那麼，目前政府部門的權力是否足

以把他們遣返呢？我獲得的答案是，政府沒有權力把他們遣返，或權力並不

足以把他們遣返。為甚麼呢？剛才很多同事也有提到，因為《基本法》確實

賦予這些能夠證明自己擁有居留權身分的小朋友香港永久性居民這身分及居

留權。  

 

  那麼，究竟他們是否真的“偷步打尖”；是否不奉公守法呢？因為保安

局局長今早對我們說，如果批准這些人在港居留，那麼對其他六萬多名兒童

是否很不公平呢？是否其他六萬多名兒童是奉公守法，而這些人不是呢？首

先，我想提出一個可能出現的例子，我昨天曾向保安局局長提出，但卻得不

到答案。這些小朋友其中有些可能不是非法入境的。他們除了好像黃宏發議

員剛才所說，是持雙程通行證來港逾期居留；也有可能是過境性質路過香

港；又有可能是他們持其他國家的護照（無論他們以甚麼途徑取得也好），

進入香港，如果那是合法的旅行證件，則他們便是合法來港。他們來港後知

道自己的權利，他們了解到《基本法》在 7 月 1 日馬上生效，所以他們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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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或這幾天提出合法申請，希望取得他們合法的香港居留權。那我們怎

可說他們不是奉公守法呢？他們全部都是合法的。那他們究竟是否“偷步”

呢？我們只能說他們“醒目”，了解自己的權利。  

 

  入境事務處處長及保安局局長當然沒有給我們任何資料，說香港目前有

否這類合法入境人士，但假如有 1 名的話，我們應否通過這條法案，追溯至

7 月 1 日，從而剝奪了他們的權力呢？我相信，如果一條法例會剝奪一、兩

個人的合法權益，我們作為立法機關也不應通過這樣的法例。  

 

  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主席，今天的辯論這麼長，我覺得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我不

同意剛才陳財喜議員說這是政黨之爭，因為據我所知，今天發言的議員大部

分不是屬於某個政黨，而是基於作為立法者的立法精神。今天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法案在今天提交，真的沒有機會給各政黨和黨派深入研究，很多議員

今天是憑自己的觀點所得出的結論進行辯論，憑自己的良心來表決。  

  剛才有些議員提到，如果我們今天通過讓這條法例不具有追溯力時，會

產生很大問題。例如剛才王紹爾議員說，有些人可能自稱在 7 月 1 日前已來

港。他們不可說 6月 30日來港，因為 6月 30日前的法例是規定可以遣返的。

我們也有一個先例，主席，就是有關我們特區成立後第一條法例   ─   《回

歸法》，那時有人提出會否有數小時的追溯力，當時的說法是，根據現有法

律，通過的法例是在當天零時生效的，所以不會出現在那數小時內，會有很

多人湧來的問題。  

 

  再者，如果有人自稱在 7 月 1 日至 8 日期間來港，他們怎樣證明呢？難

道他們找那個“蛇頭”出來作證嗎？否則，他們怎樣可以證明呢？此外，很

可能有些人早已來港一段長時間，但我們不知；有些可能正在讀書，有充分

證明他們不是在 7 月 1 日後來港。因此，不存在由於法例沒有追溯力而製造

很大問題。  

 

  我從前天下午至昨天都不在港，但我看到一些報道，很多人預料今天我

們這特區成立的立法會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會草草收場，我們會作“橡皮圖

章”，數小時便會散會，把政府的建議“照單全收”，然後散會；如果是馬

季的話，還可以“馬照跑”。然而，現在已經七時多了，證明並不是這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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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我覺得我們今天訂立的法例會遭人挑戰。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到的那些論

據，會否有人說我們訂立這條法例，是剝奪了別人根據《基本法》獲賦予的

權利呢？我相信是一定會有人挑戰的。《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不在香港，

我相信將來會出現這種挑戰，亦應該容許。將來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一定

會尊重的。不過，我覺得如果可以選擇的話，即法案今天即時生效，或具有

追溯力，則沒有追溯力，被人成功挑戰的可能性會較低，這是現實。因此，

我覺得除非有非常強而有力的理據，否則，我們應盡量避免法例有追溯效力

這做法。  

 

  有一種論據是，現時的情況會給數百人、一千人走了“法律隙”，好像

很不甘心。我不是律師，我也覺得給有些人走了“法律隙”，是很不甘心

的。但我們要接受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既然有法律，就一定有“法律隙”。

律師存在就是找“法律隙”，他有本事就找得到。（眾笑）他找得到，就可

打贏官司。我們不能因為他們找到“法律隙”而要令法例具追溯力，我們最

多從今天起作出補救。我覺得這是現代社會所須遵守的原則。  

 

  在特區成立前，我聽過一位對《基本法》非常熟悉，而且曾參與政府入

境事務審裁處“ Immigration Tribunal”的議員的意見，他現時也在座。他說
根據《基本法》，政府根本沒有權力遣返這些人，他們在 7 月 1 日真的可以

有權在香港居住。他們擁有《基本法》所賦予的權力，因為沒有法律拒絕給

予他們這權力。既然有議員有這種觀點，我覺得他們是有這種權利的。除非

我們反對整條法案，否則，我覺得一個較安全的辦法是避免令法案具追溯

力。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speak is 
that I want to give the Government an opportunity to answer, which I think is a 
point that I do not think they can answer. That is why I am being so fair in giving 
them this opportunity. 
 
 But I think partly because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talk about what is the 
legal position of a child that has entered Hong Kong from Mainland China 
between 1 July and, let us sa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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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section 2A reads as follows: 
 
 "A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enjoys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that is to say he has the right ─  
 
 (a) to land in Hong Kong; 
 
 (b) not to have imposed upon him any condition of stay in Hong Kong, 

and any condition of stay that is imposed shall have no effect; 
 
 (c) not to have a deportation order made against him; and  
 
 (d) not to have a removal order made against him." 
 

 This particular section, Madam Chairman, has been amended by clause 3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words, after the words in the opening line, between the 
words "he has" and "the right", and that is "subject to section 2AA(2)" of the Bill 
that we are discussing. 
 
 If the Administration is so clear that entry into Hong Kong between 1 July 
and 9 July is illegal, that amendment is wholly unnecessary.  But that is not all 
the story.  Of course, section 7 of the main Ordinance says: 
 "A person may not land in Hong Kong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an 

immigration officer or an immigration assistant unless ─ 
 
 (a)(a) he enjoys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and a permanent resident enjoys a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so a permanent 
resident does not require the permission of an immigration official. 
 
 Our Chief Executive signed a Bill on 1 July and in Schedule 1, clause 2, it 
says: 
 
 "a person who is within one of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c) reads this:   
 
 "a person of Chinese nationality born outside Hong Kong to a parent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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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category (a) or (b) if the parent had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at the 
time of the birth of the person." 

 
 So, on 1 July, a child born of a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 that child 
being born in China or in Canada or in America, it does not matter where, he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Without the amendment to section 2A of the Ordinance 
there is no way that this Government can stop him from coming to Hong Kong, 
be it by air, by sea, by land, by parachute or under water.  There is no control 
points in terms of the right of a person to enter Hong Kong.   
 
 So, those that maintain that the entry into Hong Kong of children born of 
Hong Kong permanent residents, born outside Hong Kong, from 1 July onwards 
is unlawful, is illegal, I believe, is wholly wrong, and I certainly would like to 
hear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is.  If, of course, I am wrong and their 
entry was unlawful, we do not need to backdate this law to 1 July.  They can be 
removed under the existing ordinance.  They are not entitled to enter Hong 
Kong nor to land in Hong Kong.   
 
 So,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Let us not play with words, Mr Secretary 
for Security.  Let us get down to the hard facts and the law.  We are 
law-makers here.  We do not pass laws for expedience.  We are dealing with 
very basic rights.  This is included in the Reunification Bill which this Council 
passed in the early hours of 1 July, sign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nswer that. 
全委會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進入會議廳前，有議員問我表決的意向。我當時說我

還未決定，因為我想仔細聆聽議員的辯論。剛才有很詳細的討論，我自己不

想捲入“排隊打尖”這種演繹，原因是不同人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演繹。我

只想以一個普通人的心情，以及我第一次作為立法會議員，說出在面對這問

題時所得的感受。  

 

  當我們在 7 月 1 日凌晨，在會議展覽中心通過《回歸法》時，我很清楚

記得政府提及追溯力時，說根據香港法例第 1 章，追溯力是追溯至當天凌晨

零時，一直的做法都是這樣的。但在我當了立法會議員 8 天後，昨天政府又

突然告訴我，追溯力可追溯至 8 天前；我有點心寒，因為現在政府可以追溯

8 天，之後的法例可以追溯 80 天，我覺得這信息非常差，不單止令香港市

民、經商人士或受僱人士感到心寒，國際社會也會問為何追溯力可以隨時不

同呢？我們怎可以發出這樣的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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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剛才有些同事提到，如果不具追溯力的話，會面對很多困難，我

也正在考慮這點。但我覺得我們是應該面對這些困難的。如果要在兩者之

間，即要面對困難及維持法治精神之間權衡利害，我認為維持法治精神更為

重要。  

 

  談到解決困難這問題，我想再次提出船民問題。如果我們在面對越南籍

非法入境者時，可以諸般容許，百般容許，為何我們面對中國的非法入境者

時，（有議員剛才也提到，其實根據《基本法》，這些人在那幾天來港，根

本是合法的）卻諸般不容許呢？我覺得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今天要在一天之內三讀通過一項十分複雜、而且十

分重要的法案，我聽到很多黨派的不同意見。我覺得獨立議員發言不多，所

以我想說出我的意見。  

 

    事實上，這項法案提出後，在應否具有追溯力這問題上，有好處也有

壞處。現在問題是哪一個壞處較多，選擇“ better of the two evils”。我自己
曾深思熟慮這問題，我不是法律界人士，也不需要慷慨陳辭，我只是覺得，

如果沒有追溯力的話，就可以減少一個我們極不願看見的情況，那就是不知

該用甚麼辦法來遣送那些已入境的兒童。我相信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情況，也

許會令大家看見一些很悲慘的情況。由於截止期限是 7 月 1 日，那些已來港

的兒童，無論是千多人或更多的人，該怎麼辦？我自己曾目睹越南船民搬營

時的慘況。最嚴重的一次，有關方面發射了二千三百多枚催淚彈。我當時是

身在現場的太平紳士，我覺得那實在是一件慘事。假如我們要將這批人遣送

回中國的話，我覺得也會發生一些我不願看見的慘況。  

 

    我們以往也曾討論追溯力的問題，剛才也有議員提及《回歸法》。《回

歸法》的情況不同，只是 4 小時的差距，而同日通過的法案可追溯至淩晨生

效；但今天的法案則不然，是 8 天的差距，所以兩者是不能相比的。因此，

這令我很擔心追溯力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可常用的辦法。剛才聽到有人說這

方法從八八年至今共採用了 5 次，但用了 5 次並不代表在現時這情況下也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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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採用，因為今次這情況較為特殊。  

 

    因此，我個人在聽過多位議員的意見後，傾向支持夏佳理議員的修正

案。  

 

    謝謝。  

 

 

全委會主席：吳清輝議員。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們今天進行了一場很痛苦但很有意義的辯論。  

 

  首先，我覺得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不很完善、不很完美的社會。我們每天

都會在法律、人情；理想、現實中間尋求一個平衡。在感情上，大家也提

過，這 66 000名，包括一些已經在香港的兒童，是我們的兄弟，甚至是我們

未來這個社會的部分主人翁，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我支持一些同事的說法，

我們不應再稱他們為“小人蛇”。在感情上，我們很想一下子便讓這 66 000

名兒童在一天之內就可以進入香港，但我們知道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

我很支持要訂立一些規矩，令他們可以有秩序地來港定居。因此，從這個角

度來說，我支持今天三讀法案，並希望能制定一條比較好的法例。  

 

 

  不過，令我個人感到十分難於決定的是關於這追溯效力的問題。剛才很

多同事也提過，一些已經來港的人（當然我們還要核實他們究竟是否真正符

合條件）是搶先來了香港。不過，我自己則有這樣的體會，就是我覺得在香

港的議會未立法前，國內的同胞可能有一個錯覺，認為 7 月 1 日後他們有權

可以來港，這是一點也不足以為奇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知道大家有否聽

過一首名為“一九九七”的歌呢？那首歌很有趣，歌詞說 1997 年我們便可

以全部到香港旅遊。國內的最高當局要說明 1997 年後不是這個情況，他們

需要辦理申請手續才可前往香港。因此，同樣地，如果我們還未立法的話，

國內有些人認為由 7 月 1 日開始，他們真的可以隨便來港，我覺得是可以理

解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有“情”存在的。假如我們在今天，即 7 月 9 日通

過法案的話，在之前那 8 天，的確難怪有些人是這樣想的。此外，如果民族

感情較強的人，他們可能認為自己衝破了港英政府的封鎖，先來這裏匿藏，

待 7 月 1 日便可以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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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辯論十分詳細，而且很多同事都有很精采的見解。我在平衡意見

後，支持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詹培忠議員。  

 

 

詹培忠議員：主席女士，我們今天辯論這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要讓在中國的

66 000 名小朋友知道，他們應以合法途徑來港。同時，更要讓他們的父母知

道，他們應循合法途徑，以正式手續申請子女來港，才能享受及行使他們在

香港的權利。  

 

  剛才很多議員提到， 7 月 1 日後只有《基本法》，但我相信應糾正這看

法，因為應該是除了香港原有法律外，再加上《基本法》。按照香港原有法

律，是不容許有人非法入境的。因此，我們要分清楚問題，不論大家的意見

是否相左，我們的共同目標是要制定一條符合香港現行法律的法例。  

 

  第二，我們看見有少許矛盾存在，即在 6月 30日前，按照香港本地的法

律，任何人士非法入境，不論他們以任何形式或途徑進入本港，只要他們沒

有合法的旅遊證件就會被遣送離港。至於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則屬另一個問

題。他們也許是逾期居留或非法居留，那又屬另一個問題。  

  第三，在 7 月 1 日後直至 7 月 9 日，即我們今天進行辯論為止，期間有

些人在過去利用正式、合法的旅遊證件來港，如持有雙程證或路經香港等，

在理論上他們不算非法入境。這情況應如何處理呢？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可

能稍有疏忽。  

 

  第四，如果整條法例具有追溯責任，我認為可能只不過是針對這一小撮

人。在那些已自首報稱真正身分的一千四百多人中，可能有 100 人也不足為

奇。當然，如果法律對一個人不公平，也等於那法律不公平。為免我們就這

問題過分糾纏，我希望政府能立即作出修正，明確申明政府不會對這些正式

來港的人士作出追究，我相信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77 

全委會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本來不打算發言，但一些獨立議員說我們獨立議員應

盡量發言，不要讓政黨壟斷，所以我想我也要說幾句。  

 

  一如多位議員所說，要下這個決定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很可惜，最初

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時，夏佳理議員沒有把這要點強烈地提出來，所以我當時

的看法是，如要盡量協助政府解決這問題，則無法不作出一些比較強烈的、

或所謂“一刀切”的決定。話雖如此，我在法案委員會中也提到《基本法》

已清楚闡明那些人有居留權，但問題是除此之外，我們實際要應付的是怎樣

釐定他們真有這個權利，以及如何作出適當的安排，讓他們來港。在這情況

下，我認為政府通過這項法例是很應該的。  

 

  不過，今天在聽過各位議員這麼精采的發言，以及這麼清晰的分析後，

我認為如果有人基於已有這樣的法律規定，認為自己擁有權利而利用些漏洞

（因為在 7 月 1 日我們還未制定這項法例，今天才可能訂立法例），取得對

自己有利的條件，我們作為立法者，不能因為看見出現這種情況，而希望訂

立法例，追溯由那時開始便堵截他們。我認為我們立法者的看法應非常審

慎。在這情況下，我可作出決定，不支持法案具有追溯力。  

 

 

全委會主席：黃宜弘議員。  

 

黃宜弘議員：主席，我想今天辯論的重點是，有權利是否等於不須要守規

矩。當然，我這樣說時，大家一定會說要守規矩。不要說小朋友，也不要說

《基本法》，先說我們在座各位，我們是有權進入香港的，但假如我們從外

國回港，到了啟德機場後，卻發現忘記攜帶證件，如果我們要衝過黃過

境，那些入境事務處官員怎樣處理呢？他們可能認識我們，因為我們有很高

的知名度，但他們一定會按照正式手續，要我們退回黃之後，在完成所有

手續後，才可入境。我們是有權利，但一定要守規矩，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

理。  

 

    剛才黃英豪議員說有些人是合法入境的，那又怎麼辦呢？他們是持雙

程證或過境證件來港的，那又怎麼辦呢？我記得有一宗個案，我有一位十分

相熟的朋友，他是美國公民，而美國公民的配偶是有權進入美國定居的。他

在新加坡結婚，娶了妻子。如果按照正式手續，他以美國公民身分，申請她

入境，可能要輪候數個月。他有權這樣做，但手續是需要這麼長時間。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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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取巧，要妻子申請旅客簽證赴美，這很快捷， 24 小時便領取了。但到

達美國填表時，當他填寫到有否與他人一起到美國這一欄時，他很誠實地說

和配偶一起來。一經調查，當地移民局問他為何他的妻子持旅客簽證入境。

他們認為不可以這樣，因為雖然發了簽證，但她當時的目的並不是打算到美

國當旅客，而是入境定居。與丈夫一起入境，還不是定居？因此，在這宗個

案中，那個結了婚的新娘沒有辦法，只得乘搭原機返回新加坡，用了半年時

間辦手續，才可以到美國。  

 

    因此，無論是合法入境或不合法入境也好，都是要守規矩的。權利是

有，但不等於有權利便可以不守規矩。  

 

    我謹此陳辭。  

 

 

全委會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們獨立議員的確是獨立思考的。在聽過很多意見後 ,

事實上，剛才有很多獨立議員都是借機會與大家溝通，這已顯示出獨立思考

的結果。大家有很多不同想法，但現在我們當然是盡最後努力來思考。我認

為今次難以決定的，是公平合理和法律基本原則的爭奪。“公平合理”這四

個字確實很難界定，即各有角度。立法會大樓上也有一個天秤，讓公眾知道

我們在座的所有議員都是為了“公平合理”來辦事。  

 

 

  有一千四百多人因各種因素進入了香港境內，他們為何要自首呢？如果

是持有證件例如雙程證，但過了期，希望延期，他們就要辦理手續；但完全

沒有證件的，現時來了香港，他們去自首，這說明了甚麼呢？他們是否公平

合理地按照法例辦事？成年人引導這群小孩來做甚麼呢？他們一來到就已經

教導他們做甚麼呢？這是很值得深思的。  

 

  如果這一千四百多人的做法合理，則另外那六萬五千多人又是在一個怎

樣的情況下如何獲得處理呢？如果我們認為這一千四百多人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立即就要考慮剩餘的六萬五千多人。這是保安局局長昨天提供的數字，

實際可能會更多。我們更須考慮清楚。  

 

  如果法案不具追溯力，會令那六萬多人，或甚至不只這數目的人怎樣想

呢？香港巿民過去所積累的福利或資源，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給數以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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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或不只這數目的人來分享，會出現甚麼問題呢？我認為這也值得我們深

思。  

 

  今天審議這項法案時，我想不能夠不考慮剛才所提到的，給他們權利是

應該的，但剛才曾議員和黃宏發議員也提到，黃議員的邏輯性更強，在制定

法案時要考慮整件事，即如果今天有權制定這法例，是否會與居留權出現很

大的矛盾呢？我們大多數都贊成通過今天的法案，只不過在追溯效力方面要

作出考慮，這邏輯性就要很小心來平衡。  

 

  此外，我還有一個稍為延伸一點的想法。如果那六萬多人或那些正等候

在我們制定法例後辦理合法手續的家長，在看到現時這樣的情況後，他們會

否真的“一窩蜂”設法來港，即所謂“抵壘”，然後爭取一定程度的認可

呢？剛才也提到有很多法例盡量防止他們這樣做，但我們要想一想，我們海

關的另外一面，即深圳等地的把關人員又在想甚麼呢？這不能不深思。把關

的人員是協助我們，使香港不會有大量人湧入。我還記得之前一個階段有很

多演習，就是為了防止大量移民突然湧入香港。這些工作以前已進行過，現

在我們要想清楚這追溯效力會助長怎樣的情況。  

 

  我們今天這麼痛苦、審慎作出考慮，事實上要平衡我剛才所說的各點。

有關“公平合理”這四個字，大家不妨再三思考一下。我的總傾向是法案應

該有追溯效力，這樣香港廣大巿民才不會覺得他們的資源會突然間被數目不

詳的人湧入分享，因而造成困難。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今天很多獨立議員已經發言，其實今天對我們這些第

一次參與立法工作的議員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剛才夏佳理議員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希望保安局局長稍後會回

答。他們這些人在 7 月 1 日至 9 日是否犯了法，犯了甚麼法；或剛才黃宜弘

議員所提到的，他們是否循正式途徑進入香港？我認為我們要小心考慮這

點。  

 

 《基本法》第八條載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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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

改者外，予以保留。”本港有關入境的所有條例，經過制定《回歸法》後，

也全部得以保存。據我所理解（除非我理解錯誤），這些人是循不正確的途

徑進入香港，他們其實應該排隊輪候。對我們獨立議員，特別是第一次立法

的議員來說，今天我們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希望保安局局長稍後就這

方面再作澄清。如果是的話，我認為法案應具追溯效力，讓其較清晰，不要

使一些人以為自己可以享有特權，隨便以甚麼方法在一段處於灰色地帶的期

間內進入本港，便可以享受不用排隊輪候的特權。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簡福飴議員。  

 

 

簡福飴議員：主席，我覺得我們現時面對兩個問題。第一，是從立法、法律

的精神來看現時的法案；第二，是從社會的需要來看應否通過這法案。  

 

  在法律方面，我和夏佳理議員已認識了一段長時間，對於夏佳理議員的

能言善辯，我非常佩服。他今天提出的法理依據，我不打算跟他辯論。對於

我們現時面對的問題，剛才有些議員提到公平及將來的社會資源的承擔問

題，稍後如果有需要表決時，我會以這方面作為我的主導依歸。  

 

  謝謝。  

 

 

全委會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主席，我們討論現時這問題，事實上是一個頗為痛苦的過程；

剛才吳亮星議員也提到，這是在公平合理及法治立法精神之間的權衡。今早

我曾問保安局局長，如果今天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沒有追溯權

的話，政府會採取甚麼措施，可是我卻得不到一個滿意的答案。此外，我也

一直希望知道，如果真的沒有追溯權的話，我們整個社會須承擔多大的代

價。  

 

  現時要求議員所作的抉擇，是放棄我們一直必須維護的立法精神，而採

取一項措施來處理現時的問題。我覺得現時最多只是涉及千多人，也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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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一些，但長遠來說，如果這些人真的擁有居留權的話，他們一定會來香

港，可能是兩年之後便會來香港。假如為了這樣的一個決定而要我們犧牲或

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我便會毫不猶豫地作出取捨，捍我們的立法精神。

我認為政府一定要說出我們容許政府這樣做與否所須付出的代價。我在聽過

今天的辯論後，完全不能被說服應該付出這個代價。  

 

  謝謝主席。  

 

 

主席：劉漢銓議員。  

 

 

劉漢銓議員：主席，我們作為立法者，責任是甚麼呢？我覺得應該是公平地

處理或解決一些社會的問題。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在於我們制定的法例是

否具有追溯力。如果是一項不公平的法律，即使沒有追溯力，我們也不應制

定。通常而言，具有追溯力的法律很多時候都很容易導致不公平的情況出

現，所以我們要看看這項法案會否產生一些實際的不公平情況。  

 

  實質上，如果這項法案具有追溯力，便可以令政府遣返現時的所謂“小

人蛇”（我覺得不應用這詞，但為了簡便只得一用）。他們回國後，會跟有

資格來港的人受到同等待遇，所以我想這不能說是不公平。可是，在理論

上，如果法案具有追溯力，則除了導致他們會被遣返外，政府也可以對非法

入境或逾期居留者提起訴訟。因此，理論上，法案具追溯力可能會導致一些

不公平情況。不過，保安局局長曾明確表示，他們不會起訴，所以實際上不

會導致不公平情況。  

 

  當然，如果可以沒有具追溯效力的條文，便無須加進條例內，即可免則

免，也許大家也同意這點。不過，現時政府告訴我們這是不可以免的，因為

如果免去就會引起偷渡潮，他們無法解決這問題。作為一個負責處理這個社

會問題的架構、機關，政府告訴我們，如果它沒有這項權力，便不可以解決

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這情況下，我們作為立法者應該如何處理呢？我們須作出取捨。我認

為最終須視乎這項追溯力實際上、實質上會否導致一些不公平的情況；但另

一方面，如果免去這項追溯力，政府又說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作為立法者，

我們只可以從香港的整體利益作出考慮。既然不會對巿民或這些小朋友不公

平，同時又能解決一個十分重要的社會問題，我覺得我們要尊重政府的評

估，對解決一些社會問題的建議，讓政府有機會透過法律來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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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葉國謙議員。  

 

 

葉國謙議員：主席，我覺得今天我們這立法議會進行了一次非常精采的辯

論。在過往的立法局，凡進行這類辯論便會十室九空，會議廳內很多人都可

能不見了，只剩下數人在這裏充撐場面；但我今天看到各位議員非常細心聆

聽各人的發言，以及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可喜的現象，

我相信現時坐在樓上的、我們過往的同事可能也會認同這點。  

 

  在制定法律方面，我覺得一定要在一個公平的原則下制定，這是最重要

的一點。剛才我聽到也發覺到如果這項法案沒有追溯力，可能會產生的後

果。如果沒有追溯力，這些並非透過合法途徑來港的人，反而比較那些在排

隊的人更早取得香港居留權或成為香港永久居民，這是否一個公平的原則

呢？  

 

  此外，剛才劉江華議員提到他有些恐懼，因為在通過《回歸法》時，追

溯權力是由零時開始，但現時我們要追溯至 7 月 1 日，這樣會否出現一個很

大問題，是很恐怖的事呢？此例一開，是否一個嚴重的問題呢？我的看法

是，在公民權力裏，很清楚看到如果涉及刑事的法例具有追溯權，這是一個

很大問題，而且會違反國際人權公約；但如果是民事的法例，則有例可援，

以往的立法局也曾運用。因此，並不是說沒有追溯權的。問題是這個追溯權

運用得是否合理、是否公平，我覺得這才是最關鍵的地方。如果我們在運用

追溯權方面，只是為了小部分人的利益，而損害到其他人的利益，就會對其

他人造成不公平。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從這方面作出考慮。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主席，我今天已就這題目發言，剛才我也有提到，我會支持

政府這項法案，因為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有這麼多小孩子正在等待來港。我聽

過多位議員發言，兩方面都有很多好意見，兩方面都提到公平合理，以及如

何令我們的小孩子不受“蛇頭”引誘，或因“蛇頭”要獲利，而拿他們作犧

牲品。  

 

 現在大家所關注的是法案應否具有追溯效力，我覺得如果沒有追溯權，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83 

這些人可以留在香港，就會讓人覺得香港好像有一個“大赦”。那些“蛇

頭”可能會對人說，現時特區政府剛成立，可能會“大赦”，他們偷渡來港

後便可以在香港居留。情況會否這樣，我不知道，但如果我們看回以往“蛇

頭”的紀錄，便知道他們甚麼也可以做得到。因此，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有些

小朋友無緣無故成了犧牲品。我們也許並不知情，因為如果找到他們，便知

道他們藏在這裏，但如果找不到，他們可能葬身怒海也未可料，我們不知道

究竟有沒有這種情況發生。此外，我也很同意剛才有些議員所說，權利是一

回事，但合法又是另一回事。要合法得到權利，才是權利；如果是不合法、

循不正當途徑來港，則未算得到這權利，因為他們首先已經犯了法，沒有遵

守法例。我們立法議會議員的職責是立法，我們當然希望每一個人都遵守法

律。  

 

 此外，還有一點，就是並不是說特區政府成立後，以前的法例全部消

失，我們有《基本法》的規定，但以往的法例仍然存在。法例載明要遣返非

法入境者，為何現時忽然間非法入境者卻可以不被遣返？  

 

 因此，基於上述各點，我想來想去也想不通，雖然已經辯論了 5 小時，

但我覺得我也要起來發言，說我會支持政府的做法，法案要有追溯權。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我知道有很多位議員未曾就此議題發言，所以我先

讓他們發言。有兩位議員已表示想再發言，請考慮在我請你們發言時，能盡

量簡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今天下午討論這法案的時候，我都有這樣的表態，在支持

這法案三讀通過的時候亦提到追溯權的問題，我是支持有追溯權的。為甚麼

呢？  

 我覺得在法律面前應該是人人平等的。今天下午保安局局長曾經說過，

估計在國內的小朋友，有 66 000 名；如果對 1 400 名小朋友公平的話，那麼

又如何對待那六萬四千多名小朋友呢？我們訂立法律，亦須要人去遵守法

律，在法律面前亦要平等。我覺得如果對這 1 400 名小朋友是特別看待，不

需要甚麼措施而使他們在香港得到居留權的話，那麼對餘下那六萬四千多名

兒童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有一句俗語是：“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如果那 64 000名小童只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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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非法進入香港而不能因而快些取得居留權的話，則那是對他們非常非常

不公平的。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主席，我將會很簡短地發言，因為我覺得有一件事也很重要，

所以要說一下。剛才吳亮星議員說，有件事不重要，他說獨立議員便獨立思

考。這點我不大贊成。但另外一件事也很重要，因為他說，如果我們今天贊

成無追溯力，便會有大量兒童從內地湧進來，他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如果我

們容忍這千多名小童留在香港，不遣返他們，讓他們在香港辦理手續，那些

人便會接收到錯誤信息，然後就大量湧進來。  

 

 我想這信息一定要很清楚說出來，因為我不知道現時國內有多少人正在

收看電視或收聽收音機廣播這辯論，其實我們今天如果贊成無追溯力，我們

便會通過這法案，將來所有人都要依循這法案才可以來香港，即他們要一定

符合所有的程序。不可以說因為我們說無追溯力，他們來了便可辦妥，我們

現在浪費這麼多小時爭論，就是說由 7 月 1 日至今天未通過法案這期間，那

8 天或 9 天應如何處理那群人，如果我們今晚通過這法案，便毫無疑問所有

人以後一定要按照香港的法律才可到來香港。  

 

 謝謝。  

 

 

全委會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很高興何承天議員說了我要提出的其中一點，但我

還有兩點想再補充。第一，剛才梁劉柔芬議員說關於原有的法律，林貝聿嘉

議員也曾提及，為何我們今天要辯論得那麼辛苦，想法會如此複雜？因為無

論我們喜歡與否， 7 月 1 日以後的法律事實是轉變了，這是因為《基本法》

的生效， 7 月 1 日前《基本法》並未生效。不可以抹煞這個事實，所以，基

本上這些並非於本地出生的小朋友，他們本應於 7月 1日之前沒有的權利， 7

月 1 日便開始有，這是法律、《基本法》賦予他們的。我們今天想通過的法

案，不過是想將權利的行使做得更有秩序，但我們絕不能將他們原本的權利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85 

剝奪。因此，最初曾鈺成議員說的問題，與此根本是兩回事。《基本法》是

賦予他們某項權利，但我們想其行使時更有秩序，所以我們立此法例，這並

不存在我們剝奪他們的權利，並非這回事。  

 

 可是，我們一天未立此法將程序弄得比較完善之前，《基本法》就是法

律，凌駕於地方法之上，原先那些小朋友沒有的權利，但 7 月 1 日開始有，

而《基本法》是我們的憲法，它的地位比地方法例為高。剛才夏佳理議員已

說過，我不再重複了。如果他們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子女，根本是不可以隨便

將他們遣返，甚至不能說他是非法入境等，直至今天的法案獲得通過。所以

剛才吳議員說的意見，何議員已經回應了。不可以口口聲聲以 66 000人來嚇

唬我們，那是不成立的，因為若然今天立了此條法例，那 66 000人便須排隊

輪候，根據今天訂立的法例輪候。  

 

 有人整天說「特赦、大赦」，並非「特赦、大赦」，若說「特赦、大赦」，

就是在說以前說的非法入境，那便是「特赦、大赦」，但現在並不是這回事，

因為由 7 月 1 日開始，《基本法》賦予他們這項權利，在未另外立法來核實

這項權利以前，這法例便不存在，不能今天又說回頭，說為了權宜，這件事

我很小心，我相信大家也要很小心，行政當局告訴我們要權宜，所以叫我們

「將法就過」，以法例來幫助它權宜，這件事真的要很小心處理。  

 

 同時，我剛才聽到很多議員說，是可以排隊輪候的，為何他們不在中國

內地排隊？這不是我們的法律，他們於中國內地排隊，那是中國內地的法

律，“一國兩制”，我們說香港法，我們便要集中於香港法，並非可以隨意

或可選擇性地套用任何法律來說。你想他們排隊，你想他們按照程序，但你

沒有該法律，今天立法，那便由今天開始，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原則。如果

說我的理想本是如此，因為當時沒有，現在訂立後由當時開始，這是我們最

質疑的原則性問題。  

 

 

 

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由於今天要緊急處理此法案，而有關小組委員會只

開了一次會議，所以我特別容許各位議員發言兩次、 3 次，甚至 4 次，但是

我估計  －  可能我估計錯誤  －  現在再重複以前的論點，亦未必能說服其

他議員；但按照《議事規則》，我也會尊重議員發言的意願，讓你們發言，

但我希望你們能說一些新論點，並且簡潔一點。黃宜弘議員。  

 

 

黃宜弘議員：主席，有一個新的論點，我想問一問夏佳理議員。他剛才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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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說這千多名小朋友若被遣返內地時，是否有優先權回港這件事，他是十分

重視的，他認為如果這樣做，那就變成他們擁有了一個特權，他是反對的。

可是，他現時建議的修正較上述的建議更為厲害，根本不用回去，為甚麼？

我實在不太明白，勞煩夏佳理議員給我答覆，好嗎？  

 

 

全委會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周梁淑怡議員提出因為有《基本法》，所以那些小

朋友便擁有居留權。但我覺得《基本法》賦予那些小朋友居留權，並不表示

《基本法》在這方面是剝奪了香港原有的《入境條例》，或原有的有秩序安

排的法例。事實上，我們必須肯定這項法案完全沒有牴觸《基本法》，因為

如果大家均認為它牴觸《基本法》時，我相信夏佳理議員一定會提出修正，

或大家也會一致反對這法案。  

 

 另一方面，追溯權其實可以使香港政府過去一直以來所採取的入境措施

或入境法例有一致性。此外，如果我們今天同意沒有追溯權的話，即是說在

法例生效之後進入香港的所謂「合資格」的小朋友或市民，將會於法律面前

失去了平等的機會。為何我於 7月 11日來港，我所得的法律賦予的權利，與

7 月 2 日來港的人完全不同？我想我們必須有一個十分充分的解釋，不能說

因為你幸運，你較早來港，所以你便有這個權利；你遲了來港便失去了這個

權利。也許我們不能說你是一個聰明人，因為你聰明，你懂得探門路，所以

你便可以得到法律的所謂「得益」。因此，我覺得我們於立法時必須十分審

慎，我們是要所有人士於同一範疇內均得到同等的對待。  

 

 此外，我們現在爭辯的，最主要的是有秩序和合法進入香港，這是最主

要的立法精神，如果我們今天認為我們無須在一個有秩序的情況下，讓有權

進入香港的人隨便進入時，那很可能會如夏佳理議員所說，他可以從水潛出

來，或是從天空降下來，或是由陸地竄出來，所以我認為最重要是視乎這法

案最主要的精神是甚麼，我們最主要是希望透過一個有秩序和有安排的情況

下，讓合法、合資格的人士進入香港，而追溯權並沒有因此而剝奪任何人的

合法權利。  

 

 因此，我希望各同事反對夏佳理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吳亮星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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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主席，剛才同事所說的意見，我不再重複，因為今天要三讀法

案，我想要付出多點努力，這是肯定的。剛才談到 1 400 人的權利，的確須

很慎重考慮現在的所謂追溯權。 1 400 人和 65 000 人，不是多與少的問題，

而是即使國內只得 1 個人，而走了出來的有 1 400，都應該有一個公平合理

看待，因為我們作為立法者現正在考慮的是公平合理的方法。  

 

 歸根結柢，如果這條法案是公平合理的話，我們是可以通過的，內地正

在輪候的人，即使只有 1 個，他也會覺得正常和合理的。所以我們要問自己

一個問題： 1 400 人的權利和剩餘的六萬四千多或六萬五千多人的權利，有

否差異？我們今天訂立這條法案的時候，必須考慮清楚。  

 

 另外，再看回《基本法》本身，其實今天上半部分的會議也有談到，便

是第三章的題目是很清楚：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亦是回應今天我亦說到

的 6 種居民享有居留權的同時，有一個義務，而不是一個居留權、一個身分

證這樣簡單，能夠擁有居留權的同時應該要盡的義務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取得身分證，而且內容也很清楚，載明有居留權的永久居民身分證，所

以這個義務是現在我們要考慮得很清楚的，便是 1 400 人有這個義務， 65 

000 人亦有這個義務，只要他們能夠在他享有權利的同時，亦盡義務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真正立法來履行《基本法》所賦予我們應該要盡的責任，謝謝。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這項法案是否應該有追溯力的問題，我想以心平氣

和的方式，就原則和實際效果這兩方面解釋政府的立場，為甚麼我們反對夏

佳理議員的修正案。  

 

 首先，在原則問題上，除了有關刑事罪行及罰則的條文之外，是沒有一

般性的原則禁止追溯性的法例，某一條法案是否應該具有追溯力，應該取決

於其追溯力是否合理，以及對受其追溯力影響的個人或社會的整體是否公

平。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禁止任何

法例對刑事罪行和罰則有追溯力，這項法案在這兩方面並無提出追溯力，

《入境條例》第 38 條禁止非法入境以及在香港逗留的條文，是會適用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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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至本法案生效日期期間來港，並且相信他們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士。

由於刑事罪行須要在法例中清楚訂明，因此我們不可以使這個法案中隱含了

有刑事責任的成分。我希望在這裏重申，本法案並沒有特別訂明刑事罪行有

追溯力，所以此法案亦不會令任何人因在此法案生效前來到香港而遭受檢

控。  

 

 在實際的效果方面，我亦想解釋一下。如果這法案是沒有追溯力會有甚

麼情況發生呢？我亦透過此解釋，回應某一些議員在此辯論之中，向我提出

的問題。首先，正如我剛才提到，如果這法案沒有追溯力，我們就不可以遣

返在本法案通過之前來到香港而聲稱在香港有居留權的人士，我們只能讓他

們留在香港，等待核實身分，而如果他們的身分獲得核實的話，他們就可以

享有居留權，在香港繼續居住；如果他們的身分不獲得核實的話，他們亦可

以留在香港進行上訴。我們建議這法案具追溯力並非要永久性、永遠拒絕這

些人，不讓這些人來香港；而是希望這些人不會因為他們選擇了非法來香港

的途徑，反而比那些耐心在內地等待的人更早及不須要按既定的程序獲得核

實身分；這樣對奉公守法的人是極為不公平的，亦間接鼓勵其他人不守秩序

的行為。合資格的小童，當他們被遣返內地之後，他們須要得到核實身分，

然後依從我們簽發的居留權證明書，連同國內有關機關簽發的單程證，合法

地、有秩序地進入香港定居。  

 

 第二，在實際執行上，除了 1 006 名在 7 月 1 日以前非法進入香港及已

向入境事務處自首，以及 424名在 7月 1日至 7月 8日期間自首的兒童之外，

我們還要顧及將來。如果在今天或明天或以後的日子之內，有大量非法入境

的人，聲稱他們是本法案生效前來到香港，而又有其他人佐證，我們是很難

提出反證，證明他們在本法案生效之後才來香港的；屆時大量關於非法入境

日期的訴訟將會出現，吸引其他兒童非法來香港，產生一個極大的漏洞。如

果有一個人，能夠從這個漏洞得到益處，其餘的人亦可以從這個漏洞得益，

數目我們是無可估計的。但是其他地方曾經實行特赦的事例，亦可以作為我

們的警惕。因此我呼籲各位議員支持原法案具有追溯力的生效條文。  

 

 

 主席，這些兒童在 7 月 1 日之前不能夠從非法途徑進入香港而取得居留

權，即使在這法案獲得通過生效之日起，亦不可以這樣做。為甚麼我們要為

期間那 9至 10天採取非法途徑進入香港的人，給予一個特別的優惠待遇呢？  

 

 我亦想回應一下剛才在辯論中有議員提出的兩點，雖然它們不是全部直

接說及關於這個追溯力的問題。黃英豪議員重複提到持單程證以外，其他的

旅行證件，合法地入境的人的問題；這些人進入香港的時候，在他們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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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上獲得的是一個旅客（英文為 visitor）的逗留條件，及一個逗留的期限。
如果他們的逗留期限已屆滿，他們即是逾期居留，與非法入境者的性質是相

似的。如果我們將他們闢除於法案之外，而不受本法案所限制，即等於製造

了一個更大的漏洞，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而這也不單止是有沒有追溯力的

問題這麼簡單。  

 

 最後，我亦希望各位議員在考慮這項法案是否應有追溯力的時候，不要

與這項法案所訂明的居留權證明書是否有違《基本法》的問題混為一談。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colleagues for a fascinating and an interesting debate, and whether they agree 
with my point of view or not, I am quite happy with the fact that they look at 
their own conscience and decide what they think is right for Hong Kong.  I want 
to make that quite clear. 
 
 But it is really with extreme regret that repeated ques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n two aspects: Was the entry of these children illegal, unlawful 
because if it were not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special treatment?  There is no 
reply to section 2(a) and the amendment or section 7 of the Immigration 
Ordinance.  There is no reply regard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despite being 
asked many times.  All I can say to my colleagues is that, welcome to Hong 
Kong, 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You will get used to not 
getting a reply.   
 
 
 This is a very key issue today, very simple issue.  No facts, no figures.  
Lawful?  Not lawful?  You still cannot get a straight answer.  I have a lot of 
sympathy for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because he has obviously got a very 
difficult job to do.  Some of you might say that, look, he is putting himself up 
against a lawyer.  He has 250 lawyers behind him, including the very capable 
Mr WINGFIELD sitting at the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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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dam Chairman, the key question that 
we have to ask is not whether it is unfair on the 66 000, not whether we are 
giving special treatment.   
 
 Oh, by the way, I had better give Mr WONG an answer in case he thinks I 
am trying to avoid his question.  His question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se 1 400-odd children are not entitled to be in Hong Kong.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stepping over a yellow line.  I mean, that is, sort of a very good 
gimmick argument but not really a substance argument.  If their entry was not 
unlawful, dating the law to 1 July makes it unlawful because the law says "if you 
do not hold this bit of paper you are not entitled to remain in Hong Kong".  If 
section 2(a) is not amended they are entitled to be in Hong Kong. 
 
 But I think I am repeating myself, so I think, Madam Chairman, in 
conclusion, I hope those colleagues who have indicated that they will not support 
me and they will support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will have a final three minutes 
when I ask for a division afterwards to go outside and talk amongst themselves, 
perhaps those of political parties because they have to be answerable to 
themselves, to the people, and so on, and all that.  For individual colleagues, 
you can talk amongst yourselves and you might disagree.  It does not matter, but 
you will still have three minutes to give a final thought and I hope your final 
thought on the button would be "yes". 
 
 Thank you.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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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回應 ) 

 

 

夏佳理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Ronald ARCUL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我想夏佳理議員是希望記名表決。  

 

 本會現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的議題為：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先按表決器最上端的按鈕表示在座，然後按下面 3 個按鈕其

中一個，以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是否有任何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鵬飛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馬逢國議員、梁智鴻議

員、莫應帆議員、許賢發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

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廖成利議員、劉江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及羅祥國議

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啟明議員、杜葉錫恩議員、林貝

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

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  

 

程介南議員、黃宜弘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詹培忠議

員、劉皇發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員、鄭耀棠議員、鄧

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

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22 人贊成修正案， 33 人反對。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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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22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33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 
 

 

梁智鴻議員：主席，我預測辯論此法案時會有很多記名表決的要求，所以我

根據《議事規則》第 49(3)條，動議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有關《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時，如有議員提出記名表決，全體委

員會須在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若有委員在本次會議席上就

《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議案要求進行記名

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的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全委會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以後若有任何記名表決，都會在表決鐘聲響起 1 分鐘後立即進

行。  

 

全委會主席：由於就第 1 條動議的修正案被否決，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

議題為：第 1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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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題獲得通過。  

 

 

秘書：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修正案內容已經載列於呈交各位委

員的文件之內。  

 

 對於第 2 條，我建議把特區護照的定義改為由處長發出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護照，現時的定義提及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由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護照條例草案》現時仍在二讀階段，並未正式成為法例，因此須要修

改特區護照的定義。  

 

 主席，這修正是我們接納了議員的意見而提出的，希望各位議員支持。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2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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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  

 

 

全委會主席：待決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2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沒有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4、 7 及 10 條  

 

全委會主席：廖成利議員。  

 

 

廖成利議員致辭：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之 2AA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在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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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的修正案是修正第 2AA 條，理由如下：第一，我把英文版的

“only”和中文版的“只”刪去，即是要確立一些小朋友於香港有居留權的問
題，並非一定只是要按照這 3 份文件而行，即可有其他的可能性。提出的理

由是我同意要有一個簡單的確立程序，這是大前提。根據《基本法》而獲賦

予居留權的小朋友，也應該提出簡單的文件令處長可確定他真的是擁有居留

權。這些文件其實並不複雜，只要證明兩件事便可以。第一，其父或母是香

港永久性居民，要提出這項證明，可能要出示父或母的永久性居民證件，如

身分證；第二，要證明該小朋友是其父或母親生的，包括要出示出生證明書

和父母的結婚證書等文件便可。  

 

 第二，我提出這項修正，是因為我不同意只有法案所列出的數項文件才

能確立其身分，為甚麼？其實我在二讀辯論時已說過了，現在再重申一次。

《基本法》所賦予的是一種憲法權利，而這權利是他本身已經享有的，只是

要經過一個簡單的程序來確認和確立。剛才夏佳理議員也提醒我一點，我們

於《回歸法》中提出的一個條款，即除了《基本法》外，我們已有一條本地

的法例，就是《回歸法》中所說的，《人民入境條例》（第 2 號）內的附件

一的 2C項，根據內裏的 a和 b 項：“永久性居民的父母所生的子女，這些中
國籍的子女於出生時，由於其父母的身分，所以他已享有香港的居留權。”

其實，這已經是香港的法例，因此該法定權利、憲法權利，只須經過十分簡

單的程序便能確立。而我們現在又用一個行政方法、一個不合理的措施，要

他們再要輪候申請單程證的行列，於申請單程證的手續上，再加上要申請

“居留權證明書”，這令他們與其他申請單程證的人士沒有分別，還令他要

多辦一項手續，增添其麻煩，就是要申請額外一份“居留權證明書”，貼於

單程證上才可來港。當時《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並非如此，所以其實只須一

個簡單的確立程序便可來港。  

 

 第三，我提出這項修正，其實是剛才辯論第 1 條時的一個相應修訂，所

以在此，我呼籲剛才支持夏佳理議員的同事也支持我的修正。為何？第一，

對於那些 7 月 1 日至 7 月 9 日利用“後門”方法來港的小朋友的處境會是怎

樣？如果我們剛才說同意這個做法，其處境應該是留在香港，申請確認其身

分。他們怎樣可以留在香港申請？其實辦法有很多，包括：第一，按照這個

法案所說，提供一份向國內公安局申請而發出的居留權證明書；第二，入稟

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如他有有利的證據便有可能勝訴；第三，如他不向法

院申請，便可根據將可能成功的法庭案例，提供相同的文件予處長，令處長

行使其權力來確立他的居留權。事實上已有上述的多種方法存在，就是因為

有上述的方法，便不應只有現時這法案所訂明的 3 種文件的方法，才可確立

該小朋友的居留權。正因如此，若我們於法例上寫明了，如按照這項法案的

做法，便不符合我們剛才說要支持第 1 條修正的原因。因此，剛才投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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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的修正案的議員，希望你們不要那麼快便忘記，也支持我的修正。  

 

 這樣的修正也可達致兩個目標，第一，可以符合《基本法》的規定，雖

然我們要確立他們的身分，但也有其他確立身分的方法，不會用現時所說的

行政措施的方法。同時，這樣做也符合我剛才所說的，有其他方法可以確立

他們的身分，包括即使從“後門”來港的小朋友。其實，我們真的無權遣送

他們離開香港的。  

 

 這是大家的法律觀點不同，若可肯定他有居留權，那麼他們從海陸空三

路來港時，你也不能趕他們走。雖然你可以懲罰他們，但其罪不致要遭遣

返。  

 

 最後，我想補充，假如這項修正案獲得通過，會否導致大量小朋友非法

來到香港？會否鼓勵這些小朋友的家長冒險？這是保安局局長經常提出的問

題。其實，這只視乎我們處理整件事的方法。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大家都信

賴、在短時間便可全數安排他們來港的方案，這些家長便不會冒險。可是，

若沒有上述的承諾和方案，只要小朋友有一些有力的證據證明他們擁用居留

權，無論今天的法案通過與否，他們的家長也會冒險。因此，核心問題是我

們須有一個配套方案，才可把問題解決。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代表自由黨反對廖成利議員的修正案，即刪除那

“只”字。其實在小組的研究時，我也提及過我們不可能贊成一項不清晰的

法案，如果他將那“只”字刪除之後，意思即是說可以提出其他證據證明他

是永久性的居民。但問題是根本我們整個制度的設立，就是想在一個很有秩

序及很有認受性、可以信賴及信任的一個制度來確認這些申請人究竟是否永

久性居民。所以，現有的法案內所用這幾個方式，其實我們認為是一個很清

晰及可信的方法，如果你將那“只”字拿走，反而將它變成很不清晰，變了

很多其他不知是甚麼的方法也要考慮，令致整個批准及簽發居留權證明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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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可能會引致很多情況出現，亦可能引致在法律上出現很多訴訟、挑戰

等。所以，我們不可以支持廖成利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主席：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我們民建聯的議員經過研究後，覺得廖成利議員這項修

正，正正與法案的制定原意相反。我們希望有一個很清楚的制度及程序，令

有關的兒童可以有秩序地與家人團聚，我們不希望法例增加很多可以爭議的

或有彈性的處理。所以，我認為如果刪除這個“只”字，其實無形中是不須

再做這個立法的工作，所以我們是反對這項修正的。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廖成利議員所動議的修正案雖然只涉及刪除一、兩個字，可是

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項修正若通過的話，便會製造極大的混亂及不明朗

的情況，使政府及立法會解決當前問題的努力完全落空，居留權證明書制度

的目的是為了配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 (三 )項的落實執行。由於

該條文的措辭並不限於在中國大陸出生的人士，故此特區永久性居民在世界

各地所生的子女也根據該條文享有居留權。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公平、統

一、客觀及可靠的機制應用於不同地方，不同制度下出生的人士，確立永久

性居民身分。  

 

    廖議員所動議的修正一旦通過，有關條文便會容許用法案規定以外的

任何方法確立居留權，從而容許眾多申請者用百花齊放，可靠程度成疑的種

種不同方式以確立永久性居民的身分。這種情況不但會使入境處須動用大量

資源核實申請，拖慢處理過程，延長申請人與家人的分離，也會使眾多申請

人無所適從。由於準則和程序不劃一，也會使整個審批程序的公信力成疑。  

 

 

    主席，居留權證明書這機制的目的，是訂立客觀及明確的規定以避免

混亂。廖成利議員的修正在實際效果上是會使立法目的完全不能達到，這麼

與夏佳理議員所提出局限於法案是否有追溯性的修正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

的。我懇請各位議員投票反對廖成利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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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廖成利議員，你是否準備答辯？  

 

 

（廖成利議員表示不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廖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廖成利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廖成利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本會現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付諸表決的議題為：廖成利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請各位委員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是否有任何

疑問？現在顯示結果。  

梁智鴻議員、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廖成利

議員及羅祥國議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鵬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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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

夏佳理議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

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

員、程介南議員、黃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

謙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

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

耀宗議員反對。  
 

 

全委主席宣布有 7 人贊成修正案， 44 人反對。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seven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44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黃宏發議員：請大家參閱講稿第六頁及第七頁附近。首先是第六頁，由於保

安局局長的第 2AB(2b)條和 2AC(2b)條是類似的。隨後，我想動議的是 2AB
與 2AC 及刪除第 (4)款。內容都是一樣的。我建議能否把它們合併辯論。由

保安局局長先述 2AB(2b)和 2AC(2b)條，然後由我動議 2AB 與 2AC 及刪除
第 (4)款，這樣可將程序簡化。  

 

  換言之，當保安局局長動議第 4 條的修正時，即 2AB(2b)和 2AC(2b)皆

把有關先獲得入境事務處處長的批准改成父母或監護人等，這些條文應一併

動議，我相信保安局局長是會明白的。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提議我們不按照這份講稿進行討論，換一份新的講

稿。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任何意見？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研究過黃議員所提出的建議，覺得

與我所提出的建議的性質是很不相同的，而且我提出的修正案亦是通過與工

作委員會討論過之後，接受了委員的意見而提出修正。我希望這些是比較上

不會有爭議性的修正，亦可能會比較快地處理，所以，我仍然覺得最好是分

開處理。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聽候你的裁決，因為這純粹是技術的問題，並非有沒

有爭辯的問題，因為是正在說同一樣的事情，他那兩條說同樣的事情，而我

那兩條也是說同樣的事情，不過與他的不同的，那是兩件不同的事，與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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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有衝突的。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按講稿進行。保安局局長，請你

繼續。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在本會議呈交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們就第 4 條提出 3 項修正。  

 

    第一，我們接納議員建議，新訂第 2AB 和第 2AC 條，提及代表申請人之

處，把獲處長接受的人改為申請人的父親或母親、申請人的法定監護人、或

獲處長接受的任何其他人，使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代為

提出的申請，在法例之下是毫無疑問地獲得接納。  

 

    第二，我們亦接納議員的建議，對新訂的第 2AB作出修訂，說明雖然向

入境事務審裁處提出上訴時，上訴當事人不可身在香港，但這個規定不適用

於代表上訴人提出申請的人。換言之，雖然一名不獲入境事務處處長發出居

留權證明書的子女，不可以在身在香港而提出上訴，但該名子女離境後，其

父母或代表人都即可在香港提出上訴。  

 

    第三，我們對新訂的第 2AE條，即是有關審裁處作出決定前，不得申請

司法覆核條文作出修訂。令這項條文更明確規定申請人不可以在沒有預先向

入境事務審裁處提出上訴的情況之下，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主席，這些修正都是我們接納了議員的意見或所提出的疑問而作出相

應的修正。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謝謝。  

 

 

全委會主席：有沒有委員想發言？黃宏發委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現在保安局局長不單止提 2AB(2b)，還說及 2AC(2b)，
甚至連 2AD 也有提及，可惜並非按議題發言。（眾笑）  

 

  剛才我要求以簡易程序把 2AB、 2AD、 2AC(2b)一併提出，只須作一次

點票。那是我絕對支持的，完全沒有疑問。若要較明確，則用“父母親”、

“監護人”等詞，我是完全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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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還有沒有委員想發言？若沒有，我相信保安局局長也不準備、

亦不須要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現在動議的修正案是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B 條，

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本會議呈交予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基本上，這是有關在第 2AB條內，任何人如欲申請居留權證明書時所要
填寫的表格，須要由處長以憲報公式、指明的方式提出。第 (4)款說明這所

指的公告不是附屬法例。我認為附屬法例有兩個方式，一是以決議案方式去

處理，另一個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發出。前者須經議會的議決才能生效，但

後者的反面方式是一旦頒布便即時生效。其分別在於若不是附屬法例的話，

本會沒有機會加以考慮是否有不妥善之處，甚至把它撤銷。這是刊憲後在

28天內可行使的權力。因此，第 2AB條第 (4)款應被刪去。第 2AC 條是有關
發出複本有同樣情形時，應以甚麼形式的表格列出，我認為若第 (4)款已說

明不是附屬法例的話，這做法是不對的，只有附屬法例下這樣做才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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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建議 2AB 和 2AC 的第 (4)款都應刪除。  

 

  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反對黃宏發議員動議的，對法案第 4 條中新訂的第

2AB 條第 (4)款以及第 2AC 條第 (4)款的修正。  

 

  該兩條條文的規定，是入境處處長為了指明居留權證明書申請程序，而

在憲報刊登的公告不是附屬法例。黃議員現時建議刪除該兩條條文，這一個

建議如果獲得通過的話，將會帶來若干不良的後果。這兩條條文如果被刪

除，有關的公告的法律地位頓成疑問，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刪除條文的效果不

是令有關公告自動成為附屬立法，只是會令條例沒有清楚說明公告是否附屬

立法。  

 

  申請的方式，基本上是行政的安排，政府之所以建議有關公告要在憲報

刊登，只是為了公布細則給市民知悉，增加透明度，假如將這些行政的安排

都納入這法例之內，便會令法例不必要地變得複雜，而且草擬及訂立法例是

須要遵從既定的程序，亦要提交臨時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如此便會令到入

境事務處處長在處理申請的行政事務方面喪失了彈性及靈活性。  

 

  主席，政府反對黃議員的議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想答辯？  

黃宏發議員：各位議員想不想說話？如果沒有人說，我想答辯兩句。我認為

有必要答辯的，是剛才有一個原則，就是立法機關是監察政府的運作的，雖

然我明白到入境處方面需要很大的彈性，但如果立法機關一旦準備撤銷入境

處處長的某個令或某一個表格、某一些規則的話，他根本上可以有權再制定

的。所以剛才保安局局長的說法，即將它刪除了反而不明朗的話，這樣我們

可以寫得很清楚，例如：“刪除第 (4)款代之以其他的條文”，如果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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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這麼清楚的話，可說“入境處處長全權”   ─   這個寫法仍不夠好   

─   “有全權制定任何規則”，但這樣寫法的話，可能議員就不會支持。

一旦制定之後，必定頒布在憲報上，是沒有人可以觸動得它的，立法會不可

以，行政會議也不可以修改它，除非是行政長官命令入境處處長再作其他命

令。在此情況下，那權力就不是入境處處長的權力；這樣我覺得問題相當

大。  

 

    我今天不想將整件事拉得這麼大，因為法案昨天才提出來，今天便要

通過，但我看到其中有很大的弊端，我只是希望各位委員看清楚些，因為那

個權仍然存在的。刪除這條文之後，即使是立法會這麼不負責任，胡亂將他

所訂的所謂方式、公告內的字眼或內容刪除的話，他仍可以立刻頒布另一個

公告，或再頒布原公告，一樣是仍然有效的。所以我認為保安局局長的說話

是有些誇大，近乎恐嚇各位議員。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一個立法機關應盡的

義務；如果我們都不監管他的權力的話，我想我們不是一個立法會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黃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反對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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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付諸表決的議題為：黃宏發議員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委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無任何疑

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李家祥議員、杜葉錫恩議員、梁智鴻議員、莫應帆議員、許賢發議員、馮檢

基議員、黃宏發議員、黃英豪議員、廖成利議員及羅祥國議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啟明

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楊

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皇發議員、劉漢銓議

員、蔡根培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

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10 人贊成修正案， 30 人反對，無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

正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10 Members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30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手上的講稿可能是舊的。（眾笑）剛剛又好

像派了新的，可否給我 1 分鐘時間？  

 

全委會主席：不要緊，請慢慢來。  

 

 讓我向各位委員解釋一下。根據我們本來的講稿，是應該逐項討論有關

條文的。後來黃議員提出一併討論，以加快程序，但保安局局長覺得應依照

原來的講稿。所以，雖然保安局局長在提出他的修正案時，除了提到有關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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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外，還提及其他條文，剛剛黃宏發議員亦有指出，但我們都是按程序逐項

處理的。所以，保安局局長，我建議你不要理會新的講稿，而依照舊的繼續

進行，這樣大家都會清楚一點。  

 

 

保安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也不清楚哪份是正確的講稿。我可否請立法

會秘書澄清，我要動議的是否修正擬議的第 2AC 條？  

 

 

秘書：是第 2AC(2b)條。  

 

 

全委會主席：講稿第 7 頁的下半部。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 2AC(2b)條，修正案的內容

已經載列於在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之內。  

 

  關於這項修正，我們是接受了議員的建議，在提及代表申請人的地方，

把獲處長接受的人改為申請人的父親或母親，申請人的法定監獲人，或獲處

長接受的任何其他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由父母或法定監護人代為提出的

申請，在法例之下是毫無疑問地獲得接納的。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保安局

局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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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C 條，修正案內

容已經載列於本會議呈交各位的文件內。  

 

 正如剛才的第 2AB 條，我建議刪去第 (4)款，根據第 (2a)款所指的公告

不是附屬法例，而第 2AC 條也有同樣情況。不過，在該等情況下，這裏所指

的是發出複本而不是發出原本的居權證。兩者同出一轍，我希望記下的是我

認為這些事情須由立法會監察，值得過目、值得有需要時加以修正，甚至撤

銷一些文件。我希望能把這些意見記下。我可以告訴大家，像剛才一樣，表

決結果也是差不多，我不會要求點名表決了。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保安局局長，剛才你已解釋過為何反

對，我相信你不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不用了。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黃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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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反對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被否決。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D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第 2AD 條內所指的是第 (3)款，我建議把它刪除。第 (3)款內容是任何上

訴均得於上訴人在香港的任何時間根據第 (1)或第 (2)款提出。第 (1)款是居

留權證明書申請人，第 (2)款為居留權證明書的申請人若獲得該居留權證明

書後卻遺失了，又再申請複本時，這兩項若遭受拒絕時的上訴。第 (3)款規

定在香港的任何時間，他不可提出；我認為不合理。假若剛巧他在香港時，

為何不讓他提出？若他不在香港，固然沒辦法。若他在香港的話應讓他在香

港提出。因此，我提出該修正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保安局局長，你是否須要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黃宏發議員動議刪除法案第 4 條中新訂的第 2AD 條的第

(3)款，政府是反對這項修正的。  

 

 刪除該條文會令上訴人可以留在香港，等候上訴的結果。這一項修正的

效力與訂立法例的基本目的背道而馳。我們倡議設立這個審核的機制，用意

在於確保聲稱擁有居留權的人，通過劃一的程序，確立身分，然後有秩序地

來香港。容許身分尚待確立的人留在香港，完全違反了這個立法的本意，會

令人可以藉濫用上訴的機制，達到留港的目的。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越多人利用上訴拖延遣返，入境事務審裁處所積壓

的案件便越多，輪候審理的時間亦越長，反過來，又會吸引更多人濫用上訴

的機制。不守法律及秩序來香港的人的目的，無非是要來到香港，並且在此

逗留。立法會通過的法例，不可、亦不應為這些人提供方便，協助他們達到

目的。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投票反對黃宏發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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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原本希望得到你的批准，可以增加一項修正案，就是

刪除第 2AE 條，但後來我與夏佳理議員商量後，最後決定不提出了，因為我

認為第 2AD條的第 (3)款和第 2AE條拼合一起，很可能令整個法律，經司法覆

核下，侵犯了《人權法》、侵犯了《基本法》。在這情況下，我提出希望可

作出一些補救，若可以提出的話，若第 2A 條保留，也會經過第一項程序，

經過審裁處、再經司法覆核，也可能是合理的。但現在我也不打算提出。  

 

  我只想說一點，若然我剛才提出的修正全都不獲通過，我會於三讀時投

反對票。但我也有點無奈，因為聽見那麼多發言的也是支持，而事實上這件

事亦迫切地須要解決。不過，我恐怕這項法案一旦獲通過成為條例後，會受

到很多法律挑戰，這是我不想看見的事情。我今天所說的一切，均是希望問

題能夠解決，也是公平的，使有關人士真的上訴時可以上訴，不可以假設上

訴人必定是逾期留港，故意在此無理取鬧。可能他真的認為自己是有居留

權，可能也有證據，只是暫時未能找到。保安局局長那樣說，他差不多已有

一個假設，但凡任何人上訴也假設他是有罪的話，這有很大的問題。  

 

  我不想再進一步發揮下去了，我想指出，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刪除第 2AD

條的第 (3)款，我已說明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環，如果大家不

支持的話，我不可以支持這項法案三讀通過。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黃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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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反對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W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付諸表決的議題為：黃宏發議員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表決。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無任何疑

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杜葉錫恩議員、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及廖成

利議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

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

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黃英豪議員、

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皇發議員、劉漢銓議

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

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反對。  
 
 
陳婉嫻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6 人贊成修正案， 31 人反對， 1 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six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31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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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D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們也接納了議員的建議，對新訂的第
2AD 條作出修正，說明雖然提出上訴的當事人向入境事務審裁處提出上訴時
不可身在香港，但這項規定並不適用於代表上訴人提出申請的人士。換句話
說，雖然一名不獲入境處處長發出居留權證明書的子女不可以於身在香港時
提出上訴，但該名子女可以在離境後由其父母或代表人在香港提出上訴。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A 條、第 7 條及第 10

條，這 3 條是互有關連的。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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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  

 

 在第 4 條之下所建議的第 2AA 條的條文之中，其中的 1(a)段應該刪去
“並且附貼於該旅行證件上”；而第 7條則在建議第 53D(3)(a)條刪去“並且
附貼於該旅行證件上”；第 10 條則是表格，表格上有關“本證明書必須附

貼於本證明書持有人的有效旅行證件上，方為有效。”的一段，我基本上是

希望能夠將一個旅行證件   ─   無論單程證或護照   ─   與這個居權證分

開。當然，這兩者都必定要能夠證明持有人的身分。有關的設計可能不是太

好也說不定，不過，我認為如果不分開的話，將來居權證便不可以跟單程證

的簽發制度分家。這個改革，我認為是我所動議的修正之中第二項最重要的

修正案。第一項是有關上訴問題的修正，第二項最重要的修正便是這項，我

希望能夠取得大家的支持。  

 

 我就有關條文第 4 條建議於第 2AA 條刪去有關措辭、於第 7(b)刪去有關
措辭、於第 53D 條第 (3)(a)段刪去同一措辭，以及於表格上刪去同一措辭，
希望大家支持。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第 7 條（見附件）  

 

第 10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保安局局長：主席，政府反對黃宏發議員就本法案中新訂第 2AA(1)(a)條和
其他有關條文所動議的修正案。黃議員建議居留權證明書可以與單程證制度

脫，我希望各位議員慎重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建議的做法，是可以證實合

資格的人根據已確立的單程證制度，有秩序地合法來港。我相信議員在法案

首、二讀發言之中，已經認同了這個原則，沒有這個機制便等同否定有秩序

和合法地讓這些兒童從內地來港的目的，並會造成混亂，以及對香港的教育

制度和其他服務構成嚴重的壓力。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各位議員所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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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和認同的。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黃宏發議員動議的修正案。我認為將單程證

與居留權的證件脫是很重要的，我不同意保安局局長的意見，就是脫了

之後就等同否定有秩序來香港。其實有沒有秩序不在於居權證有沒有與單程

證掛，沒有與單程證掛其實也可以有秩序的。  

 

 我認為黃議員今天動議的修正案，最重要的分別在於有關《基本法》第

二十四條賦予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出生的子女的居留權所涉及的主動權，在

脫了之後便屬特區政府所有，由特區政府為那些符合資格的人士安排來香

港定居。但如果居權證與單程證掛的話，便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就是單程證的限額將會限制每天能有多少人來香港；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們將

會受中國政府的規定所限制，即是中國政府規定了每天讓多少人來香港，如

果沒有他們的同意，我們也沒有辦法。但是對於《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

條所賦予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人士來說，那是我們香港接收回自己香港人回

來的問題，所以我認為主動權應該在特區政府那處。其實脫最大的分別在

於有關的權力屬香港特區政府，而主動權也屬特區政府；反之，掛了的

話，主動權就不在我們這一邊。換句話說，不論中國政府簽批多少個單程

證，或一個都不簽批，全都影響了我們自己的權力，那個牽動性是相當重要

的。因此，我認為脫是相當重要的一項修正，我希望其他議員都能支持黃

議員這項修正案。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相信沒有需要，因為我在最初二讀辯論時已經說得很

清楚，而現在亦已重申了一次。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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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黃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

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反對的佔多。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  

 

 

全委會主席：黃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現在進行表決。  

 

 

MRS ELSIE TU: Madam Chairman, all my lights are flashing. 
 

 

全委會主席：請秘書檢查一下。  

 

 

CHAIRMAN: Mrs TU, if it is fine,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vote. 
 

 

全委會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無任何疑

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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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廖成利議員及羅祥國

議員贊成。  
 

 

王紹爾議員、朱幼麟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啟明議員、杜葉錫

恩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

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榮燦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

耀忠議員、葉國謙議員、劉皇發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

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

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反對。  
 
 
李家祥議員、梁智鴻議員及黃英豪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6 人贊成修正案， 29 人反對， 3 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

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six Ma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29 against and thre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晚上 9 時 29 分  

9.29 pm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想提出一個規程問題。我想請問主席或秘書可否告訴

我，剛才政府動議的第 2AE 條的修正案是否已經表決了？我為甚麼這樣問

呢？因為我直至現時為止，手邊唯一合乎程序的講稿也是李議員借給我的，

我們完全沒有收過新的講稿。我相信我們手邊唯一的講稿，應該是最初的那

一份，所以我想問清楚。  

 

 

全委會主席：講稿沒有第 2AE 條。  

 

 對不起，我現在暫停會議 5 分鐘，然後再復會。  

晚上 9 時 39 分  

9.39 pm 
 

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我要向各位道歉，由於今天實在有太多新的修正

案，結果漏了一項。多謝保安局局長提醒本會。現請保安局局長提出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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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4 條內擬議的第 2AE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本會議呈交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們對新訂的第 2AE條，即有關審裁處
作出決定前不得申請司法覆核的條文，作出修正，使這條文更明確規定申請

人不可在沒有事先向入境事務審裁處提出上訴的情況下，向高等法院申請進

行司法覆核。  

 

  主席，這項修正是我們昨天與各位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後所得

的結果。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修正。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4 條（見附件）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4 條。  

 

 

全委會主席：待決議題為：經修正的第 4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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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由於黃議員最後一批就第 4、 7 及 10 的修正案被否決，我現在

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第 7 及 10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委員回應 )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臨時立法會。  

 

主席：法案三讀。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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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 年入境 (修訂 )（第 5 號）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  

 

《 1977 年入境 (修訂 )（第 5 號）條例草案》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主席：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廖成利議員：主席，我要求記名表決。  

 

 

主席：廖成利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主席：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對不起，我想提出程序問題。因為我們聽不到秘書讀出某些條

文納入法案，可否就此作出澄清？  
 

 

主席：哪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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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例如第 5、 6、 8、 9 條。  

 

 

秘書：已通過了。  

 

 

主席：請看講稿第 4 頁   ─   第 3、 5、 6、 8、 9 及 11 條。  

 

 

保安局局長：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新的講稿。  

 

 

主席：今天因為要把法案緊急處理，而又有很多修正案，所以大家有點混

亂。  

 

 

主席：現付諸表決的議題為：《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請各位議員進行表決。  

 

 

主席：在我宣布結果之前，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無任何疑問，現

在便顯示結果。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

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李鵬飛議員、

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議員、唐英年議員、

夏佳理議員、袁武議員、張漢忠議員、曹王敏賢議員、梁振英議員、梁智鴻

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許賢發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

員、程介南議員、黃英豪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楊耀忠議員、葉國

謙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蔡根培議員、鄭明訓議

員、鄭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霍震霆議員、簡福飴議員、顏錦全議員、羅

叔清議員及譚耀宗議員贊成。  
 
莫應帆議員、陳財喜議員、馮檢基議員、黃宏發議員、廖成利議員及羅祥國
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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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45 人贊成議案， 6 人反對。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45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ix agains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 
 
增加老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  

Increasing the standard rat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Scheme for the elderly 
 
主席：議員議案。  
 
 本來今天有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須進行辯論。第一項議案是在 5月 17
日的會議動議，而後來中止辯論的，在今天恢復辯論。另一項議案是陳婉嫻
議員動議的議案。陳婉嫻議員要求將此議案留待下一次會議時辯論，因為現
在時間已晚，我想大家都贊成此項建議。（各議員拍案表示贊成）我亦會將
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放置於下一次會議的議程，她的議案將會是第一項辯論的
議案。  
 
 現在本局辯論的議案，是增加老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標準金額。陳財喜
議員根據《議事規則》作出預告，恢復經中止了的合併辯論。因此就陳議員
及馮議員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的合併辯論現在恢復。由於馮議員及倪少傑議
員在上次合併辯論時經已發言，所以他們不可再次發言。至於陳議員，他除
了有 5 分鐘可就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發言外，還有餘下 7 分鐘可發言答辯。
其他所有議員則每人最多可發言 7 分鐘。根據《議事規則》第 37 條，任何議

員若發言超逾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譚耀宗議員。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在過去數個月一直都是圍繞老人問題進行研究，並
聽取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見。我已將收集所得的意見以及我本人的建議呈交特
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行政長官在他的就職演辭內也有提及特區政府的老
人政策的發展和這方面的大方向。在我收集意見時所收到的關於增加綜援的
意見，是相當普遍和一致的。我相信特區政府一定會如董先生所說一樣，深
入檢討這問題，研究這綜援金額如何才能夠真正幫助有需要的人士，從而改
善他們的生活。  
 

    董先生在發言中提出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特區政府將會成立安老事

務委員會。我本人很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盡早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盡早的意

思是例如下一個月便可以組成。此外，當局也不應利用這安老事務委員會作

藉口，拖延回應市民大眾就老人政策和老人福利保障所提出的要求。這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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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事務委員會應該是真正就老人政策以及老人保障方面作出研究，並向政

府提出建議。  

 

    我認為增加綜援只是眾多意見其中一項重要的建議，老人政策所涵蓋

的範圍應該是很廣泛的。根據我在過去數個月收集意見所得到的資料，其實

老人家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安老事務委員會除了要檢討綜援金額之外，

還應該檢討現時申請綜援金的資產入息的限額。此外，我認為現時的綜援金

申請手續也須要進一步檢討，研究如何可以簡化有關綜援計劃的條文以及申

請程序。至於那些沒有資格領取綜援的人士，我們也要想辦法幫助他們，因

此，老年退休金其實應該列為安老事務委員會考慮的問題之一。此外，高齡

津貼也應該是安老事務委員會的研究項目之一。有關高齡津貼的來港限制方

面，我收到很多意見，均表示希望能夠撤銷或由社會福利署署長運用酌情權

彈性處理老人來港限制的問題。  

 

    另一方面，醫療服務也是老人家特別關注的問題。現時領取綜援的老

人家，可以在政府醫院的門診部獲得免費醫療服務，但如果他們要看中醫或

其他私家醫生，便要自行支付醫療費用。因此，有關醫療服務方面，我們也

應該研究如何能夠做得更好，讓老人家在預防疾病方面可以獲得多一些服

務。此外，也有一些曾經因病須要入院治理的老人家，出院後還須要入住療

養院，護養院或安老院，現時這方面的需求也是相當大的，所以我認為政府

也應該考慮這問題。  

 

    最後，我希望不會出現錯誤的信息，認為增加綜援金便好像問題已經
得以解決。我要在此重點指出，增加綜援金額只可以解決部分問題，其餘更

多的問題是須要政府通過增加服務和改善服務質素來解決，然後老人家才能

夠得到比較全面的保障。因此，我想帶出一個信息，就是大家的視不要只

集中於增加綜援金額，應該多一點考慮全面照護老人家的問題，讓特區政府

能夠真正達到董先生所提出的“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依”的目標。

謝謝主席。  
 
 
晚上 9 時 51 分  

9.51 pm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暫時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許賢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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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賢發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樂施會去年曾進行一項有關老

人貧窮的研究，發現本港現時約有 60 萬市民是生活在赤貧的處境，他們當

中主要是老年人。  

 

  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港社會的老人問題，其實是由於政

府在過去二十多年來一直拒絕推行退休保障制度，以致不少在年青時已屬低

收入的市民，年老後便只有依靠自己的金錢積蓄過活；尤其那些缺乏親人照

顧的單身老人，情況就更嚴重。  

 

  自從 94 年“麥法新報告書”提出調高老人綜援標準金額以來，無論社

會福利界，以至各政黨與其他團體和社會大眾如何要求政府當局落實“麥法

新報告書”的建議，政府當局都不受感動，實在是令我們感到非常失望。本

人深信，即使今天本會同事一致通過這一項要求當局增加綜援金額的議案，

明早起來，綜援金額依然沒有甚麼改變。  

 

  事實上，如果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調查，指綜援基本金額約四成會用作食

用開支，於是現時領取單身標準金額 2,030 元的老人，每天 3 餐合共只有 30

元左右。  

 

  代理主席，我相信 30 元應該勉強足夠我們食一餐，但對於綜援老人來

說， 30 元就是他們全日食用的開支，大概有很多老人家都覺得我們富裕的

政府“冇良心”。我想請生福利局局長撫心自問，以現時一般的生活水平

來衡量， 30 元 3 餐是否足以令老人家有尊嚴地生活呢？  

 

  其實，現時很多綜援老人“月頭蒸鹹蛋、月尾捱腐乳”並不是甚麼奇怪

的事，難怪上星期日有老人代表將一幅腐乳紙板送給譚耀宗議員，表示希望

回歸後不用天天食腐乳。  

 

  代理主席，在我們討論如何為老人提供合理和有尊嚴的生活水平時，其

實不單止在於爭取由社聯首先提出，更得到前立法局 60 位議員一致支持的

300 元，而是一套實際可以令老人家達致應付基本需要及有尊嚴的生活保障

配套。  

 

  社會福利界認為，政府當局應該接納“麥法新報告書”的建議，加上這

幾年累積的通脹因素，將老人綜援的標準金額提高至 2,900 元，並同時提高

老人家的資產限額，使他們能夠留有多些傍身的金錢，以便應付任何突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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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額外醫療開支等，增加他們的安全感。  

 

  代理主席，本人認為政府在制訂社會政策的時候，除了要照顧多數人的

利益外，少數人的權利亦不應該被忽略。我們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應只滿足

於一些數字的增長，更重要的是確保社會每一個市民均能平均受惠；而隨

社會不斷的發展，本港社會應該越能夠照顧少數弱勢社群的權利和需要。  

 

  最後，本人十分期望在本年 10 月能夠親耳聽到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發表他第一份施政報告的時候，能夠落落大方的增加老人綜援標準金額，以

及增加提供給老人各方面的津貼和服務，令全港的綜援老人能真真正正享有

有尊嚴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對老人福利這個老問題，採取“頭痛醫頭、腳痛

醫腳”的策略。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我是代表自由黨發言的。  

 

  陳財喜議員的議案要求將老人綜援標準金額增加 600 元，而馮檢基議員

的修正案則將之改為“增加不少於 300元”。自 94年年中至今天為止，這個

標準金額已由當年的 1,670 元增加至今天的 2,060 元，在這 3 年間合共增加

了 390 元，即是大約 23%。如果這 390 元除以 3 年，那麼每年的平均增幅約

為 7.8%，連通脹率也追不上。自由黨認為這個數目實在太低，而這 2,060

元，即今年的綜援標準金額，是要用來支付一個老人家每一個月於飲食、衣

，以及普通交通方面的費用的。當然，我們知道政府還有另外一些津貼

的，例如房屋租金，或特別醫藥費方面便是。政府也指出大部分的老人每月

所得的總援助金大致上平均是 3,000 元，這是我們已知道的。不過，我們認

為這個標準金額在今天來說仍然是不足夠的。剛才許賢發議員已經提到將這

2,060 元除 30 天，平均每天只有 70 元左右，其中只得三、四十元可用於每

天三餐的食用。因為這筆款項還要用來支付其他的開支。事實上，我們認為

這個金額是絕對不足夠的。  

 

  代理主席，有關這個問題，不是今時今日一時間便可以解決的。現時年

屆 60 或以上的老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為香港作出了很多貢獻。當年

的香港並不如今天這般富裕，他們多是從事製造業，而由於當年的薪金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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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他們所有的薪金，除了用來供養家庭之外，還要支付兒女的教育費，實

在很難儲蓄金錢，自然難免有這樣多的老人家今天要落入貧困的階層。這絕

不是由於他們當年很浪費，花盡了所用金錢而造成的結果。我想指出一點，

就是政府現時的盈餘和財政狀都是非常好的。根據政府的數字，我們現時

有 12 萬名 60 歲以上的老人家正在領取公援，即使他們所領取的平均金額不

是 2,060 元而是 3,000 元左右，總金額也只是四十多億元而已，若按馮檢基

議員的“增加不少於 300 元”的建議，則大概是每年增加四億多元，我們認

為這數額政府應該是負擔得來的。上一屆立法局的所有政黨和議員曾經再三

請政府考慮立即增加這 300 元，而我們今天是希望政府可以辦得到的。當

然，陳財喜議員要求的是增加 600 元，但他並沒有機會解釋是以甚麼根據來

決定應增加 600 元。上屆立法局的社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曾經詳細分析這件

事，而數個政黨和所有獨立議員都認為 300 元是合理的，並且那四億多元亦

是政府負擔得來的。所以，代理主席，我謹此代表自由黨和工商界陳辭，支

持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代理主席，關注民生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政綱重點之一，

亦是全港市民的切身問題。由於生活質素的改善，醫療科學的進步，老年人

在人口比例中日漸增加。我們須要特別關注那些貧苦無依的老人，他們大多

數是在青、壯年時期為香港做了不少工作，對社會繁榮是有一定貢獻的。因

此，社會亦不能遺忘這部分人，而應給予他們適當的照顧，讓他們過能夠

維持基本生活而又具有個人尊嚴的晚年。增加老人綜援金，絕不能批評為學

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搞福利主義以致拖垮經濟。因為我們考慮增加的金額是根

據老人的基金需要和社會的負擔能力兩者而制訂的，並不存在“耗光儲備”

或“培養懶人”的問題。當然，增加的金額應該是逐步的，一次增加太多並

不合適。去年已有建議增加老人綜援金 300 元，我認為加上由當時至今的通

貨膨脹等因素，增加不少於 300 元屬於合理。因此，我支持馮檢基議員的修

正案。當然，我也知道譚耀宗議員會有很多比較長遠的計劃來改善老人的生

活，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藉此機會清楚表示出來，這 300 元的問題已討論了一

段長時間，我本人十分同情，也會全力支持這個建議。  

 

    謝謝。  

代理主席：陳婉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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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上屆立法局實在有不少同事關注現時老人家的情況 ,

並且認為政府應該幫助他們渡過艱難日子，而對於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來說，

政府的援助尤其重要。可惜的是政府在這問題上非常執，並沒有在去年或

今年的一系列辯論上作出任何承諾。  

 

  陳財喜議員的議案建議我們現在新成立的政府將老人綜援標準金額增加

600 元，而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則認為要盡快增加金額，並且增加不少於

300 元。我認為不論是 600 元還是 300 元，議案背後的精神都是一樣的，就

是要幫助那些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以如此微薄的金錢盡可能過一些比較好的生

活。在這一點上，工聯會是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的。我們認為政府除了要在

綜援金方面幫助老人家改善生活之外，還要在其他方面援助老人家。  

 

  特區首長在較早前已經委任我們的同事譚耀宗議員聽取社會各方面人士

對老人問題的意見，並且在 7 月 1 日提出要成立委員會研究老人問題。我認

為這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不但百分之百支持增加老人綜援標準金額，

更主張要全面看老人家的需要，包括醫療、住屋，以及社區關懷等方面的需

要。此外，我們工聯會也關注到有一些老人家並不一定有資格申領綜援，而

其中涉及的因素有很多，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考慮設立老人金計劃。我們

認為將來能夠通過一個委員會去研究老人家的問題，實在是很重要的。因

此，對於今天陳財喜議員的議案以及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我們固然表示支

持，但我還要強調的是這只是起步，是過渡時期的一項短期的措施。如果要

讓老人家能夠有尊嚴地安享晚年生活，則將來成立的委員會必須整體看老人

家的需要，其中包括住屋、醫療、社區關懷，以及一個長遠的老人金計劃

等，這是我們的期望。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鄧兆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我是代表港進聯發言的。  

 

 隨醫學科技的進步以及各項保健設備日益完善，人類更健康長壽，人

口老化現象已成為全球性關注的項目。過去，由於政府欠缺一套完善的老人

政策及退休保障制度，本港社會對老人的服務追不上時代發展及社會需要，

從而衍生了一系列與老人相關的社會問題，例如退休保障、醫療保健及住屋

問題等。目前，在接近 90萬名 60歲以上老人當中，便有近 10萬人是依靠領

取微薄的綜援金過活。然而鑑於本港生活指數高昂，約 2,000 元的綜援金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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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可以讓一名老人家在“死慳死抵”的情況下，勉強維持僅可糊口的生

活。  

 

 雖然港府在今年 4 月已聽取民意，容許申領綜援金的老人可移居廣東，

藉廣東和香港兩地生活指數的差異，令依靠綜援金過活的老人家可以選擇

在家鄉安享晚年。不過，由於計劃本身尚有許多不足之處，配套工作又未完

善，故選擇移居內地的老人仍屬少數，對其餘大多數的老人並沒有帶來任何

實質的幫助。  

 

 幸而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早前已經委派了本會的同事兼行政會議成

員譚耀宗議員，專責深入研究本港的老人長遠福利政策，並廣泛諮詢社會各

界人士的意見，協助董先生在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制訂一套長遠及完備的老

人政策，及早為人口老化的問題作好準備。港進聯較早時已向譚耀宗議員提

交了詳細的意見書，指出“老有所養”是為人子女的責任，但社會亦須要承

擔起照顧一些無依無靠的長者的責任。剛才譚耀宗議員已透露了“安老”的

部分意見，我們希望他可以繼續跟進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政府在坐擁豐厚

盈餘的情況下，應該把老人的綜援金提升至不少於入息中位數三分之一的水

平，達每月 2,500 元左右，即是說每月增加綜援金額不少於 300 元，我們相

信這個建議增幅是合理的。至於增幅的上限如何，實際增加金額數目如何，

我們希望政府在考慮社會經濟的承受力之後，作出合情合理的決定。希望讓

這一群曾為香港經濟繁榮作出貢獻的老人家，在晚年時也能過合理及有尊

嚴的生活。  

 

 不過，我們同時亦必須強調，老人福利政策必須配合社會整體經濟發

展。從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裏，我們明白到，香港長期以來均是奉行低稅政

策，政府不可能完全採納西方國家社會福利的標準，生硬套用在香港社會之

內，否則只會構成政府的重大財政負擔，不利整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我們

認為特區政府在避免造成重大財政負擔的前題下，按照當時的財政狀況及社

會需要，適當調整老人的綜援金至合理的水平。  

 

 據聞，行政會議傾向贊同增加綜援金額，按生活指數作適量調整。行政

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7 月 1 日的就職演說中，亦表示特區政府將以“老有所

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為目標，制訂全面的安老服務政策。此外，他又

強烈表明將會深入檢討社會保障綜合援助金計劃，以及成立安老事務委員

會。我們期待特區政府當局早日推出檢討後的計劃內容，以便早日改善依靠

綜援金過活的長者的生活質素。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杜葉鍚恩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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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S ELSIE TU: Mr Deputy, personally I think it is rather simplistic to imagine 
that giving an extra $600 to every elderly person will be a solution to the 
complex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Of the very many elderly people I have 
interviewed in my ward office over several decades, I have found very few who 
requested more money.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a little more money in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would not be welcomed.  In 
fact I think an increase is necessary.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more urgent 
problems which I believe should be investigated if we want to make life a little 
more meaningful for the elderly. 
 
 Among the more urgent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the most common is the 
housing need for those who do not live with relatives, for those who are not 
wanted by their relatives, or those who have not yet been granted public housing 
and are using some of their food allowance to pay the balance of their rent in 
squalid housing conditions.  For these elderly, suitable housing is a must, and it 
should be allocated in places with which they are familiar, and where they have 
friends or relatives.  They should not be banished to the New Territories where 
they feel like outcasts from the places they know well. 
 
 Just as necessary as housing is the need for hostels and care and attention 
homes for the elderly who are unable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I can 
remember a time when we were told that the need for such accommodation 
would be met in 1985.  It is now 1997 and the need has by no means been met, 
and I believe it is just as bad now if not worse than it was 12 years ago. 
 
 Yet another need of the elderly is treatment for the sick.  I know that they 
can obtain free or low-cost treatment at government clinics, but the time-lag 
worries elderly persons who may, or may imagine, that their sickness is serious.  
They have to wait a long time for examination, and a long time for treatment, 
which is worrying to the elderly who, by nature, are afraid that every sickness 
could be a terminal one.  Sometimes the clinics are too far from their homes and 
that is a disincentive to attending a clinic.  The elderly also would often like to 
take alternative treatment, and I think as soon as possible we need to provide 
Chinese medical treatment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the after-effects of western 
medicines.  Speed of treatment, convenient distances from home, and a choice 
of alternative medicines seem to me therefore to be essential for the elderly. 
 There are many other needs that would make life meaningful for the 
elderly, such as more centres where there are activities for the elderly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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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an interest and make life more worthwhile.  Steps along these lines that I 
have mentioned have begun,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a speed-up,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suicide rate among the elderly is far too high, and I believe that 
sickness and loneliness are the main factors. 
 
 Giving handouts to all elderly persons will help, but will not meet the 
needs I have mentioned, as well as other needs I have not mentioned. 
 
 Care of the elderly will cost more, but increasing CSSA will not solve 
those needs I have mentioned, yet increased CSSA would be very costly at the 
level suggested by Mr CHAN, without achieving the goals we need to reach. 
 
 In the long term, the provident fund should save money in handouts and 
make retired workers more independent, but the other needs I have mentioned 
will still exist.  I am hoping that the investigations being made by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will achieve some of these goals.  I am very happy 
to hear this afternoon what he has said, and I agreed with the factors that he has 
mentioned. 
 
 I feel that Mr CHAN's motion is arbitrary and fails to reach 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elderly.  Mr FUNG's amendment also fails to reach 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but because it is more moderate and does not 
demand immediate action, which is more reasonable, I will support the 
amendment.  However, I hope that before long we shall have some news on 
what plans are being made by the Administration on the overall improvements of 
the livelihood of the elderly whose hard work has helped to make Hong Kong 
what it is today. 
 
 Thank you, Mr Deputy. 
 

 

代理主席：林貝聿嘉議員。  

 

 

林貝聿嘉議員：代理主席，老人問題越來越廣為社會人士所關注，問題不僅

在於綜援老人的生活是否“吃不飽、穿不暖”，而是整個老人問題的不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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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已隨人口老化而陸續浮現。醫療、住宿、社康照顧、社交活動、綜

援，以至老人生活尊嚴等問題，都是不能割裂地獨立處理，而是必須有一套

全盤的視野來規劃解決的，否則老人問題始終都只會維持在“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失誤政策之上。  

 

 較早前，行政長官已委派了我們的同事譚耀宗議員負責全盤檢討整個社

會的老人問題，我們剛才已聽了他的大計，這使我們有更全面的基礎去尋求

解決問題的方法。  

 

 相信任何人也會說應該增加老人的綜援基本金，但老人問題不可能只因

增加了基本金數百元就得以解決。  

 

 從較宏觀的角度看，香港社會不僅要檢討老人綜援金，就是老人家申領

綜援金的條件，亦應予檢討。例如現時限制老人家的積蓄不能多於 33,000

元才可申領，這是完全沒有顧及中國人積穀防飢的心態，我們也不應鼓勵他

們散盡積蓄來換取政府的全面照顧，因為我們社會也不是走福利主義的道

路。況且，打了一世工才儲下三萬多元，這金額絕不為過，我相信這限制最

少也得提高，例如提高至 5 萬元，並且不時因應情況而檢討。常有老人到我

的辦事處說想申領綜援金，但卻仍有一些“棺材本”，就是因為那數萬元的

“棺材本”而令他們喪失申請綜援金的資格。我聽後真的覺得他們很可憐，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亦要作出考慮。  

 

 事實上，我認識的老人家當中，不少都是希望能繼續工作，自我照顧。

問題是政府一直在提供老人就業機會的工作上，做得不夠積極。如果能改善

老人的健康狀況，並同時製造更多老人就業機會，我相信大部分的老人家都

寧願捨綜援而選擇就業，因為他們可以從中肯定本身的價值與尊嚴，可以繼

續貢獻社會、可以有生活寄託，兼且可以自食其力。  

 

 至於對退休老人的生活安排方面，政府現時雖然讓回鄉在廣東生活的香

港老人家可以繼續領取綜援金，但老人家的反應卻不大熱衷。這並不是大方

向上的錯誤，而是規劃上根本談不上有任何配套安排。  

 

 最明顯的是醫療照顧方面，老人家習慣了香港模式的醫護照顧，加上公

營醫療收費幾近免費，綜援老人更是費用全免，故在讓老人家自願選擇回鄉

安享晚年時，亦不可能要他們換一個全新的生活習慣，又或要負擔高昂的醫

療費用。  

 我相信如果能在國內設立長者村，在村內既有安老院、護老院、康樂設

施外，亦設有由香港醫護人員駐診的醫院，以香港模式收費和運作，則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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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真正吸引老人家回到國內生活，既讓他們有更舒泰的生活，亦可以紓減

香港的老人問題壓力。  

 

 當然，要做好有關安排，特區政府必須與國內的有關單位有緊密合作和

配合規劃，否則一切也只會流於空談。  

 

 可以說，解決老人問題的希望，是取決於一個更有責任感，願意全盤規

劃老人生活所面對種種問題的特區政府身上，因為只有在一個有前瞻性而負

責任的政府下，香港才可望減少在人口老化之下，老人家和社會所要承受的

壓力和困擾。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晚上 10 時 26 分  

10.26 pm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主席，像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及地區一樣，香港的人口正逐漸老

化，令政府在提供老人服務及福利的開支加重。由於科學昌明以及醫學的進

步，一般巿民的壽命都比上一代較長。本來，這是一個可喜可賀的現象，從

個人來說，工作了一輩子之後，可以退休，利用晚年去真真正正享受人生；

在社會的角度來看，一群曾經在年青時為香港繁榮付出過很大努力的長者，

當他們失去工作能力時，亦應受到我們的表揚和照顧。  

 

  中國人的社會都是較為以家庭為核心的，照顧家中的老人家是傳統上的

責任和義務，亦是一種良好的孝道，年青人應該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侍奉

家中的長者，以免想盡孝道的時候已來不及，古語有云：“樹欲靜而風不

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無可否認，因為香港地少人多，工作繁忙，親人要

照顧老人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定的程度上，是須要社會資源的協

助，例如通過給予那些與年長親屬同住的家庭在輪候公屋上有優先權，以鼓

勵更多家庭與長者同住。這樣的安排，除令長者的日常生活得到照顧外，亦

可減免他們因獨居所帶來的孤獨無助的感覺，或生病時沒有人照顧。  

 

  其實，照顧長者並不單止是個人或家庭所應盡的孝道，亦是社會本身的

責任。政府有義務為年長人士提供合理及有尊嚴的生活水平。除了在物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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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顧外，長者更須要社會人士的關心和支持。因此，老人政策是應該以整

體作出考慮的，也正如譚耀宗議員所說，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元化的，包括

有關他們在房屋、交通、醫療、康樂等方面的需要，將來一併作出長遠的計

劃。  

 

  在現階段，考慮到政府在財政儲備的實力，以及順利回歸已消除了過渡

期的不明朗因素，讓老人家亦可分享主權回歸的喜悅，將每月的老人綜援金

額增加不少於 300 元，這絕對是我們社會可以負擔的。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莫應帆議員。  

 

 

莫應帆議員：主席，今天是上一次於深圳辯論有關綜緩金的議案的續集。上

屆立法局各黨派的議員對此也有一致的意見，希望政府能夠提高老人的綜緩

金額；其中工商界的自由黨也表示支持。我本人對政府的表現感到十分奇

怪，因為自由黨和工商界雖然並不需要為選爭取選票，但也表示支持，反

而政府卻那麼吝嗇！正如中醫所說：“急驚風遇慢郎中”，現在也不知要

等待何時，政府才肯同意增加那數百元的綜緩金。  

 

  上星期二是 7 月 1 日，大家也記得這是香港的重要歷史日子。當香港市

民正為香港擺脫殖民地統治、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以

及“高度自治”而高興的同時，各位有否記得那些身處貧困生活的老人？  

 

  特區首長董建華先生在特區成立的慶典中，亦承諾要改善老人的生活水

平，以“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為施政的主要目標，並提出具體

措施，包括成立剛才譚耀宗議員提及的安老事務委員會。民協對此是支持

的，並認為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董特首在演辭中卻只表示會深入研究社會保障綜合援助計劃，為有需

要的老人提供協助和改善生活水平。對此，民協不能不直接的說：遠水救不

了近火！事實上，現在全港正領取公援的老人是十分需要特區政府施予合理

的援手。民協認為特區政府在成立後，應盡快在社會福利開支中，將每月的

老人綜援金額，增加 300 元。因為我們剛於 7 月 1 日前才知道土地基金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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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多億交予特區政府；而正如剛才田北俊議員所說，我們每年其實只是多了   

4 億元的開支而矣已，我們覺得過去政府真的是太吝嗇了。  

 

  事實上，早在 94 年的立法局，政府曾邀請城大教授麥法新博士進行一

個名為“香港公共援助金額水平”的研究，可是，最後政府又說這項調查研

究不太準確。這真可說明“官字兩個口”，政府認為喜歡的，有關的研究便

是有用；不喜歡的話，則認為該研究沒有用。  

 

  明愛社區中心在去年 8 月曾向香港獨居老人調查其支出模式，結果顯

示， 96 年的獨居老人平均每月支出為 2,247 元，然而老人綜援金額卻只得約

1,900 元，即一位獨居綜援老人基本上在 96 年每月約有 300 元的赤字。可是

在 97 至 98 年財政預算案，政府卻仍表示綜援金額只按通脹調整。  

 

  當綜援老人要面對入不敷支時，他們可以怎樣做呢？他們可以做的，是

惟有在每年累積的長期補助金幫補開支，所以，實際來說，這個長期補助金

根本不能按照社會福利署的想法，用來幫助他們購買一些較昂貴的耐用品。  

 

  此外，綜援老人更要在食物方面減低開支，節衣縮食，一餐的菜要吃

多天，相信這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所以上屆的同事曾建議政府官員嘗試用

二千多元生活一個月，好讓他們亦可體會箇中的滋味。但現時 2,000 元的綜

援金，以香港的生活水平而言，連最低的開支也不能應付，何況是“講究營

養”！基愛中心去年的調查顯示，有七成的獨居領綜援老人的膳食含卡路里

低於 852 的水平，眾所周知，或許是天氣的問題，過去兩年也有一些獨居老

人於寒冷時因為營養不足而冷死。根據一些健康資料顯示，老人每天平均需

要最少 1200 卡路里，可見他們現時實在是營養不足的。  

 

  有時，綜援老人為保持收支平衡，除了要減低食物方面的開支之外，亦

不得不節省其他一些所謂“非必要的開支”，例如多年不更換棉被，因此天

氣寒冷時所蓋的綿被都不足以禦寒；而屋內窗戶破裂，房屋署前來維修又要

收費；所壞了又要付維修費用，住在公屋甚麼也要付錢，他們實在是難以

應付的。  

 

  總結來說，現時政府有那麼豐富的盈餘，當然我們並非說要把錢花光，

但也應該給予老人合理的回報，使他們不致於年老時仍然過窮困的生活。

故此，民協要求政府若可以的話便立即增加綜緩金額 300 元，使現時正領取

公援的老人得享安穩晚年。  

 

  謝謝主席。  

主席：陳榮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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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燦議員：主席，這個會議廳內曾多次辯論“增加老人綜援金問題”，但

仍未解決，改善老人綜援要留待特區政府來解決，正因為前政府對老人問題

的態度好比大樹，頑固之極，縱使結合數十位議員之力亦無法動搖。更差的

是，政府將老人也當大樹來看待，以為老人是一棵大榕樹，屹立不倒。大家

都知道老人與大樹不同，“老而”不一定“彌堅”，少一些營養和照顧也不

成。對於貧困的老人而言，增加綜援好比活水，生命泉源。  

 

    據估計，現時共有約 27 萬貧窮老人，而領取綜援的老人則超過 14 萬。

這些老人家大多年老多病，喪失了工作能力；即使仍有工作能力，老闆亦未

必肯聘用。老人在年青時一般都收入微薄，所謂“餐搵餐食餐餐清”，老來

又沒有退休保障，要靠“食穀種”過活。一旦耗盡積蓄，又無子女供養，境

況十分堪憐。  

 

    由於目前租金高昂，老人若未能獲編配公屋或入住老人院舍，被迫入

住租金較低的板間房、床位、籠屋，以至山邊木屋。面對惡劣的居住環

境，生欠佳，加上三餐不夠溫飽，營養不足，以至很多老人都疾病纏身。

根據麥法新博士在 1994 年的研究報告指出，綜援受助人通常會將 70%的金錢

用於購買食物上，而一般先進國家中貧困人士的食物支出佔 30%。  

 

    老人為求節省金錢，多一點錢傍身，不敢化費於正常的娛樂或社交活

動，他們只可於公園流連，乘涼和聊天，或是到社區中心而已。幸運的老人

可以得到鄰居的照顧和幫助，間中噓寒問暖；其他老人很多都感到孤立無

援，有遭遺棄、遭社會遺忘的感覺。  

 

    綜援只會提供最低限度的經濟援助。越來越多的調查指出，綜援受助

人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也未能滿足，更遑論有尊嚴地過活。社會福利署以“社

會保障消費物價指數”作為調整綜援金額的基礎，即使綜援金額逐年調整，

仍然未能追上通脹，與受助老人的生活開支脫節。老弱傷殘者領取微薄的綜

援金，雖不致餓死，但冷死人的事卻有發生，所以老人家須要節衣縮食！  

 

    主席，政府估計在 97 至 98 年度會有 317 億元財政盈餘，再加上有龐大

的儲備，政府有足夠的能力為貧困老人改善生活。本人希望特區政府朝這

個方向去做。  

 

 

我認為特區政府的當務之急之一，應該是提高老人的綜援金水平以及全面解

決老人存在的各項問題。老人過往對香港貢獻良多，各位議員也曾就此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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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我在此不再多說，應讓他們安享晚年，過有尊嚴的生活。  

 

    本人支持陳財喜議員的議案和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是老人問題。我相信大家都很同意

一點，就是香港的人口日益老化，情況就像很多先進國家一樣。因此，我們

對於老人福利方面將來的開支或社會承擔，必須很仔細地研究。  

 

  我們今天所辯論的是再增加他們的綜援金。無可否認，鑑於有關的金額

和現時的情況，我們都支持增加綜援金。支持的原因並不是我們富裕，也不

是因為我們將來同樣會年老，而是因為他們實在曾對社會作出貢獻，另一方

面也因為社會一直以來的架構，造成他們今天要面對這麼多的困難。基於上

述情況，我們是支持增加公援金額的。不過，我們更支持的是譚耀忠議員所

提出的特區政府的計劃，並打算詳細的加以研究。  

 

  我認為我們不是單靠金錢便可以把問題解決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是

單靠金錢來解決問題，這對老人家來說是很大的侮辱。我非常同意譚耀宗議

員的意見，我們應該盡早研究整體的問題。在此，我希望提醒大家，我們的

社會真的要培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風氣。此外，我們還要鼓勵子女和

年青人照顧老人家，以及從整體的角度去研究照顧老人家的問題。  

 

  謝謝主席。  

 

 

主席：袁武議員。  

 

 

袁武議員：主席，在經濟發展良好、社會財富充裕的前提下，制訂一套社會

保障體系，讓各個階層不同程度地分享社會財富，這是社會進步的一種表

現。可惜，前港英政府並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套較好的社會保障系統，特區政

府一成立，便要解決一大堆民生問題。  

  今天香港經濟的繁榮，也是有賴眾多長者的一分貢獻。在沒有一套完善

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下，設立老人綜援金，解決一些有迫切需要的老人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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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之急，不失為解決辦法之一。所以我不反對適當地增加老人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金。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老人綜援金措施，畢竟只是解決老人福利問題的

權宜之計，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所以，我們須要從根本上去

解決老人福利問題，我們需要一套治本的老人福利政策，而不是一些七零八

碎的、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行政長官已經委任了本局的譚耀宗議員負責檢討老人福利問題，他已經

為特區政府提供了一套解決辦法，既然行政長官在特區成立慶典中曾經提及

要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我希望不久就會推出一套比較治本的老人福利政

策。因此，我在不反對適當增加老人綜援金的同時亦迫切希望特區政府作出

比較完整的決策，徹底解決老人問題。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主席：是否再有議員想發言？（稍停）  

 

 

主席：我現在請陳財喜議員就修正案發言。陳議員，你發言時限為 5 分鐘。  

 

 

陳財喜議員：主席，剛才我很細心和小心地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直至目前

為止，我仍然聽不到任何反對聲音，這是我比較欣慰的。  

 

 剛才我也聽到譚耀宗議員的好消息，並且十分同意各位同事的意見，就

是增加綜援金額只是其中一個措施。此外，我也同意陳婉嫻議員的意見，就

是我們只是處於起步階段。增加綜援只是一個起步點，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

步，因為無論如何改善醫療或居住問題，只要你跟老人家傾談，問他們須要

甚麼即時的幫助，他們必定會說：“如果能夠增加數百元給我便最好了。”

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直接的答覆。  

 

 至於馮檢基議員的動議修正案方面，我知道 1997年 5月 7日的立法局會

議也有很精采的辯論，當時的議案是由陳榮燦議員動議的，而且是經過馮檢

基議員修正，當時馮檢基議員提出以入息中位數的三分之一為標準，而當時

計算所得的數字為 2,900 元。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其後獲通過，所以建議的

標準金額是 2,900 元。至於那 300 元，我認為只是一個最簡單的基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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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法新博士在他的報告書中提出增加 300 元的建議時，其實是希望於 1994

年便可以由 2,300 元開始起步。我認為如果我們並非由 2,300 元起步，便應

該可以提高增幅，因此我提出了增加 600 元這項建議。其實這 600 元應該是

比較中庸的建議，因為並非即時達致 2,900 元那麼高的金額。剛才我聽了譚

耀宗議員的發言，希望屆時特區首長辦工室的安老服務委員會能夠真正增加

綜援金，並且將確實的金額告知我們。不過，在未取得答覆以前，我希望能

夠盡量爭取較高的起步點，而 2,300 元則未免是較低的數字了。  

 

 此外，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中有一點是我希望他能夠澄清，但是我不知

道他有沒有機會澄清。假如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他是建議在現時的社會福

利支出中再增加 300 元。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我認為在現時福利開支

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要從其他地方撥 300 元出來，可能會令生福利局局

長感到為難。不過，我相信這應該不是大問題。我希望董建華先生在 10 月

發表施政報告中時會作出正面回應，除了增加綜援金之外，也從整體上改善

老人家的福利。  

 

 我相信，今天要是能夠通過我動議的議案或馮檢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便是一個好的開始。我當然希望我動議的議案可獲通過，因為 600 元是一個

較高的水平，而且也可以讓董建華先生或譚耀宗議員考慮於這個水平上再為

提高一些，使綜援金額能夠達致 2,900 元。  

 

 謝謝主席。  

 

 

馮檢基議員：主席，我想作出澄清。  

 

 

主席：你可以澄清，但請簡短些。  

 

 

馮檢基議員：主席，那是因為我們當時是在辯論財政預算案之前提交有關的

議案和修正案的，而我當時是希望在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當局會在福利

開支中增撥這 300 元的開支。  

 

 

主席：生褔利局局長。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是臨時立法會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行的

第一次議案辯論。陳財喜議員以增加老人的綜援標準金額為題目動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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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為我們提供一個好機會，深入討論這個公眾非常關注的問題。  

 

  主席，我想藉今天的機會較為詳盡地解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目

標、資金來源，以及相關的政策。  

 

  綜援是為那些由於種種原因（包括年老、傷殘、患病，或是須要照顧家

人）不能工作，導致經濟上出現困難的家庭和人士所提供的援助。綜援是一

項無須供款的計劃，在釐定綜援金額方面，政府一向的政策是十分謹慎的。

一方面我們要確保綜援受助人所獲得的款項足以應付日常生活開支，另一方

面要顧及香港長遠的經濟負擔能力。相信大家也同意，香港要維持低稅率政

策以保持經濟活力，政府的福利開支自然會受到一定程度的約制。政府在

1996至 97年度的福利開支達 70億元，與 1992年至 93度相比，增幅達 4倍；

扣除通脹後，實際增幅幾乎達到 3 倍。  

 

  此外，根據我們近年發表的人口統計數字預測，香港老人人口正在急劇

增加，年齡超過 60 歲的人口將會由 1996 年的 89 萬人增加至 2016 年的 162

萬人。因此，特區政府在考慮是否增加老人綜援標準金額的時候，必須作出

周全的考慮。  

 

  過去數個月，社會人士均集中討論每月 2,060 元的綜援標準金額是否足

以應付一位老人家的日常生活開支，今天也有很多議員就此問題發言；而於

不同的場合上，更有人問我以 2,060 元的標準金額，怎麼可以在足以支付租

金之餘，還能夠應付日常的開支。我希望在此重申，標準金額只是綜援計劃

其中一個項目，而標準金額的多寡也因應受助人的健康情況而有所差異。一

位健康情況良好的老人所領取的標準金額是 2,060 元，這是各位議員都十分

清楚的。不過，對於一位傷殘的老人來說，他所領取的標準金額是 2,575

元；若這位老人須要長期護理的話，標準金額則為 3,775 元。除了標準金額

之外，受助人還可以領取租金津貼，每月最高可達 1,420 元。另外還有一點

對老人是十分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們在患病時須要到政府醫院和診所就診的

話，所有的醫療服務都是全部免費的。此外，他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申

請其他津貼。更重要的是，個別的老人家在綜援計劃下所領取的實際金額，

也會按個人的情況而有所不同。例來說，一位健康良好並且是居住於公屋

的單身老人，現時每月所領取的金額平均為 2,900 元；但一位身體欠佳而有

特別膳食需要的老人每月平均領取的金額為 3,700 元；若須要入住院舍和須

要經常護理的老人，則每月平均可領取 5,700 元。  

 

  根據社會福利署提供的資料，不少領取綜援的老人其實都是缺乏家人的

供養，若他們沒有儲蓄，綜援金便成為他們於未來歲月中的唯一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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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有見及此，所以社會輿論認為我們在訂定老人綜援金時應該顧及老人

的實際日常開支模式和採取較寬鬆的態度，使老人綜援金受助人可以於退休

後維持一定程度的生活水平。若是這樣，將會進一步擴老人綜援標準金額

與其他標準金額的差別；我們正在積極考慮上述的意見。  

 

  於今年 3月 26日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時候，我曾經承諾會對領取綜援的老

人進行一項調查研究，使政府可以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開支情況，以及他們對

綜援計劃的認識。有關研究的問卷調查工作已經完成，根據初步資料顯示，

一般領取綜援的老人，除了應付日常的基本生活開支之外，還有其他的消

費，其中包括茶樓“飲早茶”、給錢予子女、送禮予親朋戚友、匯款回鄉、

支付私家醫生的醫療費用、購買中藥、賽馬、六合彩投注，以及煙酒等。社

會福利署現時正在分析調查結果，最後的報告預計於短期內可以完成。此

外，我也承諾對沒有領取綜援的老人家進行調查研究，該項調查現正進行，

按工作計劃，這項調查工作可於未來數個月內完成。  

 

  主席，在結束今天的發言之前，我希望再三強調一點，就是要讓老人家

可以安渡他們的晚年歲月，除了經濟援助之外，我們還要為他們提供一系列

的健康和福利服務。因此，特區政府正積極籌備成立安老事務委員會，廣納

社會各界人士就安老政策向政府提出的意見，協助統籌各項為老人提供的服

務，其中包括醫療護理、住屋、生活保障，以及社交等。不過，對於老人來

說，最重要的仍然是家庭的關懷和照顧。其實，每一個家庭也須要為供養和

照顧老人負上一定的責任；至於無依無靠的老人，政府為他們提供協助當然

是責無旁貸的。  

 

  我十分高興今天能夠參與這次討論，進一步了解各位議員對於綜援計劃

的看法，並且聽取多位議員就其他的老人政策所提出的各項意見。本人將會

認真地考慮各位的意見，以客觀和充分理據為基礎，就老人綜援金一事，盡

快提出意見，以達致“老有所養”的目標。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陳財喜議員的議案，按照馮檢基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138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  

 

 

廖成利議員：我要求記名表決。  

 

 

黃宜弘議員：我聽不到任何反對聲音，為甚麼要表決？  

 

 

馮檢基議員：讓我來澄清，因為我們要讓官方知道，我們是百分之一百支持

的。  

 

 

主席：各位議員，你們有沒有人反對記名表決？  

 

 

周梁淑怡議員：我相信如有議員提出，主席便須指示本局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我現在宣布本局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動 3 分鐘。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陳財喜議員的議案，按照馮檢基議

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請各位議員進行表決。  

 

 

主席：如果大家並無任何疑問，現在便顯示結果。  

 



臨時立法會  ─  1997 年 7 月 9 日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  9 July 1997 
 

 139 

 

王紹爾議員、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何鍾泰議員、吳亮星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啟明議員、杜葉錫恩議員、周梁淑怡議員、林貝聿嘉議員、胡經昌

議員、袁武議員、馬逢國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莫應帆議員、

許賢發議員、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曾鈺成議員、馮檢基議員、黃英豪

議員、楊孝華議員、楊釗議員、葉國謙議員、廖成利議員、劉漢銓議員、鄭

耀棠議員、鄧兆棠議員及羅祥國議員議員贊成。  
 
 
黃宜弘議員棄權。  
 

 

主席宣布有 30 人贊成修正案，無人反對， 1 人棄權。她於是宣布修正案獲得

通過。  

 

 

主席：陳財喜議員，你現在可發言答辯，你原有 5 分鐘的發言時限，現在還

有 7 分鐘。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30 Member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nil against and one abstaining.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陳財喜議員：主席，本人動議的議案於數月前中止待續，終於能夠平穩過

渡，於今天的第一次會議上重見天日，我感到很高興。  

 

 本人的動議發言已於 5月 17日的臨時立法會會議席上發表了，我不打算

重複，免得把大家悶壞了。今天我打算談一談政府，說得具體一點，就是政

府的官僚體系中的一些價值觀。  

 

 青馬大橋於兩個月前啟用時，香港政府隆重其事地大肆宣傳，青嶼幹

的宣傳方法也是類似的。此外，當局還不斷宣傳我們有數以億計的雄厚外匯

儲備和豐富的財政儲備，營造一片繁榮的景象。然而，在這繁榮景象的背

後，不為人知的是竟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約數十萬人）生活於貧窮以下，

其中絕大部分是曾經為香港的繁榮安定付出努力的老人家，他們之中須要領

取綜援的約有 10 萬人。由此可見，香港的官僚體系中確實有好大喜功的問

題，以及對一些民生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弊病。我們在向外國炫耀我

們的成就的同時，也遮掩了一個事實，就是領取綜援的老人家是生活得毫無

尊嚴的。現時的綜援金只能僅僅養活他們，並不能讓他們活得快樂。  

 

 官僚體系的另一弊病是“算死草”，他們總會把綜援金計算得勉強可算

足夠，以為這樣便可以節省開支。但實際上老人家由於綜援金額微薄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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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不足和社交活動不足，自然疾病較多，因而對醫療服務的需求亦相應增

加，結果節省下來的支出到頭來卻要用於醫療服務上。因此，我認為增加老

人綜援金反而可以節省當局其他方面的開支，因為如果老人家可活得健康一

些，醫療支出也可能會因而減少。  

 

 有人說，改善老人的生活不一定要靠金錢，這一點我是同意的。不過，

我認為改善老人的醫療服務或其他有關設施固然十分重要，但這與綜援金是

分屬不同的範圍的，兩者不可混為一談。增加老人綜援金可以讓老人家有多

一些金錢用於食物或社交和康樂方面，使他們不會因缺乏金錢而要完全犧牲

正常的社交生活，從而讓他們生活得更有尊嚴。  

 

 至於政府的財政支出方面，以現時約有 10 萬名老人家須取綜援金來計

算，假如每月的綜援金增加 600 元的話，政府每月只須增加 6,000 萬元。若

以整年計算，所須增加的開支約為 7.2 億元。這個數目看似十分龐大，但其

實只佔政府整體開支中 0.2%，而佔整體福利開支的百分比也不足 4%。政府

要增加這方面的開支，基本上是綽綽有餘的，問題在於政府是否有決心要這

樣做。不過，剛才譚耀宗議員已經向我們承諾特區政府對這問題並非無動於

衷的，而是以一個比較有愛心和仁慈的態度來處理這問題，並且也同意這些

長者值得享有一個較有尊嚴的晚年的。  

 

 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為：由陳財喜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說“贊成”。  

 

(議員回應 ) 

 

 

主席：反對的請說“反對”。  

 

(議員回應 ) 

 

 

主席：我認為贊成的佔多。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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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並宣布本會在 1997 年 7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臨時立法會遂於晚上 11 時 10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en minutes past Elev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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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司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特區護照”的定義中，刪去“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

例》（ 1997 年第   號）第 3 條”而代以“由處長”。  

 

4 (a) 在第 2AB(2)(b)條中  ─  

 

  (i) 刪去“獲處長接受的”而代以“申請人的父親或母

親、申請人的法定監護人或獲處長接受的任何其

他”；  

 

  (ii) 在“該”之後加入“父親、母親、法定監護人或其

他”。  

 

 (b) 在建議中的第 2AC(2)(b)條中  ─  

 

  (i) 刪去“獲處長接受的”而代以“申請人的父親或母

親、申請人的法定監護人或獲處長接受的任何其

他”；  

 

  (ii) 刪去“或 (iii)款及第 2AD(2)條而言，該人須視為”

而代以“及 (iii)款及第 2AD(2)條而言，該父親、母

親、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人須視作”。  

 

 (c) 在建議中的第 2AD 條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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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就第 (3)、 (5)、 (6)、 (8)及 (9)款而言，

“上訴人” (appellant)不包括根據第 2AB(2)(b)或

2AC(2)(b)代表其他人提出申請的人。”。  

條次      建議修正案  

 

 (d) 在建議中的第 2AE 條中  ─  

 

  (i) 刪去“不得在”而代以“除非”；  

 

  (ii) 刪去“（如有的話）中作出決定之前，”而代以“中

作出決定以及在審裁處作出決定之前，任何人不

得”；  

 

  (iii) 刪去“高等”而代以“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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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夏佳理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刪去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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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黃宏發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建議的第 2AA(1)(a)條中，刪去“並且附貼於該旅行證件

上”。  

 

 (b) 在建議的第 2AB 條中，刪去建議的第 (4)款。  

 

 (c) 在建議的第 2AC 條中，刪去建議的第 (4)款。  

 

 (d) 在建議的第 2AD 條中，刪去建議的第 (3)款。  

 

7(b) 在建議的第 53D(3)(a)條中，刪去“並且附貼於該旅行證件

上”。  

 

10 在建議的表格 12 中，刪去“本證明書必須附貼於本證明書持有

人的有效旅行證件上，方為有效。”及“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only if it has been affixed onto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issued to the 
holder of this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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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入境（修訂）（第 5 號）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廖成利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 (a) 在建議的第 2AA(1)款中，刪去“只”；及  

 

 (b) 刪去建議的第 2AA(2)款，而代以“任何人憑藉其作為附表

1 第 2(c)段所指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而享有的香

港居留權，在按照第 (1)款確立了他作為該類永久性居民

的身分時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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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In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HKSAR passport", by deleting "under 

section 3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assports Ordinance (      of 1997)" and substituting "by the 
Director". 

 
 
4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B(2)(b)- 
 
    (i) by deleting "a" and substituting "his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any other";  
 
    (ii) by adding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other" after 

"such".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C(2)(b)- 
 
    (i) by deleting "a" and substituting "his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any other"; 
 
    (ii) by adding "parent, legal guardian or other" after 

"such".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D, by adding - 
 
     "(10)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s (3), (5), 

(6), (8) and (9), "appellant" (上訴人 ) does not include a 
person making an application on behalf of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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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 under section 2AB (2)(b) or 2AC(2)(b).".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E - 
 
    (i) by deleting "High" and substituting "Supreme"; 
 
    (ii) by adding "unless and" before "until"; 
 
    (iii) by deleting "(i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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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Hon Ronald ARCULLI, J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delete sub-cla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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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AMENDMENT) (NO. 5)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Hon Andrew WONG Wang-fat, JP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4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A(1)(a), by deleting "and affixed to 

such travel document".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4).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C,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4).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AD,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3). 
 
 
7(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53D(3)(a), by deleting "and affixed to such 

travel document". 
 
 
10  In the proposed Form No. 12, by deleting "本證明書必須附貼於本

證 明 書 持 有 人 的 有 效 旅 行 證 件 上 ,  方 為 有效。 " and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only if it has been affixed onto a valid travel 
document issued to the holder of this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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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AMENDMENT)(NO. 5) BILL 1997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Hon LIU Sing-lee, Bruc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4  (a) In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2AA(1), by deleting "only"; and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ubsection 2AA (2) and substituting 

"A person's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 by virtue of his 
being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paragraph 2(c) of Schedule I can 
be exercised upon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tatus as such a 
permanent 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1)." 

 
 


